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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水利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按照 SL 1一2014 ((水

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的要求，对 SL 104-95 ((水利工程水利

计算规范》进行修订。

本标准共 14 章和 1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有:

一一总则;

术语;

一-基本资料;

→一一防洪工程水利计算;

一 泊涝工程水利计算;

一一城乡供水工程水利计算;

灌溉工程水利计算;

水电站水利计算;

一一水利工程航运水利计算;

一一综合利用水库水利计算;

M道整治 r程水利计算;

调水工程水利计算;

→一水库群水利计算;

一一→水库及河道水力学计算;

径流调节计算方法。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增加了第 2 章"术语"、第 11 章 "1I1J道整治工必程水利计

算"和第 13 章"水库群本利计算"。

-一原规范第 2 章"基本资料"没有分节，修订分为"基

本资料收集与整理"、"基本资料复核评价"两节。

原规范第 6 章"城镇供水工程的水利计算"，修订为

"城乡供水工程水利计算"。



原规范第 8 章"航运工程的水利计算"，修订为"水利

工程航运水利计算"。

原规范第 10 章"跨流域调水工程的水利计算"，修订为

"调水工程水利计算"。

原规范第 11 章"水库水力学计算"，修订为"水库及河

道水力学计算"。

原规范第 12 章"感潮河段水力学计算"，修订为 "14.6

感潮河段水力学"。

←一调整和简化了部分章节的结构。

一一全面总结我国近 20 年来水利计算新理念与新方法，依

据我国新近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对部分条

文进行了修改。

本标准为全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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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了统一水利工程水利计算的原则、范围和技术要求，

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大中型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运行中的水

利计算，小型水利工程水利计算可参照执行。

1. O. 3 水利计算应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根据工

程所在坷流自然条件和特点及所涉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按照保证工程安全及综合利用水资源，尽可能获得最佳总体效益

的原则，计算提出各项水利指标，为优选规划和设计方案，确定

工程规模、效益、运用方式和特征值等提供依据。

1. O. 4 水利计算工作应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评价和复核修

正，使计算成果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1. O. 5 水利工程水利计算，应协调各项开发任务的要求。防洪、

治涝、供水、灌溉、发电、航运、河道整治等开发任务的设计标

准或设计保证率，应根据标准规定和各项任务要求，进行分析论

证后合理选定。

1. o. 6 水利工程的设计水平年，应根据其重要程度、影响范围

和发挥效益的时间合理确定。

1. O. 7 水利计算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应科学合理，与所采用的基

本资料相对应，并符合工程实际情况;参与工程规模和特征值比

选的方案应合理可行。

1. O. 8 水利工程水利计算，应重视分析与其他相关工程的相互

影响，统筹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注重生态和环境保护的

要求。

1. O. 9 进行水利计算，应重视使用先进技术;对所采用的方法、

参数和模型应进行检验;对计算成果应检查其合理性。

1. 0.10 本标准主要引用下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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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0265 泵站设计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施

GB 50707 河道整治设计规乎在

SL 44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1. 0.11 进行水利计算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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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允许泄量 maximum allowable discharge 

河道(或堤防)能够安全通过的最大流量。

2. O. 2 动库容 dynamic storage 

水库末端和坝址之间水库水面以下的容积。

2. O. 3 河道整治参数 river regulation parameters 

河道整治规划设计中的河道宽度、深度、曲率半径、纵比降

等特征参数。

2. O. 4 径流调节计算 computation of runoff regulation 

根据工程开发任务要求，对水利工程重新调配河川径流过程

所进行的计算。

2. O. 5 水库优化调度 optimal operation of reservoirs 

基于一定系统优化理论，对水库运行规则进行优化调整，寻

求得到入库径流过程与水库运行方式最佳匹配调度方案的过程。

2. o. 6 感潮河段 tidal reach 

河流水位受潮沙影响的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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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资料

3. 1 基本资料收集与整理

3. 1. 1 水利计算应收集整理气象水文、地形地质、社会经济及

规划、王程特性等基本资料。

3. 1. 2 水利计算所需的气象水文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涉及流域或区域的江河、湖泊水系资料。

2 气象资料，主要包括降水、风向、风速、蒸发、气温等。

3 水文资料，主要包括设计依据站实测的水(潮)位、流

量、泥沙、冰情、水温等资料或分析成果，洪、枯水水面线调查

考证资料，以及坝址及入库设计洪水和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设

计暴雨和设计涝水、设计径流、坝(站、闸)址水位流量关系曲

线等设计成果。

4 岸滩演变及河道冲淤变化资料。

5 人类活动对来水来沙影响的资料。

3. 1. 3 水利计算所需的地形地质资料店包括下列内容:

1 满足精度和1包围要求的实测地形图(含水下地形图)。

2 满足精度和范围要求的实测纵、横断面成果。

3 相关工程地质资料。

3. 1. 4 水利计算所需的社会经济及规划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农业、工矿企业、交通、能源、通信、文化教育等社会

经济统计资料，历史洪、潮、旱灾害情况，以及工程设计水平年

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资料。

2 工程涉及区域的面积、人口、房屋、耕地、城镇、文物

古迹等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以及工程设计水平年相应的社会经济

发展规划资料。

3 工程涉及区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用水需求资料。

4 国家或地方政府及其授权部门批准或正式审查通过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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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在河流的流域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资料，以及规划实施情况

及调整情况。

3. 1. 5 水利计算所需的相关工程特性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水库、蓄滞洪区、蓄涝区等水利工程水位与面积、容积

曲线。

2 水闸、堪坝和水库?世洪建筑物的泄流能力曲线。

3 水力发电机组、泵站的运行特性曲线。

4 工程布置及结构塑式、渗漏损失资料。

5 调度运行要求及巳有的调度规则。

3.2 基本资料复核评价

3.2.1 在进行水利计算前，应对照相关规范，检查基本资料是

否符合设计任务、工程特点、设计阶段及设计精度要求，并了解

资料来掘，检验基本资料基础是否一致，相互之间是否协调，分

析数据的合理性、规律性。

3.2.2 复核评价气象水文资料时，应检查资料系列的长度、上

下游水量平衡、上下游水位过程连续性、与邻近地区同步现暂时数

据的→致性等。

3.2.3 复核评价地形地质资料时，应查明所用地形固的精度、

比例尺和测绘时间，河道地形突变(如跌坎、分汉等)部位横断

面布置的控制性。

3.2.4 基本资料复核评价时应分析人类活动可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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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洪工程水利计算

4. 1 堤防

4. 1. 1 堤防工程水利计算，应分析选定防洪标准，计算确定主

要控制站的设计洪(潮)水位和流量，推求河段允许泄量和设计

流量、设计洪(潮)水;.](面线，作为堤防工程设计的依据。

4. 1. 2 江河、湖泊堤防工程和海堤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保护区仅依靠堤防工程达到其防洪标准时，堤防工程的

防洪标准应根据保护区内防洪标准较高的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

按 GB 50201 的规定分析选定。

2 保护区依靠包括堤防工程在内的多项防洪 E程组成的防

洪工程体系达到其防洪标准时，堤防工程的防洪标准应按经审批

的流域、区域防洪规划中堤防工程所承担的~洪任务确定。

3 蓄滞洪区堤防工程的防洪标准应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防

洪规划确定。

4. 1. 3 江河、湖泊主要控制站的设计洪水位，应根据洪水资料

和工程情况，采用下列方法分析计算确定:

1 当控制站实测和调查的年最高洪水位资料系列较长，且

资料可靠、基础一致、代表性好时，可据此进行频率分析，根据

选定的防洪标准计算相荫的设计洪水位。

2 当控制站洪峰流量资料系列较长时，可根据控制站洪峰

流量系列进行频率分析，按选定的防洪标准计算设计洪峰流量，

根据该站的水位流量关系推算设计洪水位。

3 当流域内的人类活动或分洪溃口、河道冲龄对水文情势

有明显影响时，应将历年流量(水{tr) 资料还原，使资料具有一

致性后再进行频率分析。

4 以某→实际年洪水作为防洪标准的堤防，可根据该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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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或调查的最高洪水位，考虑防洪工程体系对堤防工程的要求，

合理选定设计洪水位;或根据该年实测或调查的洪水流量推算设

计洪水位。

5 对河道冲淤变化较大的河流，应推求考虑河道冲淤变化

盾的设计洪水位。

4. 1. 4 感潮河段主要控制站的设计潮位，应根据实测资料情况，

采用下列方法计算:

1 有实测长系列潮 f主资料时，可直接进行频率分析计算

推求。

2 元实测长系列潮位资料时，宜通过分析江河洪水与天文

潮、风暴潮的组合关系，按较不利组合确定。

4. 1. 5 海堤的设计潮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程所在地区有长系列潮位观测资料时，利用所在地区

测站历年实测高潮位资料进行频率分析，根据设计防洪(潮)标

准确定。频率分析时应重视稀遇高潮位的调查和成因分析，必要

时可适当留有余地。

2 工程所在地区缺乏长系列潮位观测资料时，可参照邻近

地区的设计潮位，采用极值同步差比法进行同步相关分析，考虑

两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进行适当修正后确定。

4. 1. 6 河段的允许泄量，可根据控制站的设计洪水位，按该断

面的水位流量关系及上下游防洪要求，考虑塞水顶托、分流降

落、断面冲淤变化以及时床演变等因素的影响分析确定。河段的

设计流量是相应于河段设计防洪标准时的允许泄量，设计流量沿

程变化较大时，应分段推算，并进行上下游M段的协调。

4. 1. 7 治理河段的设计洪水水面线推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根据治理河段的设计流量及控制站或防洪控制断面的设

计洪水位，考虑区间入流、分洪和建堤后的河道变化等影响国京

进行推算。

2 对于缺乏控制站流量资料的治理河段，可利用控制站或

控制断面的设计洪水位，通过内插确定设计水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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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干支流洪水、河湖(水库)洪水相互顶托的河段，

应分析其洪水组合和遭遇规律，进行不同组合情况的水面线推

算，以上包线作为设计水面线。

4 分江河道的设计洪水水面线，应根据主要控制站(或控

制断面)的设计流量、洪水位，按符合分流规律的各分汉流量分

别进行推算。

5 应考虑涉水工程塞水对设计洪水水面线的影响。

4. 1. 8 推算设计洪水水面线采用的河道糙率等参数，应根据实

测或调查洪水资料率定;无资料时可参考类似河道选取。推算的

水面线成果，宜与实测或调查的洪水水面线进行比较验证。

4. 1. 9 有凌汛的河流，除考虑汛期设计洪水位外，尚应根据历

史凌汛本位情况，综什确定堤防设计水位。

4.2 分洪工程

4.2.1 分洪工程水利计算，应根据分洪任务和要求，拟定分洪

原则和运用方式，分析确定启用条件、分洪量及蓄滞洪区的有效

容量、设计水位、进(退)洪流量，并验算分洪工程的效能。

4.2.2 分洪工程的运用原则、方式和启用条件，应根据流域或

区域防洪要求、洪水特'性、河道(湖泊)情况，以上下游控制站

或防洪控制断丽的水位、流量等作为控制条件分析拟定。

4.2.3 分洪工程理想、情况下的分洪量，应考虑多种洪水地区组

成进行洪水演算，根据防洪控制断面设计防洪际准，按超过控制

断面允许泄量的超额洪水量求得。

4.2.4 蓄滞洪区的有效容量，应考虑分洪口门的位置及型式、

分洪道水面比降，以及洪水与蓄滞洪区内涝水量的不利组合等计

算确定;防洪规划时，安排的蓄滞洪区有效容量宜适当大于理想

情况下的分洪量。多沙河流应考虑分洪运用后泥、沙淤积对有效容

量的影响。

4.2.5 分洪工程的设计水位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计算:

1 蓄滞洪区蓄洪水位可根据分洪量，考虑、内涝水量查算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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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洪区水位容积曲线求得，并参照流域或区域防洪规划确定。

2 分洪道、行洪区或蓄滞洪区采用行洪道方式运用时，应

采用洪水演进方法计算分洪工程设计水面线。计算时应合理确定

行洪道的糙率和有效行洪断面，洪水在蓄滞洪区内的扩散情况宜

参照已有蓄滞洪区运用的观测资料拟定参数进行计算;对重要蓄

滞洪区，有条件时宜采用二维非恒定流洪水演进计算方法推求水

面线。

4.2.6 分洪工程的设计分洪流量应根据流域或区域防洪总体安

排，依据设计洪水、河段控制水位或允许世量，考虑蓄满历时等

要求计算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分洪闸(堪、口门)的过流能力，应考虑分洪后闸(垣、

口门)上游水位降落、流态变化和闸(堪、口门)下游泥沙冲淤

等影响，并留有一定余地。水流流态复杂、规模较大分洪闸的过

流能力宜采用模型试验验证。

2 采取扒口分洪时，对其口门尺寸及分洪作用，应根据扒

口方法和控制条件，考虑难以适时适量分洪的影响。

4.2.7 分洪闸的设计洪水位，应根据需分洪河段上下游控制站

的设计洪水位及不利来水组合，按照未分洪情况所推算的水面线

确定。

4.2.8 退水工程的运用规则及规模，应按照充分发挥分洪工程

作用及不加重下游防洪负担的原则，考虑蓄滞洪区内耕种时间要

求及下游河道允许退水时间要求，根据洪水特性分析制定。退水

工程规模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退水工程上游初始水位应取蓄滞洪区蓄洪水位，下游水

位应取河道典型年水位过程。

2 退水工程的过流能力，应根据分洪工程的任务和退水要

求，经过退水过程的演算综合比选后确定。

3 退水闸具有反向进洪功能时，工程规模需要综合进洪、

退洪两方面要求确定。

4.2.9 分洪工程的分洪、退洪过程计算应考虑分洪、退洪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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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河水情变化对其的影响。

4.2.10 人湖、入海分洪道设计水面线的计算，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人口的设计水位，应根据所在河道的设计水面线，考虑

分洪后水位降落影响确足。

2 出口的设计水位，应在分析出口洪水与湖、海水位遭遇

规律基础上，按偏安全的情况确定。

3 根据出口设计水位和分洪道内设计流量计算设计水面线。

4.2.11 分洪工程规模及运用规则确定后，应根据实测或调查的

洪水资料进行洪水演算，计算已有资料系列内的分洪次数和分洪

流量、退水流量过程，检验分洪工程的规模及运用规则的合

理性。

4.2. 12 有荫凌任务的分洪工程，应根据设计河段的防凌要求，

结合凌汛期上游来水、来冰情况，进行分洪工程防凌方面的水利

计算。

4.3 水库

4.3. 1 水库工程防洪水利计算，应根据其承担的防洪任务和设

计洪水的地区组成，拟Æ防洪调度的判别条件;通过试算提出满

足防洪要求的防洪调度方式，进行洪水调节计算，确定防洪库容

和防洪特征水位。

4.3.2 水库防洪调度方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根据防洪任务、洪水特性、洪水标准、 F游河道特征及

允许泄量、枢纽泄流能力等，结合水库其他综合利用要求，在对

不同调度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合理选择。

2 调度方式和判别条件应适合于不同防洪保护对象及其防

洪要求，同时应适用于各种典型洪水的调度。调度方式应简便可

行、安全可靠、具有可操作性。与调度方式相应的判别条件应明

确、具体。

4.3.3 对于承担下游防洪任务的水库，应在大坝安全运行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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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依据水库泄洪设施运用条件、上游洪水及与下游区间洪水

的遭遇组合特性、防洪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防御能力及允许泄

量情况，分别选择调度方式:

1 当坝址至防洪控制断面的区间面积较小、防洪控制断面

洪水主要由水库下泄流量组成时，可采用固定泄量(含一级或多

级)调度方式。

2 当坝址至防洪控制断面的区间面积较大、防洪控制断面

洪水的遭遇组合多变时，宜采用补偿调度方式。

3 其他情形，可视资料情况，选择固定泄量调度、补偿调

度或组合调度等方式。

4.3.4 洪水预报方案精度达到甲级、合格率较高，且预见期大

于坝址至防洪控制断面洪水传播时间的水库，经充分论证后，可

采用考虑洪水预报许可误差后的预报调度方式。水利工程规划设

计中，不采用气象预报进行调度。

4.3.5 承担下游直接保护对象防洪任务、同时还配合其他防洪

工程承担下游共同保护对象防洪任务的水库，宜分别拟定直接保

护对象和共同保护对象的调度方式。两种调度方式应明确防洪保

护对象的主次关系和防洪调度运用条件，划分出各自的防洪库

容、水位运用范围等，并应处理好两种调度方式的衔接过渡。

4.3.6 对于承担下游防洪任务的水库，应明确水库由下游防洪

调度方式转为大坝安全防洪调度方式时的判别条件，处理好两者

的衔接过攘，减少因泄量大幅度变化对下游河道、堤防、航道等

的不利影响。

4.3.7 对于设置有水库调度分级流量和运行控制水位的水库，

拟定的防洪调度方式应包含水库调度分级流量和运行控制水位的

要求。

4.3.8 在汛期防洪调度中，当发生下游保护对象防洪标准以内

的洪水时，水库下泄流量与区间洪水组合后不应超过下游河道允

许泄量;对于超过下游保护对象防洪标准的洪水，水库下世流量

不应超过本次洪水的入库洪峰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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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水库洪水调节计算根据水库特性应采用下列方法:

1 对于湖泊型水库，可采用静库容进行调洪计算。

2 对于模形库容较大的水库，可采用入库设计洪水、动库

容进行调洪计算。

3 对于水库淹没问题突出的低水头河道型水库，可采用分

散入流和非恒定流计算沿程水面线、坝前水位和l出库流量的方法

进行调洪计算。

4 对于特别重要的大明水库，应研究是否需同时采用静库

容调洪、入库设计洪水和功库容调洪、分散入流和非恒定流调洪

等方法进行计算，并对各种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选用

调洪计算成果。

4.3.10 多沙河流上水库的防洪调度方式，应有利于水库排沙调

度要求。

多沙河流 t的防洪水库，应采用二定淤积年限的库容曲线进

行洪水调节计算。泥沙冲龄过程对防洪库容影响较大时，还应考

虑水库蓄泄过程中泥沙冲淤对洪水调节计算结果的影响。

4.3.11 进行水库洪水调节计算时，除主要考虑世洪建筑物、泄洪

外，可考虑水电站部分机组参与泄洪。但如遇某一设计洪水水头

超出机组安全运行范围、或超过水电站厂房校核洪水标准时，不

应考虑水电站机组参与泄洪。

船闸、灌溉渠首等建筑物，不宜参与泄洪。

4.3.12 水库的防洪库容，应按照防护对象的要求和应达到的防

洪标准，根据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下游河道允诗泄量及水库满

足防洪任务要求的调度方式，通过洪水调节计算确定。

4.3.13 对承担防洪任务的综合利用水利枢纽，防洪库容确定

后，应根据防洪和兴利尽可能结合的原则，经技术经济综合比

较，合理安排防洪库容的位置和相应的汛期限制水位、防洪高

水位。

4.3.14 承担防洪任务的水库，汛期限制水位相应的水库泄流能

力应按照不影响发挥防洪库容防洪作用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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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水库的设计洪水位及校核洪水位，应根据工程等级和设

计、校核洪水标准，以相应的设计洪水过程线和调度运用方式，

进行洪水调节计算确定。

4.3.16 进行洪水调节计算确定水库设计、校核洪水位时，其起

调水位根据水库情况接下列原则确定:

1 承担防洪任务的水库，以汛期限制水位作为起调水位;

对洪水地区组成和调度运用复杂的防洪水库，可以防洪高水位作

为起调水位。

2 不承担防棋任务的水库，可以正常蓄水位作为起调水位。

为满足库区防洪要求、降低大坝高度、减少最大泄量或减少水库

泥沙淤积等原因而设置有汛期限制水位或汛期运行控制水位时，

可采用汛期限制水位或运行控制水位作为起调水位。

4.3.17 当汛期洪水的洪峰、洪量具有明显分期变化规律时，可

根据汛期各分期设计洪水及防洪要求，在满足大坝防洪安全和下

游防洪需求前提下，拟定水库汛期分期限制水位，进行水库洪水

调度。

1 根据各分期设计洪水及分期时间，可分别拟定分期防洪

调度方式，确定各分期的防洪库容、讯期限制水位、防洪高水位

以夜水库最大下泄流量。

2 各分期洪水之间的库水位过搜方式应明确，过渡段的水

库蓄水量不应侵占较低汛期限制水位控制期的防洪库容。

4.3.18 有防凌任务的水库，应根据防凌要求拟定防凌调度方

式，分析计算防凌库容和防凌运行控制水位。

4.4 防洪工程体系

4.4.1 对由多种防洪工程措施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应按照多

种防洪工程措施相结合、防洪与兴利结合，发挥河湖蓄泄能力及

各项工程措施的效能，以较少的投资取得尽可能大的防洪效益的

原则，经多方案比选论证后制定防洪工程体系总体布局，明确各

工程措施承担的防洪任务。

13 



4.4.2 防拱工程体系水利计算，应根据工程体系情况及相 Ff关

系，分析防洪区干支流、上下游可能的洪水遭遇组合或河口地区

洪潮遭遇组合，选择不同类型、不同量级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洪

水，拟定多种防洪工程体系联合调度方案，通过洪水演算对不同

方案的防棋减灾效果进行分析、比较，确定各工程的规模及调度

方案。

4.4.3 拟定防洪工程体系联合调度方案时，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对防护区防护标准以内洪水，宜利用河道的泄流能力，

适时利用水库调蓄能力，必要时启用蓄滞洪区蓄洪。

2 对相当于防护区防洪标准的洪水，应充分发挥河道的世

流能力和水库的调蓄作用，适时启用蓄滞洪区。

3 对超标准洪水(或特大洪水) ，应充分发挥各类防洪工程

措施的蓄滞洪、泄洪作用，必要时运用蓄滞洪区的保留区分蓄洪

水，保障重要保护对象的防洪安全。

4.4.4 若干防洪水库联合运用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库群联合肪洪调度的洪水调节计算中，应深入分析各

防洪控制断面的设计洪水地区组成情况，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设计洪水过程，进行多方案试算确定各水库防洪调度方式。

2 按照各水库对防洪控制断面洪水的控制能力、;j(库建设

条件以及其他综合利用要求进行防洪库容分配，并对防洪库容分

配成果进行合理性检查。

3 在各水库满足各自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应使上下游水库

的设计洪水、泄洪措施、最大下世流量等相互协调。

4.4.5 若干分洪工程联合运用时，应分析进洪、退洪过程对河

道洪水的影响，复核相应?可段的防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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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治涝工程水利计算

5. 1 一般规定

5. 1. 1 治涝工程水利计算应在合理确定治涝分区、治涝(渍)

标准及治涝布局的基础上，分析计算潢区和治费工程的设计排涝

(渍)流量与水位等特征指标，为治涝工程布置及建筑物设计提

供依据。

5. 1. 2 治捞分区应统筹考虑涝区自然地理特点、河流水系特征

及水利工程布局等情况，按照"高水高排、低水低排"的原则进

行划分，分区确定治涝标准和治涝布局。

5. 1. 3 治涝标准应根据涝区的治理要求，分析捞区的作物种类、

士壤特性、水文地质和气象条件等因素，统筹协调治涝与防洪、

水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关系，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现状和中长期发展要求，通过综合分析确定。

5. 1. 4 治涝布局应考虑不同分区的治理要求和涝区特点，综合

分析沟渠自流、泵站抽排、河湖调蓄等治理措施的可能性和合理

性，按照"排蓄结合、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技术经济比较

选定。

5.2 排水河(沟)道

5.2.1 排水河(沟)道应根据需要分别计算设计排涝(渍)流

量和水位。

5.2.2 排水河(沟)道的设计排带流量可根据涝区特点、资料

条件和设计要求，选用下列方法计算:

1 采用产疏、汇流方法推算。

2 按排涝模数经验公式估算。

3 按排涝期平均排除法估算。

4 按水量平衡法进行调蓄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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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用水力学模型法计算。

5.2.3 采用产流、汇流方法推算设计排涝流量时，应根据涝区

特点、暴雨特性确定设计暴雨历时、设计雨型和设计净雨深，并

考虑人类活动对流域产流、汇流条件的影响。具体计算可根据涝

区所在地区的暴雨径流查算图表，采用综合单位线法和推理公式

法进行计算，也可按 SL 44 规定的方法推算。

5.2.4 坡水地区排水河(沟)道的设计排涝流量可采用地区排

涝模数经验公式估算，有条件时应对经验公式中的参数进行检

验，必要时可做修正。

5.2.5 平原吁区排水问(沟)道的设计排涝流量可采用排涝期

间涝水量平均排除法估算或水量平衡法进行调蓄计算。排涝天数

可根据作物耐淹历时确定。

5.2.6 蓄涝容积较大的地区或河网地区可采用水量平衡法或水

力学模理法，通过蓄排满计算推求排水河(沟)道设计排涝

流量。

5.2.7 采用各种方法计算的设计排涝流量，都应与本流域实测

调查资料，以及相似地区计算成果进行比较，检查其合理性。

5.2.8 对有排渍要求的涝区，应根据地区气象、土壤、水文地

质等因素，计算排水河(沟)道的设计排渍流量。当土壤含水量

达到田间最大持水量，人渗的水全部补给地下水，渗入土壤的总

水最减去土壤中的含水量即为排渍流量。当排水沟兼有排地表涝

水时，则总的设计排水流量为设计地表排涝流量和地下排水流量

之和。

5.2.9 排水河(沟)道的设计排涝水位，应根据涝区地形、排

水条件和排涝要求计算分析确定，以作物不致因涝受灾作为控

制，局部河(沟)段必要时可略高出地面。

5.2.10 排水河(沟)道的设计排渍水位，应根据地下水位控制

要求分析确定。

5.2.11 排水河(沟)道的设计断面，应根据设计排涝流量和设

计排涝水位，统筹考虑防洪、供水、灌溉、航运、水利血防、生

16 



态保护以及城镇发展等综合利用要求，经综合分析确定。

5.3 排水闸

5.3.1 排水闸的设计排涝流量应根据排水工程系统情况和设计

要求确定。有蓄涝区时，应进行蓄排涝计算推求设计排涝流量;

无蓄涝区或蓄涝区很小时，宜以排水问(沟〉道设计排涝流量作

为设计的依据。

5.3.2 排水闸的闸上设计水位应根据涝区特点分析确定。无蓄

涝区或蓄涝区很小的排水闸可采用排水河(沟)道设计排涝流量

相应的闸前水位;有蓄涝区的排水闸的闸上设计水位可采用蓄涝

区设计蓄涝水位。

5.3.3 排水闸的 IÌJl]r设计水位，可采用蓄涝区、闸F排水河

(沟)道或承世区设计水位。汛期宜按抢排要求确定，冬春季可

采用多年枯季平均水位。

5.3.4 具有挡湖作用的排水闸的闹 F设计水位应考虑天文潮的

周期性、台风、洪水、河道冲淤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采用实测典

型潮{-v.过程线法或潮位分离法推求。

具有挡潮作用的排;j(闸的闸上设计水位，可结合闸底板高程

和闸宽比选，按设计排涝流量过程和闸F潮水位过程，通过蓄排

涝计算确定。

5.3.5 排水闸底板高程和闸宽应根据设计排涝流量、闸上闸F

设计水位、蓄涝区运用方式等，进行蓄排涝计算并经过方案比较

确定。大型排水闸的规模可选择相应于治涝标准的典型年流量过

程和相应的闸下设计水位过程进行蓄排涝计算确定，必要时可采

用长系列资料进行蓄排涝计算来确定排水闸的规模。

5.4 排水泵站

5.4.1 排水泵站的设计排涝流量，应根据排水要求计算确定。

1 通过排水河道直接排除涝区涝水的泵站，宜按排水河

(沟)道设计排涝流量的计算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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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蓄涝区向外排水的泵站，应根据设计暴雨、相应蓄涝

区的入流过程线和设计排涝历时进行调蓄计算，以最大出流量作

为设计排涝流量。

3 对既排涝区涝水又排蓄涝区积水的泵站，可先排涝区涝

水、后排蓄涝区积水，按本条 1 款、 2 款所述方法分别计算排涝

流量，以其大者作为设计排涝流量。

4 闸站结合的排水泵站的设计排涝流量应按充分利用排水

闸自流抢排、余水由排水泵站抽排的原则确定。

5.4.2 排水泵站进水池水位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设计水位应取由涝区设计排涝水位推算到站前的水位;

对有蓄涝区或与内排站联合运行的泵站，设计水位应取由蓄涝区

设计水位或内排站出水池设计水位推算到站前的水位。

2 最高水位应取由涝区允许最高涝水位推算到站前的水位;

对有蓄涝区或与内排站联合运行的泵站，最高水位应取由蓄涝区

最高蓄涝水位或内排站出水池最高水位推算到站前的水位。

3 最低水位应取按降低地下水埋深或蓄涝区允许最低水位

的要求推算到站前的水位。

4 平均水位可取与设计水位相同的水位。

5.4.3 排水泵站出水池水位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设计水位可取与涝区排涝期间相同标准的承泄区平均水

位。对于重要的排水泵站，经论证可适当提高。承世区水位受潮

沙影响时，可采用排涝期多年平均高潮位。

2 最高水位可取历年排涝期间承泄区最高水位的平均值。

对重要的排水泵站，经论证可适当提高。承地区水位受潮沙影响

时，应分析涝区涝水与天文i朝、风暴潮遭遇情况，选取较不利组

合分析确定。

3 最低水位应取承泄区历年排涝期最低水位的平均值或最

低潮水位的平均值。

4 平均水位应取排涝期承泄区多年日平均水位或多年日平

均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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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排水泵站的设计洪水位按泵站建筑物相应的防洪标准和

泵站所在堤防的防洪标准经综合比较确定。

5.4.5 排水泵站的特征扬程，按下列规定计算:

1 设计扬程应按泵站出水池、进水池设计水位差并计入水

力损失确定。在设计扬程下泵站排水能力应满足设计流量要求。

2 平均扬程可按加权平均净扬程计入水力损失计算;戎按

泵站进水池、出水池平均水位差并计入水力损失确定。在平均扬

程下水泵1苗在高效区工作。

3 最大扬程宜按泵站出水池最高水位与进水池最低水位之

差井计入水力损失确定;当出水池最高水位与进水池最低水位遭

遇的几率较小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最大扬程可适当降低。

4 最小扬程宜按泵站出水池最低水位与进水池最高水位之

差并计入水力损失确定;当出水池最低水位与进水池最高水位遭

遇的几率较小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最小扬程可适当提高。

5.4.6 排水泵站每天正常开机小时数，电排泵站可采用 22~

24h，机排磊站可采用 20~22ho

5.5 承泄区与蓄涝区

5.5.1 承泄区的设计水位，应根据承泄区特点、排水系统与承

泄区联接形式、承泄区与涝区暴雨的遭遇关系，并考虑萌区排水

时塞高水位的影响等合理选定。

5.5.2 排水系统出口位置及与承泄区的联接方式，应根据排水

系统出口设计水位与承泄民设计水位，通过分析比较确定。

5.5.3 涝区内应安排一定的蓄涝区，蓄涝容积可根据选定的设

计蓄溺水位和蓄涝起始水位及蓄涝区水位一容积曲线确定。

5.5.4 蓄捞区设计蓄潢水位应根据蓄涝区淹(浸)没情况、荷

区内溺水自排要求和由内排站提排入蓄涝区的情况综合分析

选定。

5.5.5 蓄前起始水位应根据蓄涝及供水、灌溉、航运、水产、

哇态、水利血防等要求，经综合分析选定。有防洁和防治盐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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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涝区，蓄诺起始水位应考虑、作物耐渍深度或地-r7]<临界深

度的要求。

5.5.6 有闸控制的蓄涝区运用方式应根据排水系统与承泄区联

接方式和综合利用要求合理拟定。汛期应尽可能抢排;非汛期应

考虑蓄涝区水土资源综合利用及防清、防治次生盐碱化的要求将

水位控制在合理高程。

5.5.7 有闸控制的蓄涝区的设计排涝流量，应根据设计暴雨推

求相应的入流过程钱，并按照拟定的运用方式，进行蓄潢区的调

蓄计算，以其排捞流量过程线的最大流量确定。无控制的蓄涝区

的设计排涝流量，应通过自然滞蓄演算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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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乡供水工程水利计算

6. 1 一般规定

6. 1. 1 城乡供水工程水利计算应根据供水水源特点、供水对象

用水要求，进行来水、用水及水量平衡等计算分析，通过径流调

节计算确定供水工程特征指标和运用方案。

6. 1. 2 设计水平年各用水户的需水量应在调查历史和现状用水

量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以及

节约用水和加强用水管理等因素进行需水预测分析。

6. 1. 3 城乡供水工程设计保证率应采用历时保证率，并根据供

水对象所属行业、区域的有关规定确定，取值范围可为 95%~

97%。对调节性能较高的供水水库，可以旬或月为计算时段;对

无调节能力的引水工程、供水泵站，应以日或旬为计算时段。

6. 1. 4 城乡供水工程供水量不足时，其破坏深度不应大于

30% ，并优先考虑居民生活用水要求。

6. 1. 5 城乡供水工，程水利计算应分析特拈~r-、连续枯水年情况

下的供水量和破坏深度，为制定应急供水方案提供依据。

6.2 供水水库

6.2.1 供水水库的水利计算，应通过水库调节计算，分析供水

量、调节库容与供水保证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选择水库特征指

标和制定运用方案提供依据。

6.2.2 供水水库径流调节计算应采用长系列法，径流系列资料

缺乏时也可采用代表年法。必要时采用概率法对计算成果进行检

查。概率法汁算公式见附录 A 。

6.2.3 供水水库的径流调节计算，应进行水库的来水过程、各

用户的需水过程和水库水量损失等计算，通过水量平衡分析，计

算不同特征水位方案的水库供水量、供水保证率和破坏深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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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技术经济比较选定水库死水位、正常蓄水位等特征指标。

6.2.4 调节性能为年调节及以 t的供水水库应编制水库调度图，

水库调度囡应按下列规运分区:

1 保证供水区:上限为防破坏线，下限为降低供水线。

2 降低供水区:上限为降低供水线，下限可为死水位。若

水库死库容较大时，可在死水位以下增设限制供水区。

3 若用水地区有利用余水的需要，可增设加大供水区。加

大供水区今的上限为正常蓄水位(汛期为汛期限制水位) ，下限为

防破坏线。

6.2.5 调节性能为年调节及以 k的供水水库应按照调度图，采

用长系列来水和需水过程进行调节计算，检验能否满足设计供水

保证率和破坏探度要求。如不能满足要求，庇修改水库调度图及

计算成果，必要时调整水库特征水位。

6.3 sl 水工程

6.3.1 引水工程应通过寻|水口断面水量平衡计算，分析引水流

量、引水量和设计供水保证率之间的关系，为选择引水工程的特

征指标提供依据。

6.3.2 引水工程的引水流量和引水量应根据来水和需水过程，

采用长系列法计算，以与设计供水保证率相应的供水流量作为设

计引水流暨。如缺乏长系列来水量资料，可采用代表年法计算。

6.3.3 计算分析设计引水流量时，应充分考虑下游河道内外的

用水要求，包括为避免河道淤积而必须下泄的流量。无坝引水

时，还应考虑引水河段词势条件对引水流量的限制。

6.3.4 引水闸(涵)前设计水位应根据取水方式、取水河道特

性等分析确定。

1 无坝引水时，闸(涵)前设计水位应采用满足供水保证

率要求的河道内引水期最低日(或甸)平均水位确定，并应考虑

大量引水后河道内水位下降、 t游水库调节、下游湖库顶托、河

道外用水、问道冲淤变化和闸(涵)前引水渠内水面比降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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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位的影响。

2 有坝引水时，闸(涵)前设计水位应根据闸后设计水位

加过闸设计水头损失确定。

6.3.5 引水闸(涵)的防洪特征水位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元坝引水时，位于防洪堤上的引水闸(涵)的防洪特征

水位应根据引水闸(涵)的防洪标准和所在堤防的防洪标准分析

确定，且不低于防洪堤的防洪特征水位;其他位置的引水闸

(涵)的防洪特征水位应按其相应的防洪标准分析确定。

2 有坝引水时，引水闸(涵)的防洪特征水位应与拦河坝

的防洪特征水位一致。

6.4 供水泵站

6.4.1 供水泵站进水池的设计水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从河流或湖泊取水时，设计水位应取泵站供水期相应设

计保证率的最低日平均水位。

2 从水库取水时，设计水位应取水库死水位。

3 从渠道取水时，设计水位应取设计提水流量时的相应水

位，并考虑渠道运行水位降落的影响。

4 从感潮河段取水时，设计水位应取相应设计保证率的最

低日平均潮位。

6.4.2 供水泵站进水池的最高水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从河流、湖泊、感潮河段取水时，最高水位应取泵站相

应设计防洪标准的日平均水位。

2 从水库取水时，最高水位应根据泵站的防洪标准、泵站

与水库坝址相对位置关系分析确定。

3 从渠道取水时，最高水位应取渠道的最高运行水位。

6.4.3 供水泵站进水池的最低水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从河流、湖泊取水时，最低水位应取泵站供水期水源保

证率为 97%~99%的最低日平均水位。

2 从水库取水时，最低水位为水库最低控制水位。

23 



3 从渠道取水时，最低水位为渠道的最低运行水位。

4 从感潮河段取水时，最低水位应取水拥保证率为 97%~

99%的日最低潮水位。

6.4.4 供水泵站出水池设计水位、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应分别

取与泵站设计流量、泵站最大流量、泵站最小流量相应的出水池

水位。

6.4.5 供水泵站的特征扬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计扬程应按泵站进水、池、出水池设计水位差，并计入

水力损失确定。

2 平均扬程可由加权平均净扬程计入水力损失计算，或按

泵站进水池、出水地平均水位差，并计入水力损失确定。

3 最大扬程宜按泵站出水池最高水位与进水池最低水位之

差，并计入水力损失确定;当出水池最高水位与进水池最低水位

遭遇的几率较小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最大扬程可适当降低。

4 最小扬程宜按泵站出水池最低水位与进水池最高水位之

差.并计入水力损失确定:当出水池最低水位与进水池最高水位

遭遇的几率较小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最低扬程可适当提高。

6.4.6 以地下水为水源的供水泵站，同刊用水文地质资料，分

析地下水位变幅，确定泵站的特征水1;/ 初扬程。

6.4.7 供水泵站的装机容量应根据设计供水流量、设计扬程以

及机组机型确定。

6.5 城乡供水工程系统

6.5.1 城乡供水工程系统的水源工程由多个水源组成时，应研

究各水源的联合运用方案，合理拟定各供水水捕、的设计供水量、

供水过程，统→安排各供水水源的运用时序和运行方式，使供水

系统达到整体效益最优的目标。

6.5.2 城乡供水工程系统应根据供水对象分布及供水工程布局

特点，先进行分区供水计算，再按供水工程系统整体进行计算。

6.5.3 城乡供水工程系统店分区汁算设计流量、设计供水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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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破坏深度与调蓄容积的关系，整体供水量应与分区供水量相

协调。供水系统供水量应考虑水源到用水户的输水损失以及未预

见用水量。

6.5.4 输水工程系统的分段设计流量，宜考虑各分段用户需水

量的变幅，若输水工程 r.段有降低供水情况时，下段设计流量可

适当留有余地，并注意上下段设计流量的相互协调。

6.5.5 单水源或特别重要的供水工程采用长距离管道输水时，

输水管道数量不宜小于两条，当一条发生事故时，另一条管道的

输水能力不应小子设计流量的 70% 。当供水工程系统采用多水

源供水或具备应急水源、安全水池等条件时，也可采用单管道

输水。

6.5.6 北方寒冷地区输水工程采用明渠全年输水时，应考虑冬

季冰情对渠道设计输水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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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灌溉工程水利计算

7. 1 一般规定

7. 1. 1 灌慨工程水利计算应根据灌溉水源特点和灌溉用水特征，

分析工程供水和当地水源的关系，选择合理的取水方式、设计灌

溉面积和灌溉设计保证率，为确定工程规模、工程特征指标和工

程运用方案提供依据。

7. 1. 2 灌班设计保证率应按水利计算年度进行统计分析;灌溉

工程水利计算年度应按灌溉用水季节的起始月份进行划分。灌溉

设计保证率应符合 GB 50288 的规定。

7. 1. 3 灌溉需水量与水源供水量宜采用同步水利年系列。灌溉

需水量和需水过程应根据灌溉面积、种植结构、灌溉制度和灌概

水利用系数计算确定。

7. 1. 4 设计灌溉面积应根据灌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当地

水源及其他水源、水土资源平衡等，经综合分析论证确定。

7. 1. 5 各种作物(包括林草)的灌溉制度，应根据灌区自然条

件，通过田间水量平衡分析计算确定，也可参照灌溉试验及灌概

用水调查资料合理确定。计算参数的选取应考虑农业技术、灌水

方法和灌水技术水平提高等因素。在水资源紧缺地区，经论证可

采用非充分灌溉方式确定适合当地水土资源条件的灌溉制度。

7. 1. 6 灌溉水利用系数，应根据灌溉输水方式、输水流量及长

度、输水工程地质条件、地下水位、防渗措施和管理水平等因

素，在分析计算田间和渠系水利用系数的基础上确定。

7. 1. 7 灌区应结合地形特点及需要，设置排水系统，做到有灌

有排、灌排并重，同时满足灌溉和排水两者的要求。

7.2 灌溉水库

7.2.1 灌概水库应通过径流调节计算，分析调节库容、灌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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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灌概供水量和灌溉设计保证率之间的关系，为选择水库的特

征指标和制定运用方案提供依据。

7.2.2 灌概水库的死水位应根据地形地质、泥沙淤积等条件，

结合灌区工程总体布局进行综合比较选定，达到水库工程和灌区

工程总费用最小的目的。灌概水库的死水位应满足从水库直接取

水的灌溉流量达到设计流量要求。

7.2.3 灌溉水库径流调节计算应采用长系列法，并应检验能否

满足灌班供水设计保证率和破坏深度要求。长系列计算方法参见

附录 A 。

7.2.4 允许灌概破坏深度应根据当地降雨条件、作物种植结构

分析确定，不宜大于 50% 。

7.2.5 灌溉水库应拟定灌溉供水原则，调节性能为年调节及以

上的水库应绘制水库调度图。水库调度图可分为三个区:

1 加大供水区:上限为汛期限制水位或正常蓄水位，下限

为防破坏线。

2 保证供水区:上限为防破坏线，下限为降低供水线。

3 降低供水区:上限为降低供水线，下限为死水位。

7.2.6 调节性能为年调节及以上的灌溉水库应按照调度图，采

用长系列来水及灌溉需水过程进行调节计算，检验能否满足灌j既

设计保证率和破坏深度要求。如不能满足要求，应进一步修改水

库调度图及调节计算成果。

7.3 号|水工程

7.3.1 引水工程应通过渠首水量平衡计算，分析引水流量、灌

溉引水量、灌溉面积和灌溉设计保证率之间的关系，为选择引水

渠首工程的规模和特征指标提供依据。

7.3.2 灌溉引水工程渠首的引水流量和灌概引水量应根据长系

列来水量和灌概需水量资料，采用长系列法计算，以与灌班设计

保证率相应的供水流量作为设计引水流量，并根据实际情况，考

虑是否设置加大流量。如缺乏长系列来水量资料，可采用代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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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根据灌慨引水特点，选取不同类型典型年进行计算，选

取对灌溉要求高的年型作为设计代表年。

7.3.3 无坝引水进水闸闸前设计水位，可采用满足灌慨设计保

证率要求的设计枯水年灌溉期问道的最枯日或旬平均水位，井应

考虑大量引水后问道内水位下降、上游水库调节、下游湖库顶

托、 M道外用水、河道冲淤变化等因素对水位的影响。对引渠较

长或引水流量较大的工程，还应考虑引渠比降和引水时闸前水头

损失。

有坝(闸)引水渠首进水闸的闸前设计水位应根据闸后设计

水位加过闸水头损失确定。

7.3.4 引水闸闸后设计水位，应采用根据灌区高程要求和设计

号|水流量推算至闸后水位。

7.3.5 进水闸闸底板高程和闸孔宽度，应根据进水闸闸前及闸

后设计水位，设计引水流量计算确定。当灌概高峰期不止一个

时，应分别确定不同灌概高峰期的进水闸尺寸，以不利的组合方

案作为设计方案。

7.3.6 引水工程渠首的防洪特征水位，应根据真相应的防洪标

准和工程所在河段防洪标准分析确定。元坝引水时，可按设计洪

峰流量查水位流量关系确定;有坝(闸)引水时，应通过调洪演

算确定。确定的防洪特征水位应与所在河段的防洪特征水位相

协调。

7.4 提灌泵站

7.4.1 提灌泵站应通过渠首断面水量平衡计算，分析提水流量、

提水量、提水扬程、灌?既面积和灌慨设计保证率之间的关系，为

选择提灌泵站的规模提供依据。

7.4.2 提灌泵站的设计流量，应根据灌区水量平衡计算成果，

按满足灌溉设计保证率所需的时段最大平均提水流量确定。

7.4.3 提灌泵站的设计扬程和出水池、进水池的运行水位及泵

站的防洪特征水位应根据工程布置和泵站运行情况按 GB 50265 



的相应规定予以确定。

1 提灌泵站的设计扬程应按出水池、进水池设计水位之差，

并计入水力损失确定;最大扬程按出水池最高水位与进水池最低

水位之差，并计入水力损失计算;最小扬程按出水池最低水位和

进水池最高水位之差，并计入水力损失计算。

2 出水池设计水位应取按灌概设计流量和灌区控制高程的

要求推算到出水池的水位;出水池最低水位可取泵站最小流量相

应的水位。

3 进水池设计水位应根据泵站水源情况分析确定:当水源

为灌概渠道时，应取提灌设计流量相应的渠道水位，并考虑渠道

运行水位降落的影响;当以水库为水源时，取水库死水位。当以

河流或湖泊为水源时，取满足灌溉设计保证率的灌溉期日(或

旬)平均水位。进水池最低水位可取历年灌概期水源的最低日

(或旬)平均水位。进水池最高水位可取历年灌溉期水源的最高

日(或旬)平均水位。

7.4.4 提灌泵站的装机容量应根据设计流量、设计扬程以及机

组机型等确定。

7.4.5 灌排结合泵站的特征参数应根据提灌和排水要求综合分

析确定。

7.5 灌排工程系统

7.5.1 具有蓄、引、提、排工程设施的灌排工程系统，应统筹

安排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运用时序和运行方式，优先调蓄利用灌区

当地水资源，合理引用区外水量，使系统达到整体效益最优的

目标。

7.5.2 井渠结合的灌概工程，应根据灌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地

下水补给条件，分析计算单井控制灌溉面积、井距和井的数量

等，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灌概工程建设方案。

7.5.3 灌排工程系统应根据灌区自然地理条件、灌溉供水对象

及其分布以及工程布局特点等因素进行灌慨和排水分区，先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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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计算，再按整个灌概系统进行统一调节计算。

7.5.4 灌排工程系统应根据灌溉水惊、水系、工程布局、耕地

高程与分布，并考虑各类工程的作用及渠道输水期流量尽可能均

匀等因素，按照合理利用水资源及灌区运行费用最小为原则制定

水量统一调配方式。

7.5.5 灌排工程系统应根据灌区特点，结合 L程布置及灌区管

理方案，采取综合节水措施，提高水资摞利用效率。

7.5.6 灌排工程系统的灌慨渠道设计流量可根据灌溉渠道运用

方式确定。续灌渠道应根据水量平衡成果和逐级(段)渠道流量

推算分析确定;轮灌渠道可根据轮灌方式、轮灌灌概面积和灌水

率综合分析确定。

灌排工程系统的排水沟(渠)设计流量，应根据排水区面

积、排水模数、产流与汇流历时、地下水位控制要求及排水系统

布置情况等分析计算确定。

对兼有灌排功能的渠道，设计流量和水位应同时考虑灌溉和

排水要求，综合分析确定。

7.5.7 用排渍模数推求排清流量时，排渍模数应采用当地或邻

近地区的实测资料确定。无实测资料时可根据土壤质地、地下水

位设计降低深度、排渍历时计算确定。防治盐碱化的排水模数应

根据地下水l临界深度、脱盐要求，通过水盐平衡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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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电站水利计算

8. 1 一般规定

8. 1. 1 水电站水利计算应根据开发任务要求，考虑上下游梯级

水库的相互影响，进行径流调节计算，研究水库调度运用方案，

绘制水库调度图，分析水电站多年运行特性，为选择水电站特征

参数提供依据。

8. 1. 2 水电站的设计保证率应根据水电站规模、运行特性及其

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选定。

8. 1. 3 以灌概或供水为主、兼有发电任务的综合利用水库，应

在满足灌溉和供水等要求基础上进行水电站的水利计算。

8.2 径流调节

8.2.1 水电站径流调节计算应采用长系列法。资料缺乏时也可

采用代表年法进行计算，代表年应包括丰、平、枯典型年。对调

节性能好的大型水电站，必要时可采用概率法或随机模拟法进行

对比分析。长系列法和随机模拟法的计算公式见附录 A。

8.2.2 采用长系列法进行径流调节计算时，应合理选择起吃点，

按时序逐时段进行计算，计算起始点和终止点水位应一致。

8.2.3 径流调节计算时段，应根据水库调节性能、水头变化情

况及相关兴利任务的要求等因素拟定。

1 对于调节性能为年调节及以上的水库，可以月为计算时

段;对月内流量或水头变化较大的时期，且水库调节能力有限

时，宜采用旬为计算时段。

2 对调节性能为日、周调节或无调节的水电站，宜以日为

计算时段。

3 若上游有调节性能为年调节及以上的水库，且区间径流

较小，宜与上游水库计算时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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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兴利任务对计算时段有要求时，应按其要求选择计

算时段。

8.2.4 对于调节性能为年及以上的水电站，应根据长系列径流

调节计算成果，以各计算时段平均出力绘制保证率曲线，按选定

的发电设计保证率确定水电站保证出力;对于元调节或日调节水

电站，应选择日平均出力系列中相应于设计保证率的日平均出力

作为水电站保证出力。水电站的出力计算应合理选择出力系数。

8.2.5 水电站多年平均年发电量，应按水库调度规则进行长系
列或代表年径流调节计算后，以各年发电量的平均值作为多年平

均年发电量。在计算多年平均年发电量时，压应分别计算系列的

丰、枯水期发电量的多年平均值。

8.2.6 发电保证出力破坏深度的拟定，应满足工程综合利用和
不小于机组允许的最小出力要求。对于装机规模大、对电力系统

影响大的水电站，破坏期的出力宜采取逐时段均匀降低的方式，

尽量避免集中大幅度下降。

8.2.7 设计水电站具有日调节以上能力肘，应分析计算对F游

梯级的调节作用。当下游衔接梯级的库7]( 1Îl.与设计水电站发电尾

水重叠时，应分析计算下游梯级的顶托影响;当设计水电站与上

游已建、在建衔接梯级的发电尾水重叠时，应分析计算对上游梯

级的顶托影响。

8.2.8 承担日调节任务的低水头水电站，应分析水电站承担日

负荷曲线中峰、腰荷情况，以及对水头、出力和发电量的影响。

8.2.9 对于设置了水库调度分级流量和运行控制水性的水电站，
应分析水库调度分级流量、运行控制水位对运行方式和发电指标

的影响，必要时可根据影响情况调整运行方式和发电指标。

8.2.10 对于调节性能为年调节及以上的水电站，应绘制水库调
度图，并根据调度图规定的运行方式，进行径流调节计算，复核

提出水电站动能指标和多年运行特'性。水库调皮图可划分为预想

出力区、加大出力区、保证出力区和降低出力区，并拟定相应的

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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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 径流调节计算成果应包括各计算时段的发电水头、发电

流量、发电出力、多年平均年发电量、逐年发电量以及出力保证

率曲线和保证出力等，并分析电站的多年运行特性。

8.2.12 水电站最大水头、最小水头、算术平均水头及加权平均

水头等特征值，均应按径流调节计算成果结合可能遭遇的各种运

行工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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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利工程航运水利计算

9.0.1 水利工程兼有航运任务时，应分析计算通航特征水位、

流量和航运水流要素等，为确定水利工程通航特征指标、分析航

运效益提供依据。

9. O. 2 通航历时保证率可根据水利工程承担任务的主次关系，

考虑所在河流的通航现状、河道水文特征、调度运行条件以及本

工程满足航运要求的技术经济条件分析确定。

9. O. 3 设计最大通航流量应在满足防洪调度和综合利用要求的

前提下，考虑技术经济条件综合分析确定。设计最小通航流量可

采用综合历时曲线法或保证率频率法计算确定。

9.0.4 拦河闸(坝)上、下游通航特征水位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上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可采用正常蓄水位和最大通航流

量相应水位中的高值，并考虑泥沙冲淤的影响。

2 上游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可采用满足综合利用要求的死水

位、运行控制水位、汛期限制水位中的低值。多抄河流还应考虑

泥沙冲淤的影响。

3 下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可采用设计最大通航流量相应的

下游水位。

4 下游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可采用设计最小通航流量相应的

下游水位，并考虑河道冲淤等因素引起的水位变化。

5 下游有梯级衔接时，应考虑回水和泥沙冲淤的影响，使

相邻梯级间最高通航水位和最低通航水位相协调。

9. O. 5 水库上、下游航道应在满足防洪调度要求的前提下，分

析确定通航最大流速、最大水位变幅等水流要素;水库枯水期调

度运用方式，应在满足其他综合利用要求的同时，兼顾上、下游

航道的航探要求。

9.0.6 发电与航运结合的水库，水电站进行日调节时，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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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典型日出力过程进行非恒定流计算，分析其对航运的影

响，为确定电站调峰幅度和航道整治措施提供依据。

9. O. 7 有航运要求的反调节水库应根据发电与航运效益兼顾的

原则，经多方案比较，确定其调度运用方式。

9.0.8 过坝通航设施的用水量，应根据过坝通航设施的型式、

规模和调度运用方式选择适当的经验公式计算。

9. O. 9 灌溉和排水渠道通航时，应在不影响渠道主要功能的前

提下确定设计最高和最低通航水位。

灌溉和排水渠道的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可按相应渠道设计流量

的水面线确定;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可根据长系列灌溉或排水流量

统计分析水位历时保证率曲线，按相应通航历时保证率时的流量

推算水面线确定。

对于特别重要的通航渠道，在不影响渠道其他输水功能的前

提下，必要时可研究设置通航节制闸等措施，以保障通航水位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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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综合利用水库水利计算

10. 1 一般规定

10. 1. 1 综合利用水库水利计算应根据开发任务的主改关系、河

流水文特性、工程自然条件，协调各水利任务之间的关系，拟定

库容及水量分配原则与方案，绘制水库调度图，为确定水库特征

指标提供依据。

10. 1. 2 承担防洪任务的综合利用水库，宜以保证设计枯水年汛

后主要兴利任务正常供水且可充满的库容作为防洪和兴利结合的

重叠库容。当重叠库容不能满足下游防护对象的防洪要求时，可

研究设置专门防洪库容。

10. 1. 3 对兼有防洪和兴利任务的综合利用水库，应拟定不同汛

期限制水位和相应兴利特征水位进行径流和洪水调节汁算，并对

各方案的防洪和兴利任务满足情况及技术经济指标等进行综合分

析比较，选择合理的汛期限制水位。

10. 1. 4 承担多项兴利任务的水库，其调 \i 库容和供水量分配应

遵循"一水多用、先用后起"的原则。在库容和供水量分配时，

应首先保证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根据开发任务主次关系协调其

他方面用水需求。

10. 1. 5 综合利用水库运用方式，应综合考虑工程开发条件、开

发任务的主次关系、设计保证率的高低、供水量的变化范围和供

水目标之间可否结合等因素，并兼顾冲沙、旅游等方面的要求，

经比较拟定。

10. 1. 6 初期蓄水时间较长、对下游用水影响较大的水库，应进

行初期蓄水计算。

10. 1. 7 多吵河流或泥沙问题严重的水库，应进行泥沙冲淤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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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径流调节及水库调度图

10.2.1 综合利用水库径流调节计算宜采用长系列法，资料缺乏
时也可采用代表年法。对于调节性能好的大型水库，必要时可采

用随机模拟法或概率法进行对比分析。

对设计保证率以外的特枯年份，应根据开发任务的主次关系

或不同用户设计保证率的高低，按不同的破坏深度向不同用水部

门供水。对于无替代措施的供水对象，可预留一定的保证供

水量。

10.2.2 综合利用水库应绘制水库调度图，水库调度图由协调综

合利用主要任务的调度线组成。

10.2.3 防洪与兴利相结合的水库调度图绘制时，应着重研究和

明确防洪与兴利调度的分界线。

10.2.4 承担两种或两种以上兴利任务的水库，直根据兴利任务

的主次、用水量比重、用水保证率要求，绘制一级或多级调

度图:

1 当兴利任务主次关系明确、次要任务用水量不大时，可

按主要任务要求绘制一级调度图。

2 当两种或两种以上兴利任务并重，或当次要任务的用水

量所占比重较大时，宜绘制多级调度图。

10.2.5 绘制综合利用水库调度图时，还应根据需要对下列运用

条件进行研究:

1 当承担生活供水任务时，应绘制其他用水部门的减少或

停止用水线，以保障生活供水。

2 当库内灌溉引水位高于死水位时，宜绘制满足灌溉季节

用水要求的水位限制线。

3 当下游河道有防凌要求时，应根据冰凌期对泄量的要求，

绘制保证防凌要求的调度线。

4 对于泥沙淤积严重的水库，宜考虑设置排沙运行控制水

位;对于多沙河流上的水库，还可根据水库泥沙调度的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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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水调沙区。

5 航运、生态环境、旅游等其他方面对水深、水面面积、

泄水过程有要求时，可绘制控制水位调度线或拟定必要的调度

规则。

10.2.6 绘制调度图后，应检验水库调度运行方式、设计指

标和技术参数是否满足要求，必要时进行修正;应按照确定

的调度图进行长系列径流调节计算，提出水库多年运行特征

指标。

10.3 初期蓄水

10. 3. 1 水库初期蓄水计算可采用代表年法，按丰、平、枯代表

年(或年组)的入库径流过程和下游河道内外用水过理进行径流

调节，推求水库初期蓄水过程。

10.3.2 初期蓄水计算时，对初期蓄水时间小于等于 12 个月的

水库，可采用蓄水期的代表径流过程或代表年的入库径流过程;

对初期蓄水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水库，宜采用代表年组的入库径

流过程。

10.3.3 初期蓄水计算的入库径流应考虑上游耗水影响和己建水

库的调蓄作用。必要时，可考虑调整已建水库的运行方式以配合

本水库初期蓄水。

10.3.4 初期蓄水时间较长时，应考虑水库的蒸发、掺漏损失。

10.3.5 水库初期蓄水期的下泄流量庇满足下游基本用水要求。

不能满足要求时，应提出临时供水措施或解决方案。

10.3.6 水库初期蓄水计算中的下闸蓄水时机，应综合考虑工程

施王进度安排、库区移民搬迁进度、初期效益以及对下游用水户

的影响等，经多方案比较后确定。

10.3.7 汛期进行初期蓄水的水库，应选择丰水年的入库径流进

行蓄水调节计算，确定蓄水期间调洪计算的起调水位;应按照不

同度汛标准的设计洪水进行调洪计算，为编制防洪度汛方案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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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泥沙冲淤

10.4.1 水库泥沙冲淤计算应根据资料条件、水库特性等因素选

择适当的计算方法，分析预测水库的泥沙淤积量及分布情况、出

库沙量等。

10.4.2 入库水沙系列可根据计算要求和资料条件，采用长系

列、代表系列或代表年。代表系列或代表年的平均年径流量、年

输沙量应接近多年平均值。

10.4.3 水库泥沙冲淤计算的入库泥沙应考虑上游梯级水库拦

沙、排沙和水土保持等措施减沙的影响。

10.4.4 水库泥沙冲淤计算年限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当水库冲淤相对平衡年限长于主要挡水建筑物设计基准

期时，计算年限为建筑物的设计基准期。

2 当水库冲淤相对平衡年限短于主要挡水建筑物设计基准

期时，计算年限为相对平衡年限。

10.4.5 对水库泥沙冲淤计算成果应进行合理性检查。检查的方

法可参照类似水库的实测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或采用多种方法进

行计算、相互验证。

10.4.6 水库进行径流调节、洪水调节、水库回水等水利计算

时，应考虑泥沙淤积影响，选取相应的冲淤计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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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河道整治工程水利计算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河道整治工程应根据整治目的，针对洪水河床、中水河

床和枯水河床分别进行水利计算，主要计算内容包括整治流量、

水位以及河道宽度、深度、弯曲半径等整治参数。

11. 1. 2 河道整治工程水利计算可分河段进行，上下游河段的治

导线应平 }I顶衔接，洪水、中水、枯水河床的整治参数应统筹

协调。

11. 1. 3 r可道整治工程水利计算应以河床演变分析为基础。河床

演变分析应符合 GB 50707 的有关规定。

11. 1. 4 对于河道冲淤变化较大或来水来沙条件较为复杂的河

段，宜采用实测资料分析、河流数学模型计算坦克问工模型试验进

行综合分析，制定整治方案。

11.2 整治流量及水位

11. 2. 1 洪水整治流量及水位计算可采用下列方法 z

1 洪水整泊流量应按照河段的防洪标准通过水文分析计算

确定，主管部门批准的防洪规划对河段允许泄量有明确规定的，

宜采用规划成果。

2 洪水整治水面线可根据河段防洪标准，采用控制站或控

制断面的设计洪水位分析计算确定，或根据洪水整治流量查算考

虑河道冲淤变化后的水位流量关系确定。

11.2.2 中水整泊流量可选用马卡维也夫法或平滩流量法等方法

计算，经综合分析后确定。

11.2.3 枯水整治流量与水位可根据整治任务要求，结合整治问

段的情况计算确定。

11. 2. 4 承担排涝或灌溉任务的河段整治流量和水位可根据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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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要求确定。

11.2.5 河道整治工程设计枯水位可采用工程所在问段枯水期水

位的多年平均值，也可采用多年平均最低水位加 O.3m 确定。当

工程附近无水位站时，可根据上下游测站的设计枯水位推求。

11.2.6 规划设计中应对整治方案实施后河段的水位进行计算，

并复核其是否满足各项整治任务的要求。

11. 3 整治参数

11.3.1 洪水的整治参数，宜根据设计洪水流量，采用洪水演进

计算确定。

1 对于相对单一的较长问段，可采用一维河流数学模型;

对于水面宽阔的河段、洪泛区和j朝沙河口段等，宜采用二维河流

数学模型。

2 模型计算时采用的河道糙率可通过洪水水文观测或水面

线调查资料推求;无实测资料时，可参考类似河段类比确定，或

查阅相关于册确定。

11.3.2 中水整治参数可根据整治流量、来水来沙条件、河床边

界条件进行河相关系分析，按照?可势控制的要求综合分析确定。

河道弯曲半径可参考有关经验，考虑上下游平顺衔接确定。

11. 3. 3 枯水整治参数宜结合航道整治、供水等要求，采用具有

代表性的水抄系列进行河流数学模型计算或河工摸塑试验确定。

11. 3. 4 复杂河段的整治或裁弯、滩涂圈围等规模较大河道整治

工程的整治参数应采用多方案比选确定。

11.3.5 在河道综合整治巾，可分别计算洪水、中水、枯水整治

参数，再采用河流数学模型或间工模型试验对方案实施后的河道

水动力条件和冲淤变化进行分析，综合考虑整治方案对工程问段

及其上下游河段在防洪、河势、通航、供水等方面的影响，经全

面比选和相互协调后确定。

11.3.6 整治参数计算应考虑工程方案实施后对河道糙率、河床

边界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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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水工程水利计算

12.1 一般规定

12. 1. 1 调水工程水利计算，应分析调入区、调出区设计水平年的

水资源、供需关系，预测调入区需调水量和调出区可调水量，进行外

调水与调入区水资源联合调节计算，研究水资源配置方案、调水规

模、供水保证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调水工程调水量、水源水库

特征指标、输水工程设计流量和输水工程控制点设计水位。

12. 1. 2 进行调入和调出区水资源联合调节计算时，应采用调

入、调出区不少于 30 年的同步长系列径流资料。

12. 1. 3 调水工程供水设计保证率，应按调入区供水对象的类型

分析确定。

12. 1. 4 调水工程水利计算应分析调水工程实施前后调入区、调

出区的水文情势变化及其影响。

12.2 调入区和调出区水资源供需分析

12.2.1 调入区需调水量，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按照节水

优先的原则合理预测需水量，在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和合理利用

过境水量的基础上，通过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计算确定。需水预

测和供需平衡分析宜分区进行。

12.2.2 调出区可调水量，应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河道

内外用水对水资源的要求，并考虑天然来水受人类活动影响衰减

或增长的可能性，合理分析拟定。

12.2.3 受水区范围应根据调入区水资源供需分析成果，结合调

出区可调水量，通过多种水资源配置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12.3 调水规模

12.3.1 设计调水量应通过拟定水资源配置规则，绘制供用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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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蜀，考虑受水区内调蓄水库作用，进行调出区与受水区水资源

长系列联合调节计算，分析受水区各用水户供水保证率，经多方

案技术经济比较分析确定。

12.3.2 水资漉配置规则应考虑不同用水户供水顺序、不同水源

供水次序、不同地以供水方式，以及调出区与受水区径流的丰枯

遭遇等情况制定。水资源配置方案应符合水资源合理高效利用的

原则及各用水户设计供水保证率要求。

12.3.3 供用水网络图可根据受水区各用水户、区内水源工程、

外调水水师、工程和输水工程之间的供水、用水、退水的相互水力

联系进行概化绘制。

12.3.4 调水过程线应根据水资源配置规则，通过外调水与受水

区水资源的长系列联合调节计算确定。

12.3.5 作为调水水糠的水库，应研究调节库容与调水量、输水

工程设计流量、设计供水保证率之间的关系，经技术经济比较，

合理确定水库调节库容和特征水位。

12.3.6 调水工程各级输水系统的设汁流量，应根据受水区需水

量和可供水量，结合调蓄工程的调蓄作用进行综合分析确定。调

水工程输水距离较长时，应根据沿线水量损失和分水口门分布情

况，合理确定输水总干渠(管)的分段设计流量。各级输水系统

设计流量确定时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1 满足各用水户供水过程和设计供水保证率要求。

2 直接向水厂供水的输水渠(管)道的设计流量，应计入

水厂以下用水户用水日变化系数的影响。

3 分水口门之间有水量调配需要时，输水总干渠(管)分

段设计流量应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4 输水系统中有调蓄水库时，应考虑水库调蓄对各级输水

系统设计流量的影响。

5 输水系统设计流量还应考虑总干渠(管)检修对工程规

模的影响。

12.3.7 调水工程输水系统分水口门设计流量应考虑口门以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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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户需求、调蓄水库的调蓄能力等综合分析确定。

12.3.8 输水工程控制点设计水位应结合水资源配置方案，考虑

各受水点的位置、高程以及输水系统的水头分配，经综合技术经

济比较确定。

1 输水工程末端为灌区时，其末端设计水位应满足灌溉要

求;输水工程末端为城乡用水户时，设计水位为;.K厂前池的设计

水位。

2 输水工程经过调蓄水库时，入库和出库控制点水位应与

调蓄水库的运用条件相协调。

3 输水工程起点、分水点的设计水位应根据地形高程、输

水工程水头分配等条件，经综合分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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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水库群水利计算

13.0.1 水库群水利计算，应在选定的水库群范围和组合方案基

础上，制定联合防洪调度和兴利调度的原则与方式，进行联合调

洪和径流调节计算，提出各水库预留的防洪库容、兴利库容、蓄

放水次序和水库群优化调度成果，为确定水库特征指标和运用方

案提供依据。

13. O. 2 水库群水利计算范围应包括设计水平年已建、在建和拟

建，承担共同任务或有密切水力、电力联系的全部水库。

13.0.3 水库群水利计算应在满足各水库承担任务要求前提下，

以水库群整体效益最优为计算目标。

13. O. 4 水库群防洪水利计算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分析防洪保护

对象的防洪要求，拟定水库群的联合防洪调度方式，计算确定各

水库防洪库容和预留时间;确定新建水库的防洪特征水位等。

1 对共同承担同一防洪保护对象防洪任务的水库群，应依

据防洪控制断面的设计洪水地区组成成果，拟定多组满足防洪控

制断面防洪要求的防洪库容和调度方式的组合方案，进行水库群

联合调洪计算，经综合分析，确定水库群预留防洪库容及其分配

方案。

2 当水库群承担两个及以上防洪保护对象的防洪任务时，

应先分析各防洪保护对象各自所需的防洪库容，并根据洪水地区

组成与遭遇情况，分析各防护对象在水库群中的共用防洪库容，

然后再确定水库群的总防洪库容及各水库的防洪库容。

13. O. 5 水库群发电水利计算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拟定各水库蓄

放水次序和水库群发电调度规则，计算水库群最小出力、保证出

力和发电量等指标，编制水库群总调度图及各水库调度图。

1 串联水库群，应考虑上游水库调蓄对下游水库运行方式

的影响、下游水库库水位对上游水库发电尾水位的顶托影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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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水库群间的库容补偿作用。

2 并联水库群，应考虑流域间水文特性差异，分析水文补

偿作用。

3 ~昆联水库群，宜先进行串联水库的径流调节计算，再进

行并联水库的径流调节计算，并考虑水库群间的补偿作用。

4 跨流域和跨电网水库群补偿调节计算应考虑各水库水文

特性、水库调节性能，以及计算范围内的水库水力联系、电网网

络布局及输送能力等，拟定补偿调节计算的原则、方法和约束

条件。

13. O. 6 水库群供水(或灌概)水利计算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分

析各水库的供水(或灌溉〉水量、运行方式及设计供水(或灌

溉)保证率的关系，确定新建水库的兴利特征水位，绘制各水库

调度图，编制水库群应急供水调度方案。

l3.0.7 水库群补偿调节计算宜根据各水库同期长系列径流资料

采用时历法进行，系列长度不应少于 30 年。水库群中各水库径

流系列年份不一致时，应以主要补偿水库的径流系列为基准，插

补延长、调整其他水库的径流系列。时历法的计算公式见附

录 Ao

l3.0.8 水库群补偿调节计算的方法可根据参与计算的水库群组

成特征情况确定。

13.0.9 水库群补偿调节计算可采用逐级补偿或联合一次补偿方

法进行。当采用逐级补偿时，各补偿水库参加调节计算的补偿次

序，可按补偿能力大小决定。应先补偿补偿能力小的水库，后补

偿补偿能力太的水库。跨流域水库群的补偿调节计算，应按先本

流域补偿、后跨流域补偿的次序进行。

13.0.10 对水库群的水利计算成果，应采取实际运行资料或按

各开发任务的要求进行合理性检查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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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水库及河道水力学计算

14.1 一般规定

14. 1. 1 水库及河道水力学计算应根据地形特点、计算目的及计

算精度要求，合理划分计算河段和布设计算断面，并符合下列

要求:

1 在沿河城镇、工矿企业、港口、险滩、河槽断面突变、

主要支流入汇口或分流口及水文站等处，应布设计算断面。

2 计算河段划分应考虑水力因素的均一性，同一计算河段

内河床纵坡、断面面积、形状、河床糙率及水力因素等应无较大

变化。

3 每一计算河段上下游水位差不宜过大，对河道断面急剧

变化、存在桥涵等阻水建筑物的河段应适当加密计算断面。

14. 1. 2 水库及河道水力学计算中采用的糙率，应根据下列方法

确定:

1 根据计算河段的实测水面线推求。

2 当实测水文资料不足时，应进行包括计算河段在内的历

史洪水调查，并对调查成果进行合理性分析，拟定调查洪水水面

线，以此作为率定计算河段糙率的依据。

3 当缺乏实测水文资料且无重要淹没或防护对象时，可根

据河道形态、河床质组成、断面形状、两岸植被条件等情况，参

照类似河道选取。

4 当河槽为复式断面时，宜分别选取各级水位(或流量)

的主槽、边滩糙率，分析各级水位(或流量)的综合糙率。

14.2 水库田水

14.2.1 水库回水计算应根据河道条件、水库特性、水库运用方

式、不同来水和坝前水位，推求建库前的天然水面线、建库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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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积时和淤积一定年限后的库区四水水面线。

为适应库区重要防洪保护对象的需要，应计算相应防洪标准

的各控制断面回水水位过程线及淹没历时;为满足库区航运、灌

溉、供水等取用水水位需要，应计算相应其设计保证率的回水水

面线，推求有关引水渠首的洪水位;对分期施工、分期蓄水的水

利工程，应根据需要计算分期蓄水的回水水面线。

14.2.2 水库回水计算应根据不同来水条件和下游防洪要求进行

洪水调节计算，推求用于回水计算的坝前水位;选取坝前水位与

来水流量的较不利组合应推算水库回水水面线，取其上包线作为

回水成果。

1 当水库调洪库容小、调洪时间很短时，因水曲线可采用

设计洪水标准的洪峰流量与同标准的坝前最高水位推算。

2 当调?共库容较大、调洪时间较长时，或当库区存在重要

的淹没对象、问题复杂、影响工程规模和效益时，应推算下面几

种情况的回水水面线，然后取其 L包线:坝址流量为某一标准洪

水的洪峰流量，坝前水位为调洪过程中相应于洪峰流量时刻的坝

前水位值。坝前水位为某一标准洪水调洪过程中最高坝前水位

值，坝址流量为相应于此时的洪水流量。当库区淹没问题十分敏

感时，根据调洪计算成果，应在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增加推算 1~

2 组库区水面钱。坝前水位为正常蓄水位，来水为某一标准非汛

期洪峰流量。

3 库区航运、灌概、供水等所需的回水曲线计算，坝前水

位可采用死水位和运行控制水位中的低值，库区流量应采用相应

设计保证率的流量。

14.2.3 计算干流回水水面线时的流量应采用库区主要控制断面

与坝址发生同频率洪水的流量。

14.2.4 支流回水计算的起始水位应采用汇口处相应设计标准的

干流水位;支流回水水面线应分别计算支流与坝址洪水同频率、

干流相应和干流与坝址洪水同频率、支流相应的水面线，取安

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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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水库回水计算可采用分段恒定流方法，自库尾断面至:f:JJl

址应分段考虑流量的沿理变化，各M段的流量时采用上、下断面

的平均值。对于重要水库，可采用非恒定流方法计算回水，并与

分段恒定流方法的计算成果相互验证。

14.2.6 水库国水计算应考虑泥沙淤积的影响。泥沙淤积的年限

口J根据河流泥沙特性、水库运行方式、上游有无调节水库以及库

区淹没或防护对象的重要程度等分析确定。水库龄积后的河道糙

率 ， "PI根据河床颗粒级配变化，参照类似已建水库分析选用。

14.2.7 在严寒地区应研究库区形成冰塞、冰坝的可能性，并分

析计算冰塞、冰坝塞水对回水水面线的影响。

14.2.8 对推算的各种回水计算成果，应进行合理性检查。

14.2.9 水库回水水面线的末端可计算至回水水位不高于同一断

面同频率天然水位的 O. l~O. 3m 处。

14.3 水电站日调节下游非恒定流

14.3.1 水电站 H 调节下游非恒定流计算，应根据受影响区内各

部门的要求，选择设计水平年水电站可能遭遇不利的典型日负荷

过程及相应的库水位，计算水电站泄放非恒定流所引起的水库下

游水流流态的变化，作为研究对防洪、航运、灌溉和供水等方面

影响的依据。

14.3.2 水电站日调节下游非恒远流计算方法应按下列条件

选择:

1 当水电站日负荷较平缓，下泄流量波动产生的附加比降

较小时，可采用略去圣维南方程组惯性项的非恒定流计算方法计

算;当电站日负荷变化剧烈时，应采用包含惯性项的非恒定流计

算方法计算。

2 如仅需概略计算某一特定断面的水深或估算影响范围时，

可根据问道水力要素，采用水文学方法近似求解。

3 水电站日调节运行影响河段的某一断面的表面最大流速，

可依据计算河段的干均流速和水力因素采用简化方法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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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水电站日调节下游非恒定流计算条件宜按下列因素

考虑:

1 近坝区计算河段的断面间距宜小一些、远离坝区的可大

一-止匕

2 初始沿程水位可采用相应日平均流量的沿程水面线;下

游河道非恒定流计算的上边界条件可采用电站相应日负荷的逐时

下泄流量，下边界条件可采用日调节影响接近消失河段的代表断

丽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或水位过程。

3 计算时段可采用 lh，当河段水力因素变化复杂，日负荷

变化剧烈且对河段内流态计算精度要求较高时，宜采用更短的计

算时段。

14.3.4 日调节非恒定流计算结果应取连续演算至出流断面相差

24h 的始末流态趋近相等时的水流要素变化值。

对日调节非恒定流的计算成果，可绘制各断面水流要素过程

及沿程水流要素变化图，分析计算成果的合理性和对各用水部门

的影响，必要时宜采用模型试验进行校验。

14.4 水库溃坝洪水

14. 4. 1 水库溃坝洪水计算应研究坝体溃决时下游洪水传播规

律，为渍坝风险评估以及应急预案、洪水风险图编制提供依据。

14.4.2 水库坝体溃决形式可根据坝体类型、溃决原因等分为瞬

时全溃、瞬时局部惯决、逐步全愤和逐步局部溃决等四种。

溃坝口门型式可拟定为矩形或梯形，溃决口门的宽度、深度

及其发展过程可根据筑坝材料性质、坝址地形及溃决原因，参照

以往坝体愤决的统计资料综合分析拟定。

14.4.3 水库溃坝洪水计算应根据洪水特性及水库特点，考虑下

列坝前水位与下游水位可能的不利组合确定计算的边界条件和初

始条件:

1 坝体在供水期溃决，水库采用正常蓄水位以下水体计算，

不考虑渍坝后的上游来水，下游初始水位采用与调节流量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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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

2 坝体在汛期溃决，应根据工程本身及下游防护目标的重

要性，水库水位由水库洪水调节计算确定，溃坝后上游来水可根

据引起溃坝的洪水条件选用，下游初始水位采用一定标准洪水对

应的水位。

14.4.4 水库愤坝洪水计算应根据资料条件采用下列方法:

1 资料具备时，可采用数学模型法;资料缺乏时，可采用

简单公式法。

2 坝址溃口流量过程可采用经验公式法或数学模型法推算，

坝址下游的溃坝洪水可采用非恒定流法进行演算，资料缺乏时可

采用经验公式法。

3 库内水体可采用水位容积曲线进行概化，当需要研究库

内水流运动时可采用水力学模型法模拟。

4 对于重要的或溃坝后可能造成较大不利影响的水库，宜

按照相关规范规定采用溃坝模型试验研究，必要时还应进行愤坝

负披在库区的上溯演算。

14.4.5 梯级水库群应自上至下依次分析上游费坝对下游水库的

影响，研究连续溃坝的可能性和渍决形式，并进行计算。

14.5 河道洪水演进

14.5.1 河道洪水演进计算应研究天然或水库调节后的洪水在河

道、湖泊、蓄滞洪区内的传播规律，为防洪工理的规划设计和防

洪调度提供依据。

14.5.2 河道洪水演进计算应根据资料条件和计算要求，结合洪

水和河道特性选取水文学方法或水力学方法。

1 当缺乏河道地形资料时，可采用水文学方法。水文学方

法计算模型的参数应采用实测洪水资料推算;当河道治理或自然

演变导致河道特性发生较大变化后，模型的参数应重新推算。

2 当具备满足计算要求的河道地形资料时，可采用水力学

方法，并根据河道水系特征、规划设计要求等，选用一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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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二组嵌解、闭网等非恒定流数学模型进行计算。

14.5.3 水文学方法中计算同段的划分应与计算时段相协调。一

维水力学方法计算河段的划分应避免相邻两个河段长度变化过

大，并应避免过小的河段长度影响模型的稳定性和收敛性。二维

水力学模型的网格剖分应根据规划设汁要求，反映计算区域河

(湖)地形的变化。

14.5.4 河道洪水演进计算时段应按照下列方法选取:

1 水文学方法的计算时段应根据洪水过程线形状和河道特

性，考虑计算河段长度，综合考虑计算精度后确定。

2 水力学方法的计算时段除应满足第 1 款要求外，还应满

足模型收敛性、稳定性的要求，并尽量提高计算效率。

14.5.5 计算的初始条件宜采用洪水发生前问道同时刻的水位、

流量资料。计算的上边界条件应为人流断面的流量过程线，流程

内有区间洪水加入时还应考虑区间入流过程;下边界条件可采用

水位流量关系，或下边界为感潮河段或海域时，可采用潮位过程

线;下边界为湖泊时，下边界条件也可采用水位过车里线。

14.5.6 计算模型应采用不少于两场实际洪水的资料进行校验，

对洪水演进结果进行水量平衡检查和修正。

14.6 感潮河段水力学

14.6.1 感潮河段水力学计算，应在分析河段内径流、潮技运动

特性基础上，计算潮位、流速、流向、流量、汉道分流比等水力

要素及水工建筑物对水力要素的影响，为规划设计提供计算河段

的水力学参数。

14.6.2 感潮河段水力学计算应采用非恒定流计算方法，可根据

规划设计要求和区域河道水系特征分别建立一维、二维、一二维

联解或河网的非恒定流数学模型。

14.6.3 感潮河段非恒定流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31间网格:网格尺度应反映河道地形空间变化，并能模

拟规划设计工程的几何特征，必要时采用嵌套网格和局部加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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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二维矩形网格的长宽比不宜过大。

2 时间步长:应满足模型收敛性、稳定性和精度要求，并

以满足计算要求进行选取。显式差分法必须满足柯朗条件。

3 初始条件:应根据初始时刻上、下游边界估算给窟。

4 边界条件:计算边界应位于规划设计工程影响范围之外，

外海边界缺乏实测数据时可采用调和常数法或大范围潮沙模型法

计算确定。

5 计算中 1世选用各种典型的水文系列，以分析大中小潮、

洪枯水等不同情况下规划设计工程对水力要素的影响。

6 若有需要，应考虑降雨产水的影响。

14.6.4 感潮河网非恒定流计算区域内主要的排水河道、湖荡、

塘坝等应包括在河网概化图中，概化河网的槽蓄曲线应与实际区

域的槽蓄曲线基本一致。河道断面概化可采用流量等效法或流量

模数叠加法。

14.6.5 感潮问段非恒定流数学模型应经过验证后使用。验证项

目应包括计算问段内重要控制点(或断面)的水位、流速、流

向、流量过程以及汉道分流比，验证条件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要

求，工程附近应有验证点。验证误差标准可根据实测资料精度、

潮沙特性、设计阶段精度要求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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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径流调节计算方法

A.l 基本资料

A. 1. 1 径流调节计算应使用下列基本资料:

1 时历法调节计算应具有 30 年及以上的径流系列和综合利

用各部门相应的用水系列。

2 概率法及随机模拟法应具有年、月(或旬)的径流及综

合利用各部门用水量的概率分布(可采用 P 田分布)、统计参

数、序列相关系数及径流与用水量的相关系数。

3 水库水位面积与容积关系曲线，以及坝下游水位流量关

系曲线。

4 水库蒸发、渗漏、结冰等损失水量资料。

A. 1. 2 径流调节计算中使用的基本资料应满足规划设计阶段有
关深度的要求，径流系列应具有代表性。当径流系列中存在周期

变化趋势时，应通过概率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处理。在采用概率法

及随机模拟法时，对年、月(或旬)径流及用水量的概率分布、

统计参数、相关系数等应进行合理性分析。

A.2 时历法

A.2.1 长系列法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各年分时段的来水量及初步确定的同步用水量

(或出力) ，按设定的调节计算顺序进行径流调节计算。第 i 时段

的计算公式为:

Vi十， =Vi 十 W来 i -L;W用i- W损 (A. 2.1 -1) 

式中 V i --水库第 i 时段初的蓄水量;

Vi十 1一→水库第 i 时段末的蓄水量;

W来1 第 i 时段来水量;

二=W用1一一第 i 时段综合利用各部门用水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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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损t 一一第 1 时段水库蒸发、渗漏、结冰等损失水量之和。

采用公式 CA.2.1-1) 计算时，上一时段末蓄水量即为本时段

初的蓄水量。

2 进行水库调节计算时应先分析确定计算的起始时刻。可

取连续丰水年最后→年丰水季节结束后水库蓄满(对于有汛期限

制水位的水库，也可采用蓄水至汛期限制水位)的时刻。

3 正常供水保证率应根据计算系列中水库满足正常供水的

年数(或时段数)与计算系列年数(或时段数)加 1 的比值表

示，按期望值经验公式计算:

m
-川

一


P 
CA. 2.1 - 2) 

式中 P 供水保证率;

m 正常供水年数(或时段数) ; 

n 计算系列年数(或时段数)。

j草概工程宜按水利年度计算灌概供水保证率，城乡生活和工业供

水宜按旬或日计算供水保证率。

4 当推求的 P 与规划设计所要求的正常供水设计保证率

p设一致时，则设定的水库调节库容及各部门用水量可作为采用

值;否则应重新调整水库调特征水位、节库容或(和)各部门用

水量，重复进行上述计算，直到 P 与 P设一致时为止。

A.2.2 代表年法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最少选择枯水年、平水年、丰水年等三个典型年作为

设计代表年。枯水年的保证率应与供水设计保证率 P设接近;平

水年的平均流量应大致接近多年平均流量;丰水年的来水频率应

接近 l-P设。径流调节计算方法参见 A. 2. 1 条长系列法。

2 代表年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

1)三个代表年应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兰年的平均流量应

接近多年平均流量;代表年(特别是设计枯水年)的

年内分配尽可能接近长系列的平均年内分配。

2) 尽可能选择具有实测资料及年代较近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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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灌概供水工程，应结合水源来水、用户需水情况进

行选择，使来水与用水的代表年一致。

4) 代表年选择具有一定的难度及偶然性，宜多选几个典

型年(特别是枯水年)进行比较以提高计算精度。

A.3 概率法

A.3.1 库容相加法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应先分别求出年调节

库容 V 及多年调节库容 W ， 再相加求出总调节库容 S，即:

s = v + W (A. 3. 1 - 1) 

式中， S 的供水保证率采用 W 的供水保证率。

1 年调节库容计算，可选取年来水量接近年需水量的若干

个典型年，按时历法求得若干个年调节库容。对调节程度较高的

水库，可选取平均或略偏大值作为设计年调节库容;对调节程度

较低的水库，可选取偏大值作为设计年调节库容。

2 多年调节库容计算应考虑下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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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定供水的情况:当年径流过程为 P 一回分布且年径

流序列独立时，可根据已知的 Pì'J.' 变差系数 Cv 、偏

态系数 C，、调节系数 α 由普列什可夫多年调节线图解

求出库容系数卢，再计算多年调节库容。当年径流存

在序列相关时，可采用斯瓦尼泽多年调节线图解求多

年调节库容。

2) 灌溉变动供水井兼有固定供水的情况:可采用多年调

节线图解求多年调节库容，但应采用相应的变差系数

c:、调节系数 α、库容系数 ß'查多年调节线图解求解。

3) 当年径流 X 和年灌溉用水量 Y 均服从 p-皿分布，且

其均值，均方差，偏态系数分别为 X、 Y 、 σx 、矶、

C" 、 C町，以及 X 与 Y 的相关系数 r 均已知时，则年

径流 X 与年灌溉用水量 Y 的差值 z=x-y 序列的均

方差 σz 及偏态系数 C"可按公式 (A. 3. 1 - 2) 及公式

CA. 3. 1 - 3) 计算:



σ， =Cσi 十 σ: 一 2Y6 xσy) 1/ 

c.=~σ:-aytσy)Cx + (σ: 一 3Y6;6x )C叮
σ? 

CA. 3. 1 一 2)

(A.3.1-3) 

4) 查多年调节计算线图解的调节参数按公式 (A. 3.1 一

4) ~公式 (A. 3. 1 - 6) 计算:

c'v= C,, /2 

a' = 1- C,. (X - Y - G)/2 

fÍ =CszW/2 

式中 W 多年调节库容;

(A. 3. 1 - 4) 

(A.3.1-5) 

(A. 3. 1 - 6) 

G 固定供水量，元固定供水要求时， G二 0 0

5) 当 Z 序列独立时，采用普列什可夫线图解;当 Z 序列

存在序列相关时，采用斯瓦尼泽线图解 (C = 2Cv) 
求多年调节库容。具体方法如1)项所述。

A.3.2 频率组合法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采用本方法计算应先

分别求出年调节库容概率分布 F'f (V) 及多年调节库容概率分布
F多 (W) ， 再应用全概率公式计算多年调节总库容 S 的概率分布
F(S) 。

1 年调节库容概率分布。分别计算丰水年(年来水量大于

年用水量的年份)枯水期为满足正常供水妥求所需年调节库容的

概率分布 F丰 (V) 和枯水年(年来水量小于年需水量的年份)丰

水期为满足正常供水要求所需年调节库容的概率分布 F估 (V) 。
当丰水期径流与枯水期径流相互独立时，可根据频率组合原理求

出年部分库容 V 的概率分布(频率曲线) F年 (V) : 

F年 CV) =F丰 (V) +F枯 (V) -F丰 (V)F枯 (V)

(A. 3. 2- 1) 

2 多年调节!李容概率分布。可采用多年调节线图解求

F多 (W) (见 A. 3.1 条 2 款)。对于复杂情况也可采用蓄水保证率
曲线法求 F多 (W) ， 真基本计算原理见 A. 3. 3 条。

3 多年调节总库容概率分布。从 F年 (V) 中取 η 个年调节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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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Vj ， Vz ， …，飞，并求出相应的概率 P年 (V1 ) ， P年 (Vz ) ， . 

P年 (Vn ) ， 然后按全概率公式计算多年调节总库在 S 的概率分布

F(5) : 

F(5) = :Z= F多 (5 - V;)P年 (V，) (A.3.2~2) 
i=l 

按公式 (A.3.2~2) 确定的 S 与 F(5) 的关系，然后由巳知的供

水设计保证率 P设(或设计的 5) 求出 5 (或 PfJ:)。

A.3.3 综合法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采用本方法计算可将已知

的总库容 5，分为若干个(设为 n 个)由不同的多年调节库容

Wi 与相应的年调节库容 Vi (5=Wi 十Vi ) 和水库供水量调度图等

组成若干个比较方案进行径流调节计算，求出各方案的供水保证

率 F多 (Wo ) ， 并据此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合理确定调节方案。

1 具体计算时，可将全部多年调节库容 Wn 划分为两等分

(划分为多等分的计算方法可类推，通常可以 O.1~O.2 计为一等

分) ，每一等分为 Wn /2 ，并记 Wo=O ， W 1 =(O+W n /2)/2= 

阴气 /4 ， Wz 二 CWn /2+Wn )/2=3Wn /4 。 以 F多 (Wo ) 、 F多 (W j ) 、

F多 (W2 )、 F事 (Wn ) 分别表示w"o 、 W j ， W z , Wn 的概率分布，

其与 PCWo ) 、 P(Wj ) 、 P(Wz ) 、 P(W~) 的关系应近似满足公式

(A. 3. 3 ~ 1) (见图A. 3. 3. 1) 。

Wn 

F~彭 (W2 )

F$(Wn ) 

W 

Wn /2 ι 

协1 1 ~ 

L F$(研'0) I些~
图 A.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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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事 CWo ) 二 l-PCWo ) 1 

F若 CW j ) =P(Wn ) 十 P(W2 ) 十 P(Wj )/2 I 

F多 CW2 ) =PCWn ) 十 P(W2 )/2

F事 CWn ) =PCW n ) J 

(A.3.3- 1) 

以 Wo 、 Wj ， W 2 , Wn 为初蓄库容，并根据实际长系列年月(或

旬)径流按调度图进行长系列调节计算，求出不同切蓄库容的条

件概率分布:F多 (W;!Wo ) 、 F多 CWjWj ) 、 F多 (W;!W2 )、

F主 (W;!Wn ) ， j=O , 1, 2 ,… , n。当年径流序列独立时，可建
立下列方程组:

~F多 (WjW;)P(W;) = F多 (Wj ) (A. 3. 3 一 2)
i=O 

式中， i , j=O , 1 , 2,… , n 。

2 从方程组 (A. 3. 3 一 1 )可解出 P(Wo ) ， P(W j ) , 
P(W2 ) , …, PCWn ); 再由方和组 (A. 3. 3 - 2) 求出 FCWo ) , 

F(W j ) , F(W 2 ) , …, FCWn ) ，其中 F(Wo ) =F(O) 即为水库的

正常供水保证率。

A.4 随机模拟法

A.4.1 采用本法计算应根据年、月(或旬)径流(或灌溉用水

量)的概率分布、统计参数、序列相关系数及径流特性，建立径

流时间序列模型，并随机模拟出足够长(可取 10000 年)的径流

序列，再据此进行径流调节，具体计算方法见 A. 2. 1. 
A.4.2 径流序列模型可采用线性分解模型，按公式 C A. 4. 2 - 1) 

计算:

Xi=TI 十 5i +Ki +Ei (A. 4. 2 一 1)

式中 T i 趋势成分;

51 周期成分;

Ki一→→相依成分;

Ei 随机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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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式 CA. 4. 2 ←1)，应进行物理成因分析及统计分析检

验，当确认不存在趋势成分或(和)周期成分时，应采用公式

CA. 4. 2 - 2) 进行模拟:

Xi=Ki +εCA. 4. 2 -2) 

当确认存在趋势成分或(和)周期成分时，应先从实测径流

序列中将其提取出去，然后按公式 CA.4.2-2) 进行模拟，最

后再将预先提取出去的趋势成分及周期成分加进模拟序列中，即

可得到考虑趋势成分或(和)周期成分的径流模拟序列。

A.4.3 径流序列模型公式 (A. 4. 2 - 2) ，可按下述方法进行径

流序列的模拟:

1 对不完全年调节的调节计算宜通过对径流序列的统计分

析检验采用一阶或多阶自回归模型，用以进行年、月(或旬)径

流序列的模拟。

2 对完全年调节及多年调节计算宜采用双层模型，即由自

回归模型分别模拟出 n 年的年径流序列 X; 和月径流序列 Yi ， i ， l

=1 , 2 ，…，川 j=l ， 2 , …, 12。并要求该两序列的统计参数

分别与历史径流序列的年统计参数及月统计参数保持一致。在此

基础上，按一定的原则将 Y; ， i 进行修正，使修正后序列 Y~ ， i(Y/'=

2:: Y~ ， j) 的年统计参数与历史年径流序列 X; 的统计参数保持一
j~l 

致，而修正后的月径流统计参数的精度则可能稍有降低。

A.4.4 模拟序列的检验包括径流统计参数的检验和实用性

检验。

1 径流统计参数的检蹬，模拟径流序列的统计参数，如均

值、方差、偏态系数与序列相关系数，应与历史径流序列的统计

参数保持一致或基本接近。

2 实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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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模拟径流序列划分为与历史径流序列等长的 K 个子

模拟径流序列。其所求得的各保证供水量(或保证出

力)的平均值应与按历史径流系列求得的保证供水量



(或保证出力)大致接近。

2) 在 K 个子模拟径流序列所求得的各多年平均供水量

(或平均发电量)中，应大致有(1一 α)K 个落人由历

史径流序列所求得的多年平均供水量(或平均发电量)

的 t 统计量(显著水平 α 取 0.05 或 0.01) 的置信区

间内。

3) 当上述全部检验通过时，可接受所模拟的径流序列作

为径流调节计算的依据。否则，应重新选择模型，调

整模型参数或改变模拟技术，直至上述全部检验均得

到满足为止。

A.5 各种方法的适用性

A.5.1 时历法适用下列情况:

1 适用于需水暨随来水、水库水位及用户要求变化而变化

的调节计算，特别是复杂的综合利用水库调节计算。

2 可与调度图的编制及运用相结合。计算成果可提供水库

各种调节要素(如供水量、蓄水量、弃水量、损失水量、库水位

及水头等)的全部过程。

3 当径流系列较短，不能很好反映径流在时序上的各种可

能组合情况时，应用于多年调节计算应慎重，求得的成果应与采

用概率法或随机模拟法的成果相互验证。

4 在具备长系列资料时应采用长系列法;代表年法仅适用

于年调节计算，且只有当资料缺乏需通过间接途径插补获得时，

才允许采用。

5 把以上所述的水库等同于能调蓄的塘堪后，本方法可用

于各种水利工程的水量平衡计算。

A. 5. 2 概率法只应用于多年调节，特别适用于调节程度较高的

情况。

1 库容相加法。计算方法简便，可用于资料短缺的情况。

方法中多年调节库容具有严格的理论依据，但年调节库容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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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欠明确。总库容的供水保证率直接采用多年调节库容的供

水保证率，也不够严谨。

2 频率组合法。考虑了年调节库容与多年调节库容的各种

可能组合情况。但年调节库容与多年调节库容相互兼用，具体运

用中很难分出年调节库容与多年调节库容，水库调节计算方法不

能与调度图的编制及运用相结合，难以用于处理综合利用水库中

防洪与兴利库容的结合使用。

3 综合法。兼有频率组合与时历法两种方法的特点。可与

调度图的编制和运用相结合，尤其适用于多年调节程度较高并具

有高度复杂的综合利用要求的情况;主要缺点是计算过于复杂。

A.5.3 随机模拟法可给出与历史径流系列在统计特性上基本保

持一致的足够长的模拟径流序列，反映径流在时序上的各种可能

组合情况，兼有时历法与攒率法的优点。

1 较适用于综合利用要求及水库调度复杂的各种年调节及

多年调节计算;可据以编制更加完善合理的调度图。

2 需合理选择模型并采用适当的模拟技术，计算工作量

较大。

62 



标准用词说明

标准用词 严格程度

必须
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

严禁

应
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

不应、不得

，且,..,. 
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

不宜 这样做

可 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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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水利计算是确定河流治理开发方案、水利工程规模和效

益，保障工程安全运行和科学管理的重要环节。为更好地满足国

家对水利规划和水利工程设计管理的新要求，针对由过去单一功

能水利工程到现在逐渐形成多功能水利工程体系的特点，结合水

利计算基本资料的增加、计算手段的进步，本次对水利计算工作

的范围、计算原则、方法和内容及提交成果等进行相应修订。

1. O. 3 本条拟定了水利计算应遵循的总原则和完成的基本任务。

水利工程总体效益包括工程直接效益和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

面间接效益。与水利计算有关的水利工程规模指标和特征值主

要有:

(1)水库工程的校核洪水位、设计洪水位、防洪高水位、正

常蓄水位、汛期限制水位、运行控制水位、死水位、库容、泄洪

建筑物尺寸及高程等。

(2) 水闸工程的校核洪水位、设计洪水位、正常运行水位、

设计流量、闸孔尺寸与高程等。

(3) 泵站工程的校核洪水位、设计洪水位、正常运行水位、

设计流量、装机容量、扬程等。

(4) 水电站工程的装机容量、特征水头等。

(5) 堤防工程的设计水位、设计流量等。

(6) 开发任务相应指标，如供水量、灌溉面积、发电量、受

益人口等。

1. O. 4 水利计算成果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本资料

的精度。由于江河自然演变、人类活动(如围垦、兴建工程等) , 

或大水年的分洪溃口、山体滑饵造成军阻等，对基本资料造成明

显影响时，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复核修正。

1. O. 5 水利工程各种开发任务的设计标准或设计保证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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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应专业标准中有规定，见表 1 。这且规范中的取值往往有一

定幅度，需要通过分析论证后选定。

表 1 有关设计标准或设计保证率所涉及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编 主J主

水利水电工程防洪标准 《水利水电工和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 252 

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 《防洪标准》 GB 50201 

农田治涝标准 《农I:ll排水工程技术规范》 SL 4 

灌溉设计保证率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tl 规范》 GB 50288 

通航历时保证率 《内河通航标准》 GB 50139 

《室外给水lQ汁规范》 GB 50013 
供水设计保证率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SL 310 

1. O. 6 设计水平年是经济合理地确定工程规模的重要依据，一

般根据工程的重要性，选择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规划水平年作

为设计水平年(也可以取工程产生效益后 5~ 10 年为设计水平

年)。对特别重要、影响范围大的工程，需要尽量考虑更长远一

些，可以再拟定远景水平年，比如取工程建成后 20~30 年为远

景水平年。

1. O. 7 水利工程特征值之间带有一定关联牲，组合起来方案很

多，一般情况下采用逐个特征值进行比选，这时相关的其他特征

值就要采用相应的合理数值，使水利计算成果具有可比性。在拟

定比较方案时，需要注意分析上限、下限和各力案的代表性和典

型性，方案不宜太多，但重要的代表性方案不能遗漏。

1. O. 8 水利工程之间往往因水力联系而相互影响，工程设计中

需要考虑已建且在建工程与设计工程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大型工

程的影响范围更广、影响时间更远，例如设计工程上由于已建、在

建的较大水库、跨流域引水等，这些 I二程会在较大范围内对径流

过程产生影响，故在水利计算中需要考虑它们所造成的影响，以

真实反映设计工程的长远效益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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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允许泄量也称为河道安全泄量，是河道、堤防等防洪工

程规模计算的主要参数，也是洪水调度及判断堤防安危程度的关

键数据。允许泄量有现状实际条件下的允许泄量与设计条件下的

允许泄量之分，相应于河段设计防洪标准时的允许泄量通常称为

设计流量。影响河道(或堤防)允许泄量的主要因素有断面形状

和大小、河道比降、河床糙率、干支流相互顶托、分洪溃口、涨

藩变化、泥沙冲淤等。进行防洪工程规划设计时，需要进行河道

(堤防)控制断面允许泄量的复核，分析问道演变以及其他影响

因素变化对允许世量的影响。

2. O. 2 水库运用中，特别是洪水期的蓄世过程中，库区洪水实

际水面呈抛物线形状，实际水面以下的容积为相应坝前水位以下

的动库容，其中，实际水面与相应坝前水位水平面之间的容积为

模形库容;水平面以下的容积为静库容。

动库容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坝前水位，还与入库流量、出库

流量、库区地形等直接相关;同一坝前水位的动库容随入库流

量、出库流量变化而变化，不是固定值。

2. O. 4 水利工程径流调节计算的主要内容有:进行水量供需平

衡计算，得到工程供水量等特征值;推求水位、蓄水量、弃水量

等的过程，分析调节流量、调节库容和供水保证率三者之间的关

系;进行水库群之间的水文补偿、库容补偿、电力补偿等的蓄泄

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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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资料

3.1 基本资料收集与整理

3. 1. 1 本条将水利计算所需收集整理的基本资料概括为四类，

部分章节特有的资料在相应条文中另做规定。

3. 1. 2 人类活动对来水来沙资料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水库工程、引调水工程、分蓄洪工程等，它们对观测结果

的影响比较明显;另一类是水土保持、矿山开采、农田水利、铁

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等，这些工程点多面广，它们

对来水来沙资料的影响难以量化计算。收集并分析人类活动对来

水来沙的影响，可以更好地为水利计算服务。

3. 1. 3 本条对水利计算所需主要地形地质资料提出了内容要求。

1 实测地形图(含水下地形图) ，是量算水利工程面积和容

积曲线、河道水力学计算的重要基础资料，要求达到相应的精

度;通常河道两岸地形图的高理范围比设计涉及范围要略大

一-业也

2 水库区和坝址下游河道纵、横断面主要用于水库回水计

算、冲淤计算、日调节非恒定流计算等，一般要达到五等以上水

准测量的精度要求。

3 地质资料是水利计算方案拟定、分析水库渗漏损失水量

等所依据的资料。

3. 1. 4 水利计算所需社会经济及规划资料说明如下:

1 为保证精度，农业、工矿企业、交通、能源、通信、文

化教育等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以及相应于工程设计水平年的社会经

济发展规划资料，一般从相关权威部门收集。历史洪、潮、旱灾

害情况，是论证水利工程必要性、分析工程效益的基础资料，尤

其应当注意收集。

2 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是水资掘综合利用规划和水利工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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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基本资料。水利工程尤其要注意收集可能影响的敏感对象

(如河道两岸城镇、大型工矿企业、铁路、高速公路等)的防洪

现状、不同水位条件下的淹没、浸没损失等基本资料，为详细分

析工程对各敏感对象的影响提供依据。

3 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用水包括工程所在河段河道内、外

的用水要求，通常依据相关规划或通过水资掘供需平衡分析合理

拟定。除此之外，必要时，还需要收集与排污相关的污染源、排

污口、排污量等资料。

4 水利计算所依据的规划，→般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及其

授权部门正式批准的流域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考虑到流域综合

规划在审批阶段协调工作量较大、周期较长，故本条规定正式审

查通过的规划也可作为水利计算的基本资料。规划资料的主要内

容如下:

防洪:防洪对象及范围，口J能采取的防洪措施及防洪工程的

运用条件，洪灾损失，要求达到的防洪标准以及对本工程的要

求等。

治涝:涝区分布现状、治涝措施及标准，治涝对本工程的要

求等。

城乡供水:近期及设计水平年的供水保证率、供水量及供水

方式、取水口的高程与位置等。

灌溉 z 坝址上下游地区近期和远景的灌区分布、灌溉面积、

作物组成、灌概引水方式、取水地点及高理、设计保证率，以及

破坏年份允许降低供水的程度和方式。

发电:电力系统现状和发展规划，现有、拟建电源情况，近

期及远景用电要求和负荷特性等。

航运:近期及远景航运运量，航道等级，通航季节以及船舶

吨位、吃水深度，船队的型式、尺寸、数量，航运对水库蓄放水

及上下游水位变化的要求及航运保证率等。

3. 1. 5 水利计算所需主要工程特性资料说明如下:

1 量算水库、蓄滞洪区、蓄涝区等水利工程面积和容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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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地形图比例一般为 1/1000-1/10000 。

2 、 3 泄流能力曲线、机组运行特性曲线，在规划和项目建

议书阶段的方案比选中一般用经验公式计算成果，在可行性研究

和初步设计阶段一般有模型试验的成果。

4 工程渗漏损失包括水库渗漏损失以及水工建筑物止水不

严实处的渗漏损失，→般根据库区及坝址水文地质条件、坝型和

止水措施确定;无资料时可以按经验值估计。我国已建成的大量

水库中，部分有渗漏量的监测数据，可供参考。

3.2 基本资料复核评价

3.2.2 本条提出了检验气象水文资料的要求。国内目前通常做

法是:水位、潮位资料，采用上 F游水位相关、水位过程对比以

及本站水位过程的连续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复核;流量资料，采用

历年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比较、流量与水位过程线对比、上下游水

量平衡分析等方法进行检查;悬移质泥沙资料，采用设计依据站

水沙夭系分析、上下游含沙量或输沙率过程线对比、颗粒级配曲

线比较等方法进行检查。

3.2.3 河道地形发生突变(如跌坎、分汉等)部位的横断面布

置是否合适，不仅可能影响水库回水、非恒;二流、泥沙冲淤的选

代计算能否收敛、并且直接影响计算成果的精度，因此做本条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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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洪工程水利计算

4. 1 堤防

4. 1. 2 堤防工程是为保护对象的防洪安全而修建的，防洪标准

由保护对象的重要性确定。除 GB 50201 外，本规范主要寻|用了

GB 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对于特定的堤防

(如海堤、城市堤防等) ，还要根据相关相关规范要求合理确定。

4. 1. 3 江河、湖泊堤防设计洪水位的分析计算需要注意F列

情况:

2 由于现代人类活动频繁等原因，河流变化较大，对水位

进行还原处理比较困难，常用的做法是对流量进行还原修正，由

流量通过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推求设计洪水位。拟定水位流量关系

曲线、特别是非单一性水 f交流量关系曲线时要注意满足 SL 278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的相关要求。

3 随着我国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河湖状况已有较大变

化，不少M湖调蓄能力下降、洪水位有明显抬高。有些大水年份

发生了分洪溃口，实测的水文数据巳受其影响。从样本一致性要

求考虑，不能直接采用实测的水位、流量系列资料来推求设汁频

率的洪水位和流量，而需要将受水库调蓄、分洪、溃日影响的数

据还原改正为水库运用前、不分洪、不惯口条件下的数据，再进

行计算。

4 对于以实际年洪水作为防泱标准的河流，其设计洪水位

一般以实测最高洪水位为基础，考虑防洪工程体系对堤防的要

求、堤防加高的经济合理性等进行论证后确定。作为设计标准年

份的洪水如发生横口、分洪等情况，最高洪水位还应考虑这些因

素进行必要的还原改正。

5 由于问道水沙条件的变化，河道可能发生较大幅度的冲

淤变化，导致同等洪水流量下洪水位发生较大变化。在计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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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的堤防设计洪水位时需要考虑河道冲淤的影响，避免堤防不

能达到规划的防洪标准。

4. l. 4 感潮河段越往下畴，洪水径流的影响越小，而天文潮与

风暴潮的影响越大，河口段潮位则基本上取决于天文潮与风暴

潮，如长江口高潮位一般发生在天文大潮和风暴潮"两碰头"或

洪水、天文大潮、风暴潮"气碰头"时。洪水与湖水的组合十分

复杂，设计潮位还难以完全从理论上分析确定，目前通常的做

法为:

1 当工辑区域有长系列的实测潮位资料和调查潮位资料时，

由于潮位资料巳包含洪水、天文大潮、风暴潮等多种因素的作

用，可以采用频率分析方法计算确定设计潮位。具体的计算方法

见 GB 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附录 Bo

2 当工程区域缺乏长系列的实测潮位资料和调杏潮位资料

时，需利用区域洪水、天文潮、风暴潮的资料分析三种因素的遭

遇规律，特别是分析出现稀遇高潮位的原因，将天文大潮、风暴

潮和洪水按照较不利组合进行分析计算。采用此种方法计算的设

计潮位需要进行合理性分析，经综合论证后合理选定。

4. l. 5 一般来说，河口和沿海地区水域比较开阔，河床冲淤变

化对潮位的影响较小，实现1潮位资料基本符合水文频率分析对资

料一致性及随机性的要求，可以宦接进行频率分析推求设计频率

的潮位。当湖{立资料长度不满JE规范要求时， I司步差比法是插补

延长潮位资料的常用方法，具体的计算方法参见 SL 435 ((海堤

工程设计规范》。

4. l. 6 河段的允许泄量或设计流量一般是与控制站的设计洪水

位相对应的，一般可以考虑采用下列途径确定:

(1)凡控制站有较稳定的水位流量关系者，允许世量可以根

据设计洪水位查水位流量关系求得。

(2) 防洪控制断面不止一处时，如河段内有较大支流入汇或

有分洪工程、防洪水库等，需要分段推算允许泄量，并对上下河

段的允许世u:量进行平衡后拟定全河段或分段的允许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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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控制性防洪工程，在规划设计中采用的下游河段的

允许泄量还要考虑较长时期内河道演变可能带来的影响。

4. 1. 7 推算河段设计洪水水面线时需要考虑下列因素:

(1)推算河段设计洪水水面线时，如河段洪水受到下游干支

流的顶托影响，需要考虑本河段洪水与控制断面同频率，干流、

支流来水相应以及干支流来水与控制断面同频率，本河段洪水相

应两种组合情况，取其上包线。

(2)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河道内建设了大量的跨

河、穿河、临河等涉水工程，如桥梁、码头、取水口、航道整治

工程等，在计算河段设计洪水水面线时要考虑这些工程群的塞水

作用;当河段岸线开发利用强度大时，还需考虑涉水工程的累积

影响。

4. 1. 9 冰塞、冰坝、融冰洪水的计算方法可以采用 SL 428 <<凌

汛计算规范》的相关规定。计算时需要考虑堤防建设后冰情的

变化。

4.2 分洪工程

4.2.1 分洪工程主要包括蓄滞洪区、分洪道、行洪区等，是防

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主要的分洪工程为蓄滞洪

区。蓄滞洪区一般包括围堤、隔堤、分洪控制工程、退洪控制工

程、排涝泵站和安全建设工程等。分洪工程设计条件下的各种水

位、容量及进退洪流量等，均需要通过水利计算加以确定。

4.2.2 分洪工程的启用条件、运用原则及方式，关系到分洪工

程的有效使用及防洪保护对象的防洪安全，一般需根据上下游控

制断面的水位或河道的允许泄量，按照偏安全确定。当分洪工程

为防洪工程体系的组成部分时，分洪工程的分洪运用条件还可能

需要以其他工程的水位或流量作为判别条件之一。

当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导致防洪形势发生较大变化时，经

过论证和相关防汛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分洪工程的分洪运用条

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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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理想分洪量是整体防洪规划中的重要数据，需要选取不

同标准、不同年型的地区组成设计洪水，考虑问道的过流能力及

河湖、水库的调蓄能力，对防洪工程体系进行洪水演进计算，求

得不同标准、年型设计洪水情况下超出控制断面允许泄量的部分

水量作为超额洪量，也就是在理想条件下所需要的分洪量。当河

湖发生冲淤变化，问道过流能力及河湖的蓄?世能力发生变化后，

或者河道发生裁弯等较大变化后，理想分洪量及其时空分布可能

会发生变化，因此理想分洪量的计算还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变化的

影响。

4.2.4 在实际分洪时，特别是扒口分洪时，影响分洪工程及时、

有效运用的因素很多，使得实际分洪量不一定等于理想分洪量，

故防洪规划中所安排的蓄滞洪区总的有效分洪容量一般要大于理

想分洪量，以保障防洪安全。

对每一个具体的蓄浦洪区，其有效分洪容量受到多种因素的

制约(如分洪口门位晋、进洪方式、蓄;其前蓄滞洪区内涝水{Îl

等) ，特划是分洪口门的位置影响较大，应该偏去全加以确定。

内涝水量的计算可以采用实测蓄涝资料或暴雨洪水蓄涝演算的方

法，选取内带严重的典型年，根据蓄滞洪区内的规划排涝能力进

行计算。蓄滞洪区设计时，需要根据新的地形图和安全建设工程

方案，对蓄滞洪区的蓄洪容积进行复核计算，使有效蓄洪容积适

当大于理想分洪量。

4.2.5 蓄滞洪区蓄洪水位根据拟定的分洪量、蓄带洪区的水位

容积曲线等进行汁算。计算中需要考虑洪水与蓄滞哄区内溺水的

不利组合。

分洪道、行洪区或当蓄甜洪区内有行洪道或蓄滞洪区采用上

进下吐方式运用时，分洪工程内可能存在较大的水位差，需要根

据分洪过程的洪水演进计算，取相应位置洪水过程的最高水位作

为分洪工程的设计水位。当分洪道或蓄滞洪区地形变化较大，区

域最高水位存在较大的平面变化时，一般需斐采用二维洪水演进

汁算来确定其设计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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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洪区(或蓄滞洪区)内有隔堤、士于堤等工程，分洪运用

时水流走向比较复杂。洪水演进计算过程中，需要根据分洪王程

实际情况及分洪过程，合理确定分(行)洪道的糙率和有效行洪

断面，并对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

4.2.6 设计分洪流量一般是由防洪方案中对需分洪河段上下游

世量情况进行分析计算后确定的。当分洪口门在防洪控制断面以

上，理想分洪情况下的分洪流量一般为防洪控制断面设计洪水过

程的洪峰流量与河道允许世量的差值 F 当分洪口门在防洪控制断

面下游时，是通过降低分洪口位置的水位来增加防洪控制断面泄

量，因此分洪口的设计分洪流量→般大于防洪控制断面的流量增

加值。实际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分洪后七游水位的降落以及蓄

滞洪区内水位的逐渐升高，进行不同设计分洪流量条件下的分洪

过程演算及蓄满历时验算，经综合比选确寇。

由于分洪后将引起水位降落，验算分洪闸规模不能用第

4.2.2 条所述分洪工程启用时的闸上水位，而需要采用考虑分洪

降落影响后的相应水位。分棋闸的过流计算需要考虑不同上下游

水位情况判别过闸水流到底是堪流还是闸孔出流，并考虑下游淹

没对过流能力的影响。分洪闸过流的计算方法见 GB 50773 

2012 ((蓄滞洪区设计规范》及其条文说明。

扒口分洪受到许多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在确定口门尺寸及

分洪作用时，不能设想得太理想，要适当留有余地。

4.2.7 分洪闸的设计洪水位是作为分洪闸王程防洪安全的设计

条件，故需要考虑到在设计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最高水位。这一水

位一般出现在即将要分洪的时刻。工程设计时需要考虑挡水和分

洪两种情况计算闸顶高程，分洪闸闸顶高程的计算方法见 GB

50773-2012 第 6. 2. 9 条。

4.2.9 河道分洪、退洪后，水流条件将发生很大变化，河道水

流与分洪水流互相干扰、相互影响，可能影响到分、退洪效果。

分洪工程水利计算中还需要考虑下列对计算结果有影响的情况 z

(1)分洪闸上游如有分流河道，分洪后因水佳降低会使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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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泄量减少。

(2) 分人分洪工程的71<.量，如在蓄浦洪区下游流回本问道会

引起下游河道水位抬高。

(3) 分洪闸闸址以F河段的水位、?吐量会受到较近的人江支

流、湖泊或大海潮沙顶托的影响。

(4) 河道整治工程(裁弯、疏泼等)可能对分洪量产生

影响。

(5) 分洪闸 t下游泥沙冲淤叮能对分洪量产生影响。

4.2.10 人湖、入海的分洪道设计水位的确定条件，迸口端是比

较明确的，出口端则较为复杂，需要根据分出河道来水与分入

湖、悔的水位情况，考虑一定的遭遇组合确定出口端设计水位。

4.2.11 为了验证分洪闸的规模选择是否得当，需要根据水文系

列、河道泄洪能力、河湖调蓄能力等进行洪水演进计算，分析是

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据以计算分洪工程的经济效益及论证运用

规则的合理性。

按分洪效果是否满足要求和是否经济合理的原则检验分洪工

程规模合理性，内容需要包括设计分洪流量、进退洪口门规模、

分洪区蔷泄能力等。

按损失最小与适应各种洪水典型的原则检验分洪工程运用规

则合理性，内容包括原河道防洪控制断面水位、泄流能力，以及

蓄滞洪区蓄洪容积的利用是否充分等。

4.2.12 分洪工程防凌方面的水利计算主要包括凌汛期的设计分

洪流量、分洪水位及调度运用方式等内容，详见 SL 428 ((凌讯

计算规范》的相关规定。

4.3 水库

4.3.1 水库洪水调节计算分下列两种情况 t

(1)对于不承担下游防洪任务的水库，主要是配合枢纽布置

对世洪建筑物型式、尺寸和坝高的选择进行洪水调节计算，提出

设计洪水位、校核洪水位及相应最大下附流量、下游水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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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承担下游防洪任务的水库，除了上述内容以外，还

需要重点研究下游陆洪保护对象的范罔、重要性、国洪标准和对

水库防洪运用的要求，选取合适的防洪控制断面，确定防洪控制

断面的允许泄量，分析洪水地区组成，考虑与其他防洪措施配

合，拟定水库的防洪调度运行方式，进行洪水调节计算，确定水

库的防洪库容。

4. 3. 2 , 4. 3. 3 防洪调度方式的可操作性和防洪效果至关重要，

需要针对水库特点和工程条件，考虑防洪任务要求和各种影响因

素合理选择。水库防洪调度方式一般由判别条件和水库调度分级

流量构成。防洪调度的判别条件，包括人库流量、水库水位，防

洪控制断面的流量、流量涨率和水位等。防洪调度方式需要涵盖

水库及防洪保护对象可能遭遇的各种类型洪水，并从拱水起涨至

消落的全过程中均要有明确的判别条件和水库控泄流量值。各种

调度方式见 GB/T 50587-2010 <<水库调度设计规范》。

4.3.4 一般情况下，中、小洪水的预报准确率较高，信息可利

用条件较好;大洪水预报的误差则较大。为保证水库防洪调度安

全，若利用洪水预报信息进行防洪调度时，预报信息误差不能大

于 20% ，否则水库不能利用预报信息进行防洪调度。

规划设计阶段，需要对预报条件、预报方案、各种可能的洪

水遭遇和组成等进行专门论证与审查后，才能采用洪水预报调度

方式，并考虑洪水顶报误差的摇响。鉴于水库工程规划设计时往

往对气象预报条件及合格率尚未进行检验，不推荐采用气象预报

结果进行水库调度。

4.3.5 在一个流域或一条河流上，有多座水库共同组成防洪体

系中的拦蓄洪措施、对下游重要的防洪保护对象联合进行防洪调

度时，设计水库往往除了承担对下游直接保护对象的防洪任务

外，还需要配合其他水库进行洪水调度，以使共同保护对象达到

防洪标准。对于承担这种双重防洪保护对象任务的水库，防洪调

度应式需要分别适合于不同保护对象的防洪调度。一般情况下，

设计水库需首先按满足直接防护对象要求拟定防洪调度方式，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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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防洪体系中其他水库配合进行共同防洪保护目标的调度;按照

满足共同防洪保护目标防洪控制断面允许泄量的要求，试算拟定

各水库合理的控泄流量及相应调度线。

4.3.6 对于承担下游防洪任务的水库，当下游防洪对象和大坝

的自洪标准相差较大时，要注意调度方式的转换和衔接，可以采

用下泄流量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分级逐渐变化的方法，尽量减小

或避免因下泄流量一次变化过大对下游产生的不利影响。

4.3.8 汛期水库洪水调度中，当采用加大泄量或敞泄的调度方式

时，有可能出现最大下泄流量大于本次洪水入库洪峰流量的情况，

这就人为加大了水库下游的洪水，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允许的。

4.3.9 水库洪水调节计算是水库防洪水利计算的主要工作，其

成果对水库能否安全运行和充分发挥防洪作用关系重大。在重视

基本资料基础上，需要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并注意下列情况 z

(1)静库容法。

采用坝址设计洪水、静库容进行调洪计算的方法，简称静库

容法。为主王核水库的安全性，有些工程采取入库洪水静库容进行

调洪计算，确定设计和校核洪水位。

坝前比较开阔的湖泊型水库，实际观测资料证明仅考虑静库

容进行洪水调节计算己基本反映了实际情况、成果巳较可靠，一

般采用静库容法进行洪水调节计算，但要注意:计算时段长短一

般按时段内人库流量与库水位近似呈线性变化为条件进行选择;

当水库由几个分库连通组成时，需要从偏于安全出发考虑连通通

道的过水能力，分别求出各分库的调洪最高水位，并用以选择水

库设计、校核洪水位。

(2) 动库容法。

采用入库设计洪水、动库容进行调洪计算的方法，简称动库

容法。动库容法常应用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或承担下游某些

重要防洪任务的水库;库尾开阔、模形库容占库容比重较大的水

库;采用补偿调洪方式，且泄洪流量过程呈现"前大后小"等情

况的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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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恒定流法。

采用分散入流和非恒定流计算沿程水面线、坝前水位和出库

流量进行调洪计算的方法，简称非恒定流法。

非恒定流法是动库容调洪计算的水力学方法，对圣维南方程

组进行数值求解，采用洪流演进的方法进行水库调洪计算。这种

方法理论上比较严谨，但需要有库区较多的纵横断面、河道糙率

等基本资料。

采用非恒定流法调洪计算时，上边界条件为入库洪水过程

线、下边界条件为由水库防洪调度方式所给定的泄量过程线或水

库泄流能力曲线，并要注意: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差分格

式，并相应确定计算时段长度和河段长度;用纵横断面计算的各

河段静库容值与利用地形图量算的静库容值相近;河道糙率应采

用实测洪水资料率走;采用几种典型的实测洪水过程资料对计算

模型和参数加以验证，达到要求的精度后才能在设计中使用。

(4) 其他注意事项。

对于建库前天然河道槽蓄量较大的水库，一般采用入库设计

洪水进行洪水调节计算。如因资料条件不具备而采用坝址设计洪

水时，需要估计改为入库设计洪水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应用洪

水调节计算成果时留有余地。

4.3.10 多沙河流上的水库，为保持库容能长期使用，防洪调度

方式采用下列措施:①洪水来临时，在满足下游防洪要求的前提

下，尽可能减少洪水滞蓄，以减少库容淤积;②必要时，研究洪

水消落期按有利于泄洪设施形成异重流排沙的流量下泄洪水，尽

可能排出淤积在水库中的泥沙。

多沙河流发生大洪水时，泥沙量也是很大的。在水库对洪水

的调蓄过程中，泥沙会有明显的冲淤，当泥沙冲淤量较大时，就

可能影响到洪水调节计算成果，这与少沙河流有明显不同，需要

考虑这种影响。

4.3.11 发生大洪水时，水电站参与泄洪的能力一般根据装机台

数的多少采用机组额定流量的 2/3 ~1/2 ，但如果发生的洪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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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电站不能安全运行(如水头大于最大发电水头或小于最小发电

水头、洪水标准超过厂房校核洪水标准等) ，则在进行这一标准

洪水的凋洪计算时就不能计入电站的过流能力。

船闸、灌溉引水渠首，一般过水能力不大，要用来泄洪还需

要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故通常不予考虑。

4.3.12 水库防洪库容的确定牵涉到诸多因素。一般来说，很少

有仅用水库来解决防洪问题的，往往采用堤防、河道整治、分洪

工程、水库群等多种措施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来共同达到一定的

防洪标准。因此，在保护对象防洪标准确定后，要考虑下游问道

允许泄量的可能变化、水库的调度方式，以及防洪与兴利可能结

合的程度，通过多方案比较，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选择防洪库

容。必要时，需要对防洪标准和防洪库容同时进行论证，计算不

同防洪标准的防洪库容，并进行不同方案及其洪灾风险的技术经

济比较，经综合比较后确定防洪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及相应的水

库防洪库容。

4.3.13 汛期限制水位是协调防洪与兴利的关键水位。汛期限制

水位高低，主要取决于水库汛后的蓄水是否能满足兴利的需要，

此外还要考虑水库淹没对工程投资的影响。汛期限制水位确定

后，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叠加防洪库容对应的水位即为防洪高水

位。当下游有多个不同防洪标准的防洪保护对象时，需计算不同

标准的防洪高水位。

4.3.14 本条规定汛期限制水位条件下水库要有足够的泄流能

力，避免因水库自身滞洪而占用防洪库容，影响水库发挥防洪作

用。如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枢纽汛期限制水位相应的泄流能力按 5

年一遇洪峰流量设计。一般情况下，水库汛期限制水位相应的泄

流能力需要和随洪调度方式相协调，以削减洪峰流量发挥防洪作

用的水库，汛期限制水位相应的世流能力可以考虑大一些。

4.3.15 水库设计洪水位和校核洪水位是复核大坝安全、确定坝

顶高程的重要依据。需要注意的是:水库的设计、校核洪水位是

汛期和非汛期洪水位的上包值，其校核洪水位不低于正常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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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设计、校核洪水标准见 SL 252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

洪水标准儿

4.3.16 水库洪水调节计算时起调水位的选取，当水库为满足下

静防洪要求而调洪，确定水库防洪高水位时，需以汛期限制水位

作为洪水调节计算的起调水位。在计算水库的设计和校核水位

时，为保证工程安全，一般要考虑下列情况:

1 承担防洪任务的水库，有些水库防洪任务是与其他工程

联合承担的，如果洪水地区组成复杂时，防洪库容的蓄水情况较

难掌握;有些地区洪过程较民，常出现双峰或多峰洪水，前一洪

水尚未完全消退，后一洪水接踵而至，后一洪水的实际起调水位

可能或高于汛期限制水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不计防洪库容

的作用，直接以防洪高水位作为设计、校核洪水位调洪计算的起

调水位，以保证大坝安全。故本条规定对洪水地区组成复杂的防

洪水库，可以防洪高水位作为起调水位。

2 不承担防洪任务的水库，水位在正常蓄水位以F时一般

不会泄洪，故需以从正常蓄水位起调。{1'!有些水库为降低大坝高

度或减少库区淹没移民数量而在正常蓄水位以下设有汛期限制水

位;有些水库因地质、库区防洪、泄洪消能、排沙等原因而在正

常蓄水位以下设置有汛期运行控制水位，对这些类型的水库可以

汛期限制水位或运行控制水位作为洪水调节计算的起调水位。

4.3.17 分期防洪调度有利于防洪与兴利结合、挖潜提高水库综

合效益，目前在部分己建水库的运行管理中开始应用。设计阶

段，在基本资料条件具备时，也可以研究分期调度方式。分期要

符合气象成因和洪水季节变化规律，各分期洪水量级要有明显差

别，分期数量不宜过多，一般以 2~3 个分期为宜。分期设计洪

水需按照有关规范进行分析计算，其中主汛期一般采用按年最大

值法取样计算的设计洪水。

4.4 防洪工程体系

4.4.1 肪洪工程体系一般包括堤防、分洪工程、水库(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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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整治工程等，其工程任务和标准是根据整体防洪规划确定的。

4.4.2 拟定防洪工程体系的联合调度方案时需要进行下列几个

方面主作:

(1)对防洪工程体系各部分的现状防洪能力(如河道允许泄

量、控制站的水位流量关系)需要进行复核。

(2) 采用的地区组成设计洪水除不同典型的设计标准洪水

外，还需要包括设计标准以内洪水和超设计标准洪水(或特大洪

水)。

(3) 考虑洪水预报的水情时，其预报}i案需要长期的实践检

验，并考虑预报误差的可能影响。

4.4.3 本条主要阐述拟定防洪工程体系联合调度方案时的原则，

各类防洪工程的调度原则详见 SL 596 ((洪水调度方案编制导

则》。

4.4.4 水库群的洪水调节计算，需要研究多种洪水典型，特别

是不利的洪水典型(如库容小的河流来水偏大的典型) ，以使得

拟定的调度方式适应各种情况。梯级水库中的下级水库的棋水调

节计算，特别是设计、校核洪水的洪水调节计算，如果上带水库

的设计标准低于本级，则在本级校核洪水调洪计算中需要考虑上

游水库在遇到超标准洪水时可能失事的溃决水体进入本级水库，

再进行调拱计算。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后果很严重，则要考虑提

高上游水库的防洪标准。

4.4.5 分洪后_t~游水面线一般是降低的，但有若F蓄滞洪区

联合运用并进行"上吞下吐"时，可能会对局部水流产生事高，

这种情况需要进行分析并对河段的设计洪水位进行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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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治涝工程水利计算

5. 1 一般规定

5. 1. 1 治涝工程水利计算与治理区涝渍防治总体规划方案是密

不可分的。治涝分区、治涝(渍)标准及治涝布局是开展水利计

算的前提条件，而水利计算成果是优化治涝规划布局和合理确定

治涝工程体系各部分技术参数的重要支撑。

5. 1. 2-5. 1. 4 这三条阐述了治涝分区、选定治萌标准和确定治

涝工程体系布局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需要考虑的重要技术因

素。 SL 4 对排涝、治渍和防治盐碱化的治理标准都有明确规定，

计算中可以按该规范执行。

5.2 排水河(沟)道

5.2.1 设计排潢流量指满足一定治涝标准要求的排水河(沟)

道的最大设计流量，是确定排水河(沟)道规模的重要参数之

一;设计排渍流量是指为满足控制地下水位要求的、防止作物受

渍所需排除的地下水流量，又称为日常流量。

排涝水位是排水河(沟)道宣泄设计排涝流量(或满足滞涝

要求)时的水位;排清水位是排水河(沟)道经常维持的水位，

主要由控制地下水位的要求(防渍或防止盐碱化)所决定。

5.2.2 排水河(沟)道的设计排涝流量与涝区暴雨、涝区面积、

河网密度、排水河(沟)道坡阵、植被情况、土壤质地等多种因

素有关，本条推荐了 5 种常用的方法，可以根据涝区特点、资料

条件和设计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各种方法计算的设计排

涝流量，都应与本地区实测调查资料以及相似地区已有成果进行

比较，检查其合理性。

5.2.3 推算设计排涝流量的产流、汇流方法适用于降雨、流量

资料比较齐全，计算精度要求较高的涝区。由设计暴雨间接推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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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排涝流量时，需要根据涝区特点、暴雨特性合理拟起设计暴

雨历时、设计暴雨量、设计雨型和设计净雨探。通常的做法是:

(1)设计暴雨历时:与涝区暴雨特性、面积、蓄涝区大小及

作物种类有关，形成涝区最大排涝流量的降雨历时一般为 l~

3d: 当涝区面积和蓄涝区较大时，需要采用较长的设计暴雨历

时;反之则采用较短的设计暴雨历时。根据我国华北平原地区的

实际资料分析， 100~500k旷的潜区，最大排涝流量主要由 ld

暴雨形成; 500 ~ 5000km2 的涝区，最大排涝流量由 3d 暴雨形

成。湖北省平原湖区 100~200km2 的涝区一般取 ld 暴雨， 200 

~2000k旷的涝区一般取 3d 暴雨。涝区蓄涝能力较大时，也可

视涝区实际成灾暴雨选择设计暴雨历时。

(2) 设计暴雨量:一般是采用典型年法或频率法确定。当涝

区面积较大时，需要采用面设计暴雨量;面积较小时，则采用点

设计暴雨量。按典型年法确定设计暴雨量时，取涝灾较严重年份

的实际雨量作为设计雨量;或选择降雨时空分布符合涝区基本降

雨规律的典型年雨量。频率法是以涝区雨量频率曲线为依据，取

相当于治捞标准的雨量为设计暴雨量。

(3) 设计雨型:首先考虑治涝工程的安全性，适当照顾代表

性。一般选择出现机会多、雨峰稍偏后、雨量集中并尽可能接近

设计暴雨量的雨型。

(4) 设计净雨深:一般是早作物采用降雨径流相关法、水稻

采用扣损法。

5.2.4 在 SL 4 中对排涝模数计算公式有详细规定，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1 lOkm2 <P<100km2 时的经验公式:

qm =Ka P , p lI 3 

式中 qm一一排涝模数， m 3 /Cs.km2); 

Ka 流量参数，可以按表 2 选取;

P，一←一设计暴雨强度， mm/h; 

F一一汇水面积， k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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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量参数 K， 值

汇水以:类别 地面坡度/%。 K. 

石 Ill l>( >15 0.60-0.55 

丘陵区 >5 0.50-0.40 

黄土丘陵[8 "、 υc 0.47-0.37 

平原坡水区 >1 0.40-0.30 

2 Fζ10km2 时的经验公式 2

qm =KbP-l (2) 

式中 Kb一一径流模数，各地不同设计暴雨频率的径流模数可

以按表 3 选用;

n 汇水面积指数，各地可以按表 3 选用，当 F~

lkm2 时，取 n=lo

表 3 山丘区的 Kb 和 n 值

不同设计暴雨频率的 Kb 值
地仅 " 20% 10% 4% 

华北 13.0 16.5 19.0 0.75 

东北 11. 5 13.5 15.8 0.85 

东南沿海 15.0 18.0 22. 0 0.75 

西南 12.0 14.0 16.0 O. 75 

华中 14. 0 17.0 19. 5 0.75 

黄土高原 6. 0 7.5 8. 5 0.80 

5.2.5 对平原吁区的设计排涝流量通常是按排涝天数期间平均

排除净雨深至作物允许的耐淹水深(旱作物一般口J以考虑排干)

以下进行计算。

农田积水深度和积水历时超过农作物的耐淹水深及耐淹历

时，就会导致作物减产，为了保证农作物不减产，排攒天数以不

超过作物允许的耐淹历时为宜。我国各地区几乎均采用 1~5d 的

排涝天数在 GB 50288 中有具体规定。 SL 4 也提出了不同排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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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设计排涝模数计算公式，计算时可以根据涝区实际情况

选用。

5.2.6 蓄涝容积的大小和排水时间的长短是确定设计排涝流量

的主要因素。蓄涝容积较大或河网地区的排涝流量可以结合河

(沟)道与蓄涝区联接方式、蓄涝区控制运用要求及河(沟)道

出口控制情况，采用水量平衡方程进行蓄排捞计算;河网地区由

于水力联系比较复杂，需建立河网水力学演算模型来推求各分叉

河(沟)道和出口的设计排涝流量和设计水位，此时需要特别重

视河(沟)道水力学参数的选用与验证。

5.2.8 SL 4 对地下水排水流量计算方法有明确规定，可以根据

各地区具体情况选用。考虑到我国地域差异较大，资料获取的难

易程度不-，也可以根据调查或试验资料估算，缺乏资料时可以

参照类似地区经验数据确定。

5.2.9 、 5.2.10 关于排水河(沟)道设计排带水位和排渍水位，

本标准只提出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具体的确定方法可以参考 GB

50288 中的相应规定。

5.3 排水闸

5.3.1 对于有蓄涝容积的排水闸蓄排涝计算通常采用水闸的出

流公式和水量平衡方程联合求解。当排水闸内具有较大的蓄涝容

积时，根据设计蓄涝水位、蓄涝运行控制水位及水资源综合利用

要求，进行蓄排涝计算求出设计排涝流量。通常计算方法是先假

定不同闸孔宽度及闸底高程，按照闸上、闸下不同的设计水位组

合进行蓄排涝计算来确定排水闸的设计流量。根据经验，当排水

闸闸下为大江大湖时，排水闸闸下水位一般不受排水闸出流的影

响或影响不大;当排水闸闸下水位与其出流有关时，考虑闸下水

位对出流的顶托影响。

对闸上无蓄涝容积的排水闸设计排涝流量通常根据选定的治

涝标准和控制的排涝面积，采用地区排涝模数经验公式法或平均

排除法推算。对蓄、涝容积较小的情况，按无蓄涝容积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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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排涝流量。

在方案比较时，一般可以选相应于设计排涝标准的典型年进

行蓄排涝计算。但由于排水闸内涝水与外水位遭遇组合的复杂

性，一般需要有长期的涝区雨量与外水位资料，通过逐年蓄排涝

计算，校核初选闸孔宽度和各种控制水位是否都能满足排涝

要求。

5.3.2 元蓄涝区或蓄涝区很小的排水闸，由于无法对涝水进行

调蓄，排水闸的水位不可能高于排水河(向)道或闸前引渠的水

位，故排水闸设计水位可采用排水河道或引渠的设计水位。有蓄

涝区的排水闸，排水闸前最高蓄水位等于蓄前区设计蓄捞水位，

故排水闸闸上设计水位为蓄涝区设计蓄涝水位。

5.3.3 汛期有抢排要求的排水闸，为了最大限度地抢排涝水，

总是在闸下承泄区水佳退落到略低于闸上水位时开闸，以抓住承

世区水位短暂回落的有利时机排水，一般以 O. l~O. 2m 的排水

闸落差相应的抢排流量确定闸下设计水位。为了满足冬春季耕作

要求需在拈水期经常性排涝的排水闸，由于承泄区(闸下)枯水

期水位比较稳定，一般按承?世区多年枯水期平均水位确定闸下设

计水位。

5.3.4 挡潮闸通常是具有防潮、除涝、御戚、蓄淡的综合利用

工程。挡潮闸的水利计算与排水闸相似，只是上下游计算边界条

件有差别，即首先要确定设计来水过程线和闸F设计潮位过程

线，再按排水闸设计流量计算方法进行水利计算。

(1)设计来水过程线。

在有实测流量资料的情况下，挡潮闸上游设计来水过程线可

以直接采用相应于一定排涝设计标准的实测来水过程。由于我国

沿海地区感潮河道(或河网)水流复杂，往往缺乏实测流量资

料，加上建闸前后水文情势变化较大，因此挡潮闸上游设计来水

过程线通常由捞区相应设计标准的暴雨进行推算。

(2) 闸下设计潮位过程线。

典型潮位过程线法是根据涝区实际发生的相应设计排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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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年的一场暴雨(或洪水)作为设计暴雨(或设计洪水) ，选

用这次暴雨(或洪水)发生时的同期闸下潮位过程为设计潮型;

或者综合考虑设计暴雨(或设计洪水)、潮位两方面因素，选择

一个闸上水位比较接近于排涝设计标准，而闸下i朝位较高，对排

水较不利的潮型作为设计潮型。

潮位分离法是考虑到天文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规律，一般可

以选择受涝季节天文潮的潮型曲线为基本潮型，再考虑洪水、台

风、河道冲淤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对闸下潮型进行修正。

设计来水过程线、闸下设计潮位过程线确定以后，初拟闸底

板高程和闸门宽度进行蓄排涝演算，并统筹考虑综合利用要求，

通过经济技术比较确定闸上设计水位过程。

5.3.5 当排水闸设计排潜流量及闸上、下设计水位确定后，即

可据以确定闸底高程和闸孔宽度。闸底高程和闸孔宽度除考虑河

道地形条件外，还需要考虑综合利用各部门的要求。一般较高的

闸底高程需要较大的闸宽，反之需要较小的闸宽，需通过方案比

较，合理确定闸底高程及闸孔宽度。确定闸底高程及闸孔宽度还

要考虑下游消能防冲问题，单宽流量过大，会造成下游消能防冲

的困难。根据实践经验，在消能防冲条件允许时，以选择较大的

单宽流量比较经济。在进行方案比较时，可以取多个相应于治涝

标准的典型年进行蓄排涝计算以确定排水闸规模。由于典型年不

能很好反映涝区涝水量与承泄区水位组合遭遇的各种可能情况，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采用长系列实测的涝区涝水过程及承泄区水位

过程进行蓄排涝计算可以取得更为合理的计算成果。

5.4 排水泵站

5.4.2 泵站的特征水位包含防洪特征水位和抽水时的运行特征

水位。本标准中泵站的最高水位、最低水位、设计水位、平均水

位均是指抽水时的运行特征水位。

5.4.3 排水泵站出水池水位需要针对排涝期进行计算。

(1)泵站出水池设计水位与涝区暴雨存在内外组合问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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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地方采用相应泊涝标准的承泄区最高 3~5d 平均水位，也可以

进行前区暴雨与承泄区水位的遭遇分析。当两者遭遇时，按不利

组合确定设计水位;当两者不遭遇时，取涝区暴雨出现几率最多

的月份内展泄区最高 3~刊的多年平均水位。由于各地治涝标准

不间，本标准规定采用相应捞区治涝标准的排水时段承世区平均

水位作为设计水位。

(2) 最高水位的确定与承泄区水位变化幅度有关，但其重现

期的采用需保证泵站机组在最高水位工况下能安全运行。

5.5 承泄区与蓄涝区

5.5.1 我国大多数潢区一般以江河、湖泊、海域作为承泄区。

承地区选择需要尽量满足下列要求:具有足够的输水能力及容蓄

能力，以确保排泄或容纳由涝区排出的涝水;位于较低处，并有

适宫的排水出口，以争取有较大的自排面积;排水河道进入承泄

区处需要稳定的岸坡，并尽量避免排水河道出口处产生淤积，以

保证排水出口水流畅通。

江河承泄区水位变化快，湖泊承泄区水位变化缓慢，海域承

j世区水位呈周期性变化，在确定承泄区设计水位时，需要考虑上

述特点，并根据荫 l泛暴雨与承泄区遭遇的可能性确定。

汛期大量涝水排入，使江河湖泊等承世区水位抬高，如高水

位持续时间较长，对排水不利。据分析，洞庭湖装机 43. 5 万 kW ，

江汉平原装机 65 万 kW，如果 50%机组同步开机，将增加江湖流

量 6000m ' /s 以上，约抬高武汉关水位 0.7m 左右。因此，在确定

承泄j){设计水位时需要考虑涝区排水对承泄区水位抬高的影响。

5.5.2 排水系统与承泄区的联接方式有下列几种情况:

(1)畅排情况:当排水出口设计水位等于或高于该处承泄区

设计水位时，可以采用排水闸或涵洞联接。

(2) 顶托情况:当排水出口设计水位低于该处承泄区设计水

位时，排水出口将受顶托，其联接有下列几种方式:

建排水站与排水闸:汛期排水系统设计水位长期低于承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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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水位，要以修建排水泵站为主;如有机会自排，可以配合修

建排水闸利用承泄区水位短期回落抢排，以降低排水泵站规模，

在枯水期还可以利用排水闸自流排水。

修回水堤:排水河(沟)道受顶托影响较轻时，可以在排水

河(沟)两侧修回水堤。回水影响范围以外的涝水可以自排入承

泄区;回水影响范围内不能自排的涝水，可以建小型排水站抽排

入排水河(沟)道。

下延排水出口:当承?世区河道下游水位较低时，可以考虑下

延排水系统出口，争取扩大自流排水范围和机会。

5.5.3-5.5.5 蓄涝区是指涝区内的天然湖泊、河流、沟渠、坑

塘或人工形成的洼地等可以滞蓄涝水的地方，我国各地蓄涝水面

率和蓄、涝容积差异较大，总体看南方大于北方，东部大于西部。

一般来说，水域广阔的涝区蓄涝水面率可以大一些，水域较小或

需采用人工开辟水域的涝区蓄涝水面率可以小一些，如长江中下

游吁挠区蓄涝水面率约 5%左右，湖南省洞庭湖区规划蓄涝水面

率为 lO%~15% 。

蓄涝区设计蓄涝水位与蓄涝起始水位之间的容积为设计蓄涝

容积。设计蓄涝水位一般是指蓄涝区相应治涝标准的最高水位，

蓄涝起始水位是指蓄涝区汛期预降水位或运行控制水位，可以采

用蓄涝区汛期限制水位、死水位，或根据需要另行分析确定。

在可能产生次生盐碱化的涝区，采用蓄涝措施应十分慎重，

蓄涝起始水位需要控制在地下水临界深度以下 O.l~O. 3m。有

防渍要求的地区，一般要求雨后及灌水后地下水位在作物耐渍时

间以内下降到作物耐渍深度以下。 SL 4 列出几种主要作物耐渍

深度和时间，可根据治理区实际情况选用。

5.5.6 有闸控制的蓄涝区，运用方式灵活，可以有计划地根据

实际情况及要求进行运用。汛期由于承泄区水位比较高，主要作

用是利用承泄区水位短暂回落期间抢排，适当腾空蓄涝区容积，

以充分发挥蓄涝区的作用削减最大排涝流量。非汛期承泄区水位

己降低，有利于开闸运用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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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乡供水工程水利计算

6. 1 一般规定

6. 1. 1 本标准所述的城乡供水工程指解决城乡居民生活、工业

和公共设施与环境用水的供水工程，主要包括供水水库、引水工

程、供水泵站。引水工程恃征参数包括设计水位、设计引水流

量、供水量等。

6. 1. 2 不同用水户的需水预测方法不同，同一用水户也可以采

用多种方法进行顶测。需水预测方法有定额法、趋势法、弹性系

数法、人均综什用水暨法等. SL 429 对各类用水户的需水量预

测方法有详细的规定。对各种方法的预测成果，需要进行相互比

较和检验，经综合分析后提出需水预测成果。需水预测成果要与

类似地区进行对比，进行合理性检查，并符合流域和区域水资源

管理的有关规定。

6. 1. 3 城乡供水工程是保障城乡居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

础设施，对供水保证率的要求较高。 GB 50282 <<城市给水工程

规划规范》规定我同城市地表水水源供水保证率一般为 90%~

97% .单水源地区及大中城市一般取上限，多水源及干旱地区、

山区及小城镇可以取下限;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规

定城市地表水水源供水保证亘在为 90%~97%. 一般城镇的设计

供水保证率可以适当降低; SL 310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要

求严重缺水地区村镇供水设计保证率不低于 90% ，其他地区不

低于 95%。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

以及近年来城乡供水工程的实际情况，本条取城乡供水工程供水

保证率不低于 95% 。

6.2 供水水库

6.2.3 供水水库的特征水位和取7](建筑物尺寸、取水高程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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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方案综合比较确定，供水水库调节计算的供水量、供水保证

率、破坏深度是确定上述特征参数的重要依据之一。

6. 2. 4 , 6. 2. 5 编制水库供水调度图的目的是对选定方案的径流

调节计算成果进行复核，并为制定水库调度运用方案提供依据。

当引水工程在水库下游时，引水流量取决于水库调节下泄流

量，可以采用类似发电水库调度图编制方法;当引水工程位于水

库内或水库上下游都有供水要求时，可以拟定多组调度线经试算

后确定。

水库水位位于降低供水区时，优先考虑满足居民生活用水，

减少工业企业、公共设施与环境等用水户水量，供水量一般不小

于设计供水量的 70%~80% 。

6.3 号 l 水工程

6.3.3 无论无坝引水或有坝引水，在计算引水闸(涵)引水流

量时，都需要考虑下游河道生活、生产、生态需要以及避免河道

淤积而必须下泄的流量。元坝引水时，可从河道引取的流量的比

例与引水河段的河势有关，河势有利则可引取的流量比例较大。

当引取流量占河道流量比例较大时，需要充分论证，必要时通过

模型试验确定。

6.3.4 城乡用水的季节性变化一般没有河道径流变化大，且两

者有一定的同步性，通常是枯水季节的供水要求控制引水工程的

规模，无坝引水时一般是采用引水闸(涵)前河道内引水期最低

日或旬平均水位频率曲线推算引水闸(涵)前设计水位，当取水

口上游有调蓄工程时可采用最低旬平均水位计算确定，否则采用

最低日平均水位计算确定。河道水位受上下游工程条件或河道冲

淤变化影响较大时，需要对河道水位资料进行修正，以保持资料

的一致性。

当引水流量占河道内流量的比例较大时，要分析引水后河道

内水位降落的影响。当闸前引渠较长，可采用水力学方法或经验

公式计算引渠内水位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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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邻近站实测资料推算元坝引水闸(涵)前问道内水位时，

常用水力学方法或水位相关法推算。

6.3.5 位于防洪堤上的引水闸(涵) ，按照 GB 50201 、 SL 252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确定工程级别及防洪标准，

当引水闸(涵)的防洪标准高于所在堤防防洪标准时，其防洪特

征水位按建筑物防洪标准对应的水位确定;当引水闸(涵)的防

洪标准低于所在堤防防洪标准时，引水闸(涵)的设计洪水位取

防洪堤的设计洪水位。由于堤上涵闸今后再加高不容易，根据许

多堤防设计经验，一般采取涵闸的设计洪水位比相同地点堤防设

计洪水位高 0.5m 的办法处理。

6.4 供水泵站

6.4.1 供水泵站进水池的设计水位是计算确定泵站设计扬程的

依据。从河流、湖泊或水库取水的供水泵站，确定其设计水位

时，供水期水源保证率需要满足供水设计保证率的要求。

6.4.2 供水泵站进水池的最高水位是计算确定泵站最低扬程的

依据。从河流、湖泊取水的供水泵站，直接用长系列洪水位资料

统计计算年最高日平均水位频率曲线，根据设计洪水频率推算最

高水位;若泵站站址处洪水f主资料系列较短但有棋峰流量资料

时，可以推求年最大日平均洪峰流量频率由钱，根据水位流量关

系曲线与设计洪水频率曲线推算最高水位。从水库取水的供水来

站，若泵站位于近坝段时，可以取正常蓄水位与相应设计标准的

调洪最高水位中的较高值作为最高水位;若泵站位于库尾段时，

一般根据调洪成果，采用推算水库田水方法确定最高水位。

关于泵站抽水时的运行特征水位说明见条文说明 5.4.2 0

6.4.3 供水泵站进水池的最低水位是确定水泵安装高程的依据。

最低水位确定的合理与否关系到水泵的运行和泵站工程的投资。

对于从河道取水的泵站，如河床冲淤变化大，水位与流量关系不

稳定而当没有条件进行水位频率分析时，可以进行控制站流量频

率的分析，由流量推求水位并计入河床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当泵

95 



站从水库取水而水库设计有极限死水位(低于正常死水位)时，

可以采用此水位作为进水池设计最低水位。

6.4.5 设计扬程是选择水泵型式的主要依据，在设计扬程条件

下，泵站需满足设计流量的要求。平均扬程是泵站运行历时最长

的工作扬程，在平均扬程条件下，水泵需要在高效区工作。最高

扬程是泵站正常运行的上限扬程，在最高扬程条件下，水泵需保

证平稳运行。最低扬程是泵站正常运行的下限扬程，在最低扬程

条件下，水泵也需保证平稳运行。

6.4.6 以地下水为水糠的泵站，其特征水位和扬程→般是采用

地下水动态均衡法计算地下水的供水量和水位变幅，在此基础上

分析确定。

6.5 城乡供水工程系统

6.5.1 城乡供水工程系统一般由水师、工程、输JK工程、调蓄工

程、配水工程等组成。水源工程包括供水水库、寻l水工程、供水

泵站，输水工程包括渠道、管道、隧洞等。多个供水水源的联合

调度运用方案需要经过比选后确定，选定的调度方案需是满足供

水保证率要求下供水量较大的方案。确定各水源工程的供水时序

和供水方式需要考虑下列要求:①充分发挥'已建水掘工程的供水

作用;②调节性能差的水掘工程优先供水;①地下水的开采量和

开采强度要适度。

6.5.3 水源到用水户的输水损失包括水源工程、输水工程、配

水工程的水量损失。水源工程、输水工程的水量损失可以采用水

力学方法计算确定;配水工程的水量损失口I 以根据资料分析确

定，如无资料一般可以采用用水户用水量的 10%~12% 。未预

见用水量雷根据难以预见因素出现的程度分析确定，一般可以取

用水户用水量与输水损失水量之和的 8%~12% 。城乡供水工程

系统的总供水量是根据调度运行方案，采用水量平衡分析计算确

定的，其成果一般要提供多年平均和不同频率年 (P = 50% 、

75% 、 95%> 的供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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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为了充分发挥输水系统的输水效率，在输水工程下段适

当留有余地，可以在上段供水对象用水量小于设计需求时，承接

其富余水量至下段用户，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弃水。预留的余

度可以根据上段、下段用水过程及变幅分析确定。

6.5.5 城乡输水丁-程采用长距离管道时，为保证供水安全，输

水管道一般布置两条。输水管道事故输水流量一般按照城乡事故

供水要求取设计流量的 70% ，确有困难时可以降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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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灌溉工程水利计算

7. 1 一般规定

7. 1. 1 灌慨面积较小的工程往往水源单二，通过灌区雷水与水

源供水计算，即可确定灌区面积、各级渠系流量等工程特性指

标。而灌1既面积较大的工程，灌慨水师、工程除灌区内部已建水利

设施外，还需新建或扩建骨干水源及输水工程，对这类灌溉工程

的水利计算，要在计算当地水源可供水量的基础上，研究新建扩

建水源可供水量与灌慨面积、灌溉设计保证率的关系，经技术经

济比较确定灌概工程建设方案。

灌溉水游、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及其他水源。地表水是指降水

形成的地表径流，可以通过蓄、引、提工程或其互相结合的方式

灌溉;地下水一般指浅层地下水和层间水，通过机电井进行灌

溉。其他灌满水源主要指城市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经过净化处理

后用于灌溉的中水。本章主要针对蓄、引、提工程的水利计算，

地下水及其他水源的灌溉工程一般规模较小，可以按照有关规范

和标准计算。

计算从河边蓄、引、提E程的供水量时，需要考虑河道最小

下陆流量的要求。

计算井渠结合的灌区地下水供水量时，需要考虑地下水动态

均衡和防治士壤盐渍化、沼泽化的要求。

需水量预测口I以参照 SL 429 中的相关条文。

7. 1. 2 由于我国各地气候存在差异，各地种植结构和复种指数

也有较大差异，因此，灌溉起始和终止的时间往往有一定的

区别。

农作物生长的季节性很强，在作物整个生育期的任何一个生

育阶段，只要缺乏足够的水量都会引起减产甚至绝产，因此在计

算灌溉设计保证率时，一般不以历时表示，要以水利年度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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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需要注意的是，水利年度的选择，要包括完整的灌慨季节。

比如，我国北方一些地区有冬灌保埔的要求，在进行灌溉水利计

算时需与灌溉季节统筹考虑。若硬性将一个灌溉季节划分为两个

水利年度，则一个灌溉季节供水不足，就会得出破坏两年的错误

结论。

按照 SL 424 <<旱情等级标准》的规定，当缺水率大于 5%且

小于等于 20%时为轻度干旱，因此，在统计破坏年数时，一般

可以把缺水率小于等于 5%的年份不作为破坏年统计。

7. 1. 3 灌溉需水量主要以灌溉试验参数、土壤理化指标和气象

资料计算。按系列年操作一般需要有最近 30 年以上的资料;当

气象资料不足时，可以采用相关参数或邻近地区资料进行插补，

若仍不能满足要求，则可选择典型年进行计算。

灌溉需水量及需水过程可按照 GB 50288 、 GB/T 50363 <<节

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509 <<灌区规划规范》中的规定

进行计算。

7. 1. 5 农作物灌溉制度设计可执行 GB 50288 的规定。灌溉工

程设计阶段尽可能采用充分灌溉制度进行工程规模论证。

非充分灌溉是针对水资源的紧缺性而采取的一种灌溉方式。

一般是在水资帽、紧缺地区建立合理的水量与产量关系模式，不是

在单位面积上追求高产，而是通过增加灌慨面积获得大面积总量

的均衡增产，力求在水分利用效率 产量 经济效益三方面达到

有效统一。因此，采用非充分灌慨需进行技术经济论证，一般情

况下不要减少对作物产量影响较大的灌水时间和灌水定额。

7. 1. 6 灌溉水利用系数在 GB 50288 、 GB/T 50363 、 GB/T

50509 中有具体规定。

7. 1. 7 平原地区的灌区一般具有易早、易涝、易碱的特点，灌

溉与排水系统一般分开布置，不仅可以利用排水系统及时排除涝

水和有效地控制地下水，起到排涝、防渍、防止土壤盐碱化和次

生盐碱化的作用，而且可以通过灌溉系统引水进行灌溉或洗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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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深沟排水达到改良土壤和谈化地下水的目的。

7.2 灌溉水库

7.2.2 灌溉水库死水位是水库满足灌溉要求的最低运行水位，

因此，在死水位时，直接从水库取水的灌概引水工程仍需要满足

按设计流量引水的要求。

7.2.3 灌既水库要根据河流来水量、灌溉需水量及河段最小下

1世流量进行调节计算。一般以旬或月为计算时段。

河流来水量与灌溉需水量视水源区流域与灌区是否处于相同

气候区而存在着不同的相关关系。根据我国 20 多个灌溉水库的

分析，河流年来水量与年灌溉需水量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一 O. 8~0 ，平均约为一0.47 ，而且历年灌溉需水量及年内分配都

是变化的，年来水量与灌慨需水量时空组合关系存在多变性。

7.2.4 为避免水库在破坏年出现灌溉供水严重不足，造成灌区

缺水减产损失过大，有必要对调节过程中水库灌溉供水最大破坏

程度做出要求。在水库径流和灌区需水确定的条件下，对给定的

灌概设计保证率而言，灌概供水允许破坏程度越小，满足设计灌

溉保证率的水库规模越大;反之亦然。由于灌慨水量是补充农作

物正常生长在利用有效降雨量和地下水量后士壤水分不足的水

量，降水量不同的地区，灌溉供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同。一般

来说，多年平均降雨量小于 400mm 的地区，年灌溉破坏深度一

般不大于 30%; 多年平均降雨量大于等于 400mm 且小于

800mm 的地区，年灌慨破坏深度一般不大于 40%; 多年乎均降

雨量大于等于 800mm 的地区，年灌溉破坏深度一般不大

于 50% 。

7.2.5 灌溉水库调度罔可以分为三个区:保证供水区即按灌溉

需水供水的调度区;降低供水区是水库来水不足为防止深度破

坏，有计划地减少灌溉供水的调度区;加大供水区是在水库余水

较多时，把水输送到灌区蓄水工程回蓄，以减少水库弃水的调

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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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制灌溉水库调度图时，调度年度采用水利年度。调度图

要根据长系列资料计算，一般采用逆时序调节计算方法连续计算

求出历年逐月(或旬)的库水位过程，取灌溉设计保证率以内各

年份中月(或旬)的上包线为防破坏线;再对全部破坏年份按满

足特枯水年灌溉用水量的要求进行逆时序调节计算，求出各月

(或旬)的上包线作为降低供水线。当降低供水线高于防破坏线

时，要减少特枯水年的灌概用水量，使降低供水线低于防破坏

线，对这种情况，要分析研究合理的保证供水区及降低供水区。

灌溉设计·保证率以外特枯年的灌概供水量，可以采取挖掘灌

区水源潜力、节约用水、采用非充分灌溉以降低作物用水量或减

少灌概面积等措施，经方案比较确定。

7.2.6 按水库调度图进行验算的调节原则是:水库水位在降低

供水线和荫破坏线之间时，水库按保证正常灌j既需要供水;水库

水位高于防破坏线时，除按灌1既需要供水外，还可以根据灌区工

程蓄水情况适当加大向灌区的输水量，用于灌区围蓄;当水库水

位在降低供水线和死水位之间时，技设计降低的特枯年灌概水量

供水。

7.3 引水工程

7.3.2 当河流流量较丰且流量和水位均能满足灌溉引水要求时，

一般采用无坝引水。无坝引水灌溉的设计引水流量，一般是每年

取灌概过程中连续 20~30d 的最大灌概流量作为该年的灌概最大

引水流量，据此进行频率分析，选出符合灌溉设计保证率的年最

大寻|水流量作为设计引水流量。

当河流流量能满足灌概需水要求，而河流水位较低，不能满

足灌溉引水高程要求时，可以采用筑坝(闸)抬高水位引水。有

坝(闸)引水灌慨的设计引水流量，是将河流长系列来水过程扣

除河道最小下泄流量，然后与灌慨需水过程逐时段进行对比，把

来水量小于灌概引水量的时段作为破坏时段，据此求出破坏年数

及灌溉保证率。当灌概保证率与灌溉设计保证率不一致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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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灌班面积或种植结构，重新计算灌慨需水量过程，通过试算

达到两者一致时为止。最终取保证年份中连续 20~30d 的最大灌

概流量为设计引水流量。

由于典型年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一般根据实际情况多

选几个典型年进行分析计算，以较不利的典型年引水流量作为设

计引水流量。

7.3.3 元坝引水进水闸的闸前设计水位，可以选取每年灌概季

节中的最低旬平均水位，通过频率分析求出相应于灌概设计保证

率的水位作为闸前设计水忡。若进水闸引水流速引起的水面降落

较大叶，还要考虑由于引水所造成的水面降落。闸前水面降落一

般可以采用经验公式进行计算。对于大江大问，当引水流量较小

时，水位降落一般较小，可以忽略不计。无坝和有坝进水闸的过

闸设计水头二般可以采用 O. 1~0. 3m 。

7.3.4 渠首进水闸闸下水位，二般要求按能控制大部分灌区白

流灌慨的原则确定。当灌区不能实现大部分自流灌慨时，可以考

虑缩小灌区范围或采取部分白流与部分提灌相结合的灌概方案，

也可以采用有坝(闸)引水或将引水渠首位置上移等方式加以解

决，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分析确定。

7.3.5 在确定进水间闸底板高程和闸孔净宽时，要考虑它们之

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在满足灌区高程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对于相

同的闸前、闸后设计水位和设汁引水流量，若闸底板高程定得低

些，闸孔净宽可以小一些;相反，若闸底板高程定得高，则闸孔

净宽就增大。计算时要综合考虑建闸地形、地质条件等因素，通

过方案比较以确定经济合理的闸孔尺寸。

7.3.6 灌就引水工程渠首的防洪标准执行 GB 50288 的规定。

通常无坝引水时，引水工程对河段洪水位影响很小，口J以直接根

据设计洪峰流量查水位流量关系求防洪特征水位。而有坝引水时

则要根据拦河坝(闸)的洪水调节方式通过洪水演算推求防洪特

征水位。

元坝引水时，位于防洪堤上的渠首防洪特征水位不得低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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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堤的防洪特征水位，其他位置的渠首防洪特征水位按其相应的

防洪标准分析确定。有坝引水时，渠首防洪特征水位需要与拦网

坝(闸)的防洪特征水位一致。

7.4 提灌泵站

7.4.1 在江河提水的提灌泵站以取水断面的来水量和灌区需水

量进行平衡，提取地下水的提灌泵站以水井的出水量和灌区需水

量进行平衡。

7.4.3 关于泵站抽水时的运行特征水位说明见条文说明 5.4.2 0

7.4.4 电力提灌泵站运用比机械提灌泵站可靠，故前者开机小

时高于后者。泵站采用较低的开机小时，可以保证运行更加安

全。装机容量具体的确定方法可以参考 GB 50265 中有关条文及

条文说明。

7.5 灌排工程系统

7.5.1 蓄、引、提、排灌排系统由于地形条件、水源分布、 t

程布局、供水对象及运用方式比较复杂，水利计算的一般原

则为:

(1)先利用灌区内的水库、塘堪及引水工程的水资源进行灌

溉，再利用灌区外的水资源进行灌溉。

(2) 灌慨季节来水首先用于灌慨，多余水量且非灌概季节的

来水尽量充蓄水库及塘堪。

(3) 先利用塘堪及中小型水库和引水工程供水，后利用骨干

水库补水。

(4) 部分高地可以利用提灌站提水灌慨，提灌面积、扬程通

过经济比较确定。

7.5.2 在地表水资源不足而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采用

井渠结合的灌溉方式。井渠结合灌概工程的地下水供水量，要先

根据采补平衡的原则，计算允许开采量;再根据开采设施的取水

能力分析确定可供水量，可供水量需小于允许开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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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灌区面积较大、地形多变、水源情况比较复杂的灌区，

可以因地制宜先分区进行调节计算。分区调节计算时首先利用引

水枢纽的引水、坡面径流、塘堪、高理较低的水库进行灌概，再

利用高程较高的水库灌溉供水。当高库供水后仍有余水时，尽量

用于充蓄低处塘堪，减少弃水。

在分区调节基础上，再求出全区的缺水过程作为骨干水库调

节计算的需水过程。骨干水库的调节计算与单一水库调节计算方

法相同。

7.5.4 灌排工程系统由于各地情况差异较大，一般按水源先地

表后地下、距离先近后远、调节性能先低后高、工程规模先小后

大的原则进行水量统一调配。

7.5.5 灌排工程系统要符合 GB/T 50363 斐求。节水灌溉的主

要措施有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做灌和l农业节水技术等。

7.5.6 灌溉渠道设计流量根据渠道灌溉面积、设计灌水率和灌

区囤蓄水库充水要求及输水损失计算确定。先根据灌溉面积和设

计灌水率计算末级渠道末端的净流量，再自下而上逐级计人输水

损失，并结合工程实际计算当地水利设施价水流量和灌区国蓄水

库充水流量，然后推算各级灌溉渠道设it流量。

灌排工程排水沟(渠)道设计流量的推算根据排水区域面积

的大小及产、汇流条件确定。对于产汇流历时大于排水设计历时

的排水沟(渠) ，可以搜其控制面积乘以相应的排水棋数求得。

对于产汇流历时小于排水设计历时的排水区的沟(渠) ，则按其

汇流条件推算相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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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电站水利计算

8. 1 一般规定

8. 1. 1 本条规定了水电站水利计算的内容和目的，主要针对对

水电站径流调节计算进行规定，水电站洪水调节计算及其他水力

学计算见本标准其他相关章节。

8. 1. 2 水电站发电设计保证率可以根据电力系统中水电容量比

重按表 4 进行选择。水库调节性能好、装机规模及其在电力系统

中的作用较大的水电站，发电设计保证率可以适当取高值;反

之，则可以取低值。若系统内有多座水电站时，也可以按水电站

群统一选择设计保证率。

表 4 水电站发电设计保证率

电力系统小水电容量比重

水电站发电设计保证率

8.2 径流调节

% 

8.2.2 时历法径流调节计算的计算起点，一般根据水库的调节

性能分别拟定:

(1)对于年调节水库，一般选择径流系列第一年丰水期初为

计算起点，从死水位开始顺时序进行计算，计算到径流系列最后

一-年的枯水期末为止，并使库水位消落到死水位。

(2) 对于多年调节水库，一般可以选择连续丰水年的丰水期

末为计算起点，从正常蓄水位开始顺时序进行计算;也可以选择

连续枯水年的枯水期末为计算起点，从死水位开始计算;到径流

系列最后时段的水位应该等于计算起点的水位。

8.2.4 出力系数在设计阶段一般采用经验值，可以根据水电站

平均工作水头、机组机型及单机容量等因素选用。如适用于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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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头的混流式及中低水头的轴流式机组可以取 8. 2~8. 6; 适用

于高水头的冲击式机组可以取 7.0~8.0; 适用于低水头的贯流

式机组可以取 7. 0~8. 5 ，对于大型机组一般取大植。

8.2.6 遭遇发电设计保证率以外的枯水时段时，大型、重要的

水电站一般采用出力逐步减小、均匀破坏的运行方式，以维持电

力系统运行相对平稳，节省电力系统总费用。对于一般水电站，

保证出力破坏深度可以考虑在保证出力的 10%~40%范围内取

值;对于承担系统调峰、调频的大型骨干电站，可以参考在电力

系统典型日负荷图尖峰负荷工作求得能基本发挥其容量效益的出

力值，确定破坏期电站出力。

对于以灌概或供水为主的综合利用水库，若没有为发电设置

专用库容时，一般根据灌溉、供水的用水过程分析确定保证出力

破坏深度;若为发电设置有专用库容时，可以绘制多级调度图，

并结合电力系统需求分析确定保证出力破坏深度。

8.2.7 上游有调节能力水库对下游梯级水库的调节作用体现为:

上游具有调节性能为年调节及以上的水库，利用其调节库容对其

来水过程进行调蓄会均化下游电站的入库径流过程，使下游电站

的保证出力和枯水期电量增加、丰水期电量或弃水电量减少。

水位衔接的梯级水电站，下游梯级对上游梯级有顶托影响。

设计精度要求不高时(如规划阶段) ，可以简化为下游库水位水

平延伸到坝下，与上游梯级电站发电犀;j(11/: (下wl:流量查水位~

流量关系曲线)进行比较，取向值来计算上游梯级电站的发电水

头;设计精度要求较高时，则需要用考虑泥沙淤积后、下踌梯级

水库至上游梯级厂址处的回水位，与上游梯级电站发电居水位进

行比较，取高值来计算上游梯级电站的发电水头。再通过有无下

游水电站对比的方法，分析下游梯级对上游梯级电站能量指标及

机组运行条件的影响。

8.2.8 当水电站在电力系统 H 负荷曲线中腰、峰荷运行时，尤

其是承担调峰任务的电站，日内水头变化较大，采用日(旬、

月)平均发电流量和发电水头计算的能量指标与实际有差别。实

106 



践经验表明，对于高水头水电站这些差别较小，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低水头水电站这些差别相对较大，日调节损失电量占比最大

可达 3%以上。因此对于承担日调节任务的低水头水电站，需根

据水电站在系统中的工作位置，计算不同季节多个典型日水电站

24h 出力过程，并与日(旬、月)平均发电流量和发电水头计算

结果进行对比。

8.2.9 设置有水库调度分级流量和运行控制水位的水电站，有

时无法在调度图中合理反映这些流量和水位的调度情况，比如有

些排沙运行控制水位是在有利于冲沙排沙时，临时降低的坝前水

位，在调度图中无法准确表示;在径流调节计算中，无法准确反

映按水库调度分级流量和运行控制水位运行对发电指标的影响，

从而造成径流调节计算成果存在一定偏差(与实际相比，一般是

计算的旬或月平均发电水头偏高、停机时段偏少等) ，因此做本

条规定。

水库调度分级流量，主要有排沙分级流量，调度判别流量，

最大、最小通航流量，停机流量等。一般有五种情况需要分析计

算分级流量:第一种是泥沙问题严重的水库，可以根据输沙量累

计曲线，选择累计输沙量占总输沙量一定比例(一般取 75%左

右)对应的坝址流量，作为降低库水位排沙的分级流量;第二种

是承担防洪、灌班、供水等任务的水库，需要分析计算满足这些

任务要求的分级调度流量值;第二种是承担航运任务的水库，需

要分析计算各种通航流量;第四种是低水头水电站受机组最小水

头限制时，需要分析计算水库各种低水位时的停机流量;第五种

是设置运行控制水位的水库，需要分析计算开始分级预泄、停止

预泄、开始蓄水等的调度判别流量值。

8.2.10 根据长系列径流资料绘制水库调度图后，复核提出动能

指标和多年运行特性，主要内容有:①统计电站保证出力、预想

出力的历时，以检查供电可靠性;②检查设计保证率以外年份的

出力降低程度;③检查电站遭遇丰水年份的加大出力情况;④复

核多年平均年发电量;⑤检查是否满足其他综合利用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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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水库调度图纵坐标为水库水位或蓄水量，横坐标为一个水文

年的月或旬。图 1 为单一发电水库调度图示意图，由正常蓄水位

和防弃水线、防破坏线、限制出力线和死水位，将水库划分成四

个运行区。运用中可以根据面临时间库水位的所在区域拟定运行

方式。

L 
死#&_

n.t rnJ 

固 1 水电站水库(年调节)调度示意图

l 防破坏线; 2 防亦水线; 3 限制i1l )J 线;

I 干顶想出力区; n 加大出力区:皿一保证出 )Jl>(; N 降低出力区

I 预想出力区:位于正常蓄水位水平线以下， F限由防弃

水线组成。库水位或蓄水量位于此区时，水电站接预想出力

工作。

E 加大出力区:位于防弃水线以下，下限由防破坏线组
成。库水位或蓄水量位于此区时，水电站按加大出力工作。

皿 保证出力区:位于防破坏线以下，下限由限制出力线组

成。库水位或蓄水量位于此区时，水电站按保证出力工作。

凹 降低出力 I豆:位于限制出力线以下，下限为死水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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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库水位或蓄水量位于此区时，水电站按低于保证出力工作。

对于大型水电站的初步设计阶段，必要时可以在加大出力区

和降低出力区绘制几条辅助线，研究拟定不同的加大出力方式和

降低出力方式。

8.2.12 水电站的特征水头是机组设备选型的重要参数，宫不仅

包括径流调节计算中的各种水头，还包括可能遭遇的极限运行工

况。一般采用下列方法拟定:

(1)最大水头:水电站上下游水位在各种组合下出现的最大

水位差。最大水头计算不考虑输水水头损失。各种运行工况一般

包括:正常蓄水位与最小出力时发电流量的下游尾水位之差;防

洪调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最大水位差等。

(2) 最小水头:一般为水库死水位(包括发电运行中最低运

行水库水位)和水电站最大过水能力(包括机组以外的泄水流

量)相应的下游尾水位之差，并按遭遇大流量的工况扣除输水水

头损失。对于水位变动幅度大的水电站还需要考虑机组运行条件

对最小水头的要求。

(3) 算术平均水头:长系列计算成果中各计算时段平均水头

的算术平均值。

(4) 加权平均水头 t 取长系列计算成果中各计算时段平均水

头与平均出力乘积之和、与各汁算时段平均出力之和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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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利工程航运水利计算

9. 0.1 在本标准中主要是规定有通航任务的拦河闸(坝)、河道

整治工程、灌溉和排水渠道等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中有关航运问题

的水利计算。

9.0.2 通航历时保证率是反映航道满足航运要求保障程度的指

标，也是计算通航特征流量和水位的重要参数，需要在水利计算

中首先确定。一般可以按航运部门的有关规定和流域综合规划要

求分析确定。

9. O. 3 , 9. O. 4 对于有防洪任务的闸坝，防洪调度时上下游流量

和水位变幅较大，不利于航运安全，因此确定最大通航流量时要

充分考虑防洪调度的要求。

综合历时曲线法以长系列的日平均流量(水位)资料为基

础，将系列中的流量(水位)进行分级，统计各级流量(水位)

出现天数的累积值，计算各级流量(水位)对应的历时保证率.

按选定的各级航道相应的多年历时保证率要求，确定设计最小

(低)通航流量(水位)值。

保证率频率法是把每年的逐日平均流量(水位)资料从大

(高)到小(低)排序，按历时曲线法统计相应年保证率的流量

(水位) ，将这些流量(水位)组成的样本系列进行频率计算，得

到经验频率点据;再进行理论频率曲线与经验频率点据的适线，

按规定的重现期在拟合的理论频率曲线上求出相应流量(水位) , 

即设计最低通航流量(水位)。

在 GB 50139 ((内同通航标准》中，对综合历时曲线法的多

年历时保证率和保证率频率法的年保证率、重现期取值进行了规

定，分别见表 5 和表 6。保证率的选用还要考虑工程综合利用任

务主次关系、调度运行情况等因素。

110 



表 5 设计最小{低}通航流量{水位)的多年历时保证率

航道等级

多年历时保证率/%

1 、 E

>98 

皿、 N V~ 飞1

98~95 95~90 

表 6 设计最小( i!i) 通航流量{水位)的年保证率及重现期

航道等级

年保证率/%

重现期/年

I 、 E

99~98 

lO~5 

盟、 N V~ VIl 

98~95 95~90 

5~4 4~2 

水文资料年限较长的高等级航道，一般同时使用以上两种方

法分析计算，结合实际情况选用;低等级航道一般可以选用综合

历时曲线法进行分析计算。

9.0.5 最大流速与水面比降、最高和最低通航水位、最大和最

小通航流量等航运条件与防洪、供水、发电等调度存在矛盾时，

拟定洪、枯水期的调度方式需优先满足防洪、供水等需要，兼顾

航运要求。

9. O. 6 水库日调节运行引起的非恒定流对上、下游航道通航水

流条件的影响，主要是对近坝河段、险滩河段、港区河段、桥区

河段航道的影响。解决电站调峰运行与航运要求矛盾的途径有 z

①调整水库运行方式;②降低航运条件的要求;③采取航道整治

措施;④建设反调节水库。采取何种途径较合理，需要经过分析

论证和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9. O. 8 过坝通航设施的用水量计算，主要是对采用船闸和湿运

升船机过坝的通航设施进行耗水量汁算。湿运方式升船机过坝的

耗水量较少，一般可以忽略不计。 JTJ 305 ((船闸总体设计规范》

对船闸一天内平均耗水量有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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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综合利用水库水利计算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综合利用水库工程的开发任务和主次关系 A般根据当地

国民经济的要求，结合工程开发条件，在进行必要的技术经济论

证基础上由有关部门协商确定。综合利用水库水利计算的目标是

协调各水利任务之间的用水要求，尽量重复利用入库水量和调节

库容，使工程能发挥其最大的综合效益。

10. 1. 2 防洪和兴利关系协调的关键在于确定序容分配方案。按

照条文规定的原则，确定的重叠库容(也称结合库容、重复库容

或共用库容)设于正常蓄水位与汛期限制水位之间，这部分库容

汛期用于防洪，汛后充蓄增加枯水期供水量，达到一库两用，可

以兼顾防洪和兴和!要求的目的。

对于不同时期降雨成因各异，洪水周期明显的水库，一般首

先考虑利用重主要库容为下游防洪，将汛期限制水位设置在正常蓄

水位以下;对于洪水周期不稳定或可以结合库容很小的水库，才

考虑在兴利库容以外安排防洪库容。

由于水库防洪库容是根据下游防洪要求确定的，当所需防?其

库容大于重叠库容时，可以考虑在正常蓄水位以上预留专门防洪

库容(防洪高水位高于正常蓄水位)。二般根据下游防洪要求和

水库开发条件，拟定几组防洪库容方案，进行防洪和调洪计算，

求出各方案的防洪放益和水库规模，综合比较后选择防洪库容

方案。

10. 1. 3 汛期限制水位对工程发电效益、库内引水位高程、通航

水深、泥沙淤积以及水库淹没指标等均有直接影响，需要结合工

理开发条件综合分析比较后选定。

10. 1. 4 2002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

二十一条: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时民生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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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环境用水以及航运等需要。据此，

本条规定综合利用水库在库容和供水量分配时需首先保证城乡居

民生活用水，其他各项任务的用水按照任务主次和要求进行

分配。

10. 1. 5 综合利用水库的运用方式与兴利库容分配方案和径流调

节方式直接相关，拟定时可以参照 GB/T 50587 ，并考虑下列

因素:

(1)当各兴利任务主次明确，首先按主要任务要求和对其有

利的方式确定调节库容，并兼顾次要任务的要求。

(2) 当两种或两种以 t兴利任务并重，或当次要任务用水量

所占比重较大时，要着重研究各任务间库容的合理分配，在径流

调节计算时考虑官们各自的保证率要求，进行水量分配。

(3) 对于可以相1f ti占介的用水要求，在尽量结合的基础 t根

据开发任务主次关系拟定水量分配和径流调节方式。

(4) 对那些重要的或不易替代的用水要求，尽量优先满足。

10. 1. 6 GB/T 50587~2010 对初期蓄水期的道义为"水库从封

堵导流设施并开始蓄水至水库水位达到初期运用起始水位的蓄水

时段"。初期运用起始水位包括:灌概或{共水的最低引水水位、

发电最低水位、航运的最低通航水位等。

10.2 径流调节及水库调度图

10.2.3 防洪和兴利相结合的调度图绘制，关键是防洪和兴利调

度分界线的绘制，此线以上水库按肪洪调度方式控制运用，以下

按兴利要求控制运用。

分界线的形式，由防洪库容和兴利库容的结合(重叠)形式

决定，以下列举六种常见的结合形式供参考使用:

(1)如图 2 a) 所示，防洪和兴利库容完全分开，汛期限制

水位和正常蓄水位重合，分界线为正常蓄水位水平线。

(2) 如图 2 b) 所示，防洪和兴利库容部分重叠，除重叠库

容外，还有部分专门的防洪库容和兴利库容，分界线为 abcde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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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a) 

且」
T , T ú 时阳

时间
b) 

校核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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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节
世

C) d) 

T , Td 时间

校核洪水位 忖拉璧些主主位
4己
电4
住址

al l i V I/AU l/ 

e) 
T , T d 时间

f) 

图 2 不同防洪库容和兴利库容结合形式水库调度示意图

1 防破坏线; 2 防洪和兴利分界调度线; 3 限制供水线;
①←兴利库容:② 防洪库容;③ 重叠库容;④ 死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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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图 2 c) 所示，防洪和兴利库容完全重叠，分界线为

abcdef 。

(4) 如图 2 d) 所示，防洪库容仅是兴利库容的一部分，没

有专门的防洪库容，但有专门的兴利库容，分界线为 abcdef。

(5) 如图 2 e) 所示，兴利库容仅是防洪库容的一部分，没

有专门的兴利库容，但有专门的防洪库容，分界线为 abcdef 。

(6) 如图 20 所示，兴利库容仅是防洪库容的一部分，在

兴利最低水位以下有专门的防洪库容，分界线为 abcdef 。

10.2.4 多级调度图的绘制以灌溉和发电两任务并重的两级调度

图为例说明。图 3 为年调节水库灌概(代表低保证率的任务)和

发电(代表高保证率的任务)两任务并重的两级调度的示意图，

其中图 3 a) 为供需水量平衡图，图 3 b) 为调度图。图 3 b) 由

防破坏线、分界调度线(划分保证供水区和低保证供水区的界

线)、防弃水线、限制供水线将调节库容划分为 5 个区:

(1) 1 区为保证供水区，发电和灌溉均按正常用水量供水。

(2) 11 区为低供水区，发电(高保证率的任务)按正常用水

量供水，灌概(低保证率的任务)按正常用水量的一定折扣(如

七折、八折等)供水。

(3) 皿区为限制供水区，发电和灌概均按正常用水量的一定

折扣供水。

(4) N区为加大供水区，灌溉一般按正常用水量供水，发电

供水量超过其正常用水量(保证出力)。

(5) V 区为预想出力区，灌溉一般按正常用水量供水，发电

按水电站预想出力工作。

10.2.5 当水库承担的任务较多时，为了保证这些任务的用水要

求，需要考虑在调度图中依据其对水位或水量的要求绘制出有关

的调度线或调度区。在绘制时，注意这些调度线与主要任务调度

线的协调，并用长系列径流调节计算进行复核。

10.2.6 主要检验的内容有:①各项任务是否达到设计保证率的

要求;②设计保证率以外时段各项供水的破坏深度;③防洪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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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级调节调度示意图

1 分界调度线; 2 防破坏线; 3 限制供水线， 4 防弃水线

利库容结合时，赞制水位是杏满足历年运行要求;⑨对其他综合

利用要求的满足程度。

10.3 初期蓄水

10. 3. 1 采用代表年进行初期蓄水计算.基本能反映遭遇不同来

水条件下的初期蓄水情况。一般可以选 25% 、 50% 、 75%代表

年，用于估算初期蓄水时间、初期效益以及对 F游用水部门的影

响。 75%代表年反映初期蓄水期间可能盟遇的不利水文条件，作

为估算较长初期蓄水时间的依据; 50%代表年反映遭遇平均来水

情况，作为估算平均初期蓄水时间的依据。

10.3.2 对于初期蓄水时间小于 12 个月的水库提供 f两种选择，

是考虑到有些水库初期蓄水时间较短，按蓄水对应时段选择的入

库径流代表性更好。例如某水库初期蓄水时间为 10 月至次年 5

月，对于径流系列 1950.6 2010.7 ，则蓄水时间对应时段的系

列为 1950.10-195 1. 5 , 1951. 10-1952. 5 ,…, 2009. 10• 2010.5 , 

然后按照水量排频选择相应频率的代表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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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为了设计水库顺利T闸蓄水和满足下游用水要求，可以

调整上、下游己建水库运行方式，常见的调整方式为:上游水库

加大下泄流量、下游水库抬高运行水位避免局部河段脱水等。

10.3. 4 水库蒸发水量根据水库增胆的水面面积和陆地、水面蒸

发量差别进行计算;渗漏水量在设计阶段无法引用实测资料确

定，可以根据库区水文地质和坝址工程地质条件，挡水建筑物形

式和建设情况，参照已建类似水库的观测数据拟定。

10.3.5 水库初期蓄水时，一方面要求设计水库尽快充蓄、早日

发挥效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保证下游用水部门的需求，减少初期

蓄水对下游的影响。初期蓄水方案需要在协调两者关系的基础上

拟定。

10.3.6 在初期蓄水期间，水库工辑一般还不具备正常运用条

件，需要根据施工进度安排和工程形象进度、度讯标准确定不同

蓄水阶段的最高允许蓄水水位。然后拟定不同的水库下闸蓄水时

机方案进行径流和相应洪标准的洪水调节计算，经综合比较后确

定下闸蓄水时机。

10.3.7 水库初期蓄水期的工程防洪度汛方案一般是通过初期蓄

水期的洪水调节计算成果确定。洪水调节计算的起调水位要考虑

蓄水期遭遇丰水年水库水位上升较快的影响，一般丰水年频率可

以选择 25% ;为安全起见，也可以分别考虑 5%或 10% 。度汛

设计洪水标准→般按坝体、各单项工程、库区淹没等不同防护对

象分别确定。洪水调节计算成果包括坝前最高洪水位、最大出库

流量和坝下最高洪水位，以此评价坝体高程、泄洪设施、导流洞

进口闸门、库区移民搬迁进度等是否满足工程防洪度汛要求。

10.4 泥沙;中淤

10.4.1 水库泥沙冲淤一般采用一维或二维泥沙冲淤计算数学模

型和典型泥沙系列进行计算，资料缺乏或水库泥沙淤积影响不大

时可以采取经验公式、或类比法等进行分析汁算。

10.4.6 水库泥沙淤积一段时间后，库区河道地形、库容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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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会对径流调节、洪水调节、水库回水等计算成果产生影响，

设计时要予以重视。泥沙问题严重的水库，径流调节可以采用不

同淤积年限的库容曲线进行计算;洪水调节涉及工程安全，冲淤

平衡年限超过 50 年的，一般采用龄积 50 年的库容曲线，不足

50 年的，采用冲淤平衡后的库容曲线;水库回水计算和径流调

节计算可以采用 10~30 年的淤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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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河道整治工程水利计算

11.1 一般规定

11. 1. 1 本条列举了河道整治的三种类型:洪水河床整治主要

考虑防洪的要求，以利于问道行洪，对应的整治对象是堤防、

两岸山地和河漫滩，一般主要确定的是堤距和洪水主流线。中

水河床整治主要考虑问势控制的需要，以利于维持M势的稳

定，通过计算确定中水治导线。枯水河床整治主要是满足航

运、取水、引水、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这三种河道整治类

型既相对独丘，又相互联系，不可截然分开。如在进行中水河

床整治时，需要兼顾洪水河床和枯水河床整治的要求;进行枯

水河床整治时，也需要兼顾中水河床整泊的要求，不得影响河

势稳定和防洪安全。

11.1. 2 根据M型、平面形态和M段特点，整治河段可以分为顺

直型、弯曲型、分汉型、游荡型和潮沙1日J 口等典型河段，各典型

河段的整治原则见 GB 50707 ((河道整治设计规范》。治导线是河

道(口)整治规划拟定的满足设计流量和控制?口J势要求的平面轮

廓线，考虑到七游M段整治可能对下游河床演变产生影响以及洪

水、中水、枯水M床整治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拟íE治导线和河段

整治参数时需要与上下游、左右岸相协调。

11. 1. 3 河床演变规律是河道整治的基础。根据国内外的河道整

治经验，河道整治只有深入分析和认识河道的演变规律，才能因

势利导，制定切合实际的整治方案，达到整治目的。在 SL 383 

《河道演变勘测调查规范》及 GB 50707 中对词尿演变分析的方

法有具体规定。

11. 1. 4 实测资料分析、数学模型计算和河工模型试验是进行河

床演变分析和河道整治方案研究的常用方法，三种方法各有其特

点和长处。 M道演变分析和问道整治设计目前还处于半经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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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阶段，对于→些重要的、复杂的河道整泊，需要采用多种

方法研究，相互印证，取长补短。

11.2 整治流量及水位

11.2.1 洪水整治流量与水位与堤防设计相关，相关的计算方法

可以参照 4.1 节的相关规定。

11.2.2 中水整治流量为河段的造床流量。在 GB 50707-2011 

中对造床流量的计算方法有具体规定。

11. 2. 4 在 GB 50707一2011 中对排涝和灌概任务河道整治工程

的流量和水位计算有具体规定。

11.2.5 设计枯水位是护岸等河道整治工程护坡和护脚的分界

点。设汁枯水位以下的护脚工程是防护工程的根基，在工程规划

设计时需要考虑护岸工程实施后，近岸河床冲淤的变化且留有较

大的余度，以保证工程安全。当缺乏水位资料时，也可以根据枯

水期平均流量，查工程河段枯水期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确定设计枯

水位。

11.3 整治参数

11. 3. 2 河相关系是指在相对平衡状态下河流河槽的纵横断面形

态与流域来水、来沙及周界条件等因素之间的某种定量关系，通

常以中水的问相系数JB/H 表示 (B 、 H 分别为中水河槽的河

宽和平均水深，单位为 m) 0 目前确定河相系数的常用做法是:

分析本河段河势基本稳定、河床冲淤基本平衡时期的河相系数，

或参照类比其他相似河段的河相系数综合分析选定。

11. 3. 3 枯水经历了河流洪、中、枯水的所有水沙过程，河床冲

淤变化频繁而又复杂，相对于洪水和中水而言，抽水整治的难度

更大。为达到整治工程的目的，一般通过长系列水沙过程的河流

数学模型计算或河工模型试验确定整治参数。

11.3.4 、 1 1. 3. 5 基于河相关系计算的河道整治参数是河道整治

方案拟定的基础。根据河道整治目的，拟定多组河道洪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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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枯水整治治导线，然后采用河流数学模型计算及河工模型试

验对方案的整治效果和影响进行比选，通过综合比较确定合适的

整治方案。综合整治方案要考虑洪水、中水和枯水河道整治之间

的协调以及上下游河段之间的平顺衔接，并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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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水工程水利计算

12.1 一般规定

12. 1. 1 本章标题 SL 104-95 版本中为"跨流域调水工程的水

利计算"。跨流域调水工程系指不同流域如长江、黄河之间的调

水工程，也包括同一流域不同支流间的调水工程。跨流域调水工

程是调水工程的一部分，本次标准修订时改为"调水工程水利计

算"。

调入区的范围要有利于清晰地分析调水工程供水范围内的水

资源供需状况，因此，除与调水工程初拟的供水范围有直接关系

的地区和流域外，必要时还需包括可能涉及的与供水范围有供用

水关联的地区和流域。调入区范围一般比最后确定的受水区范

围大。

调出区范围一般选择调水工程初拟取水点断面以上流域的范

围作为水资源分析范围。为分析调水对取水点断面以下影响，还

要根据可能影响对象涉及的区域扩大调出区的分析范围。调水工

程影响整个流域或同级水系的，可以将整个流域或水系作为调出

区进行研究。

12. 1. 3 调水工程供水对象的类型一般有城镇生活、工业、农

业、生态环境等用水户，调水工程需要根据受水区各用水户类型

分别制定设计供水保证率，设计供水保证率按第 6 章和第 7 章的

规定执行。

12. 1. 4 调水工程实施后，将改变调出区、调入区的水文情势，

可能对己建、在建、规划待建工程以及河道内外用水产生影响。

对此，需要协同有关专业进行分析研究。

12.2 调入区和调出区水资源供需分析

12.2.1 调入区需调水量计算，需要充分挖掘调入区当地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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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利用潜力，除充分利用常规水源外，也需要尽量利用再生

水、海水淡化等非常规水惊;利用过境水量时要统筹考虑下游的

用水需求。

在进行调入区水资游、供需分析时，要对调入区进行分区。供

水分区(计算单元)一般是按供水系统划分，同时还要考虑水资

源分区、河流水系、行政区划、骨干工程供水范围的完整性等因

素。分区大小要适宜，要有利于分析各分区的水资源供需状况。

在 SL 429 ((水资掠供需预测分析技术规 fi1>>中对需水量预测和

水资源供需分析有具体规定。

12.2.3 调水工程受水区可以是调入区的部分范围或全部范围，

可以分为直接受水区和间接受水区。直接受水区为调水工程直接

供水的范围;间接受水区为水资源配置方案中与直接受水区发生

水源置换关系的供水范围，调水工程不向其直接供水。受水区范

围需要根据各分区缺水量、用水户的重要性、调入þ(本 þ{内水资

源进一步开发的可能性、外调水配套工程难度等因素，制定多种

水资源配置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12.3 调水规模

12.3.1 设计调水量是调水 L程的重要特征指标。设计调水量为

相应于设计供水保证率要求的年调水量，一般是通过多种水资源

配置方案的调节计算，对调71<-1:程及其配套工程进行综合技术经

济比较确定。

12.3.2 不同的水资源配置规则，受水区内有、元调蓄水库以及

调蓄库容大小等，都会产生不同的水资源配置方案，需要针对调

水工程的特性，分析调水 L程涉及区域的水资源状况，结合供水

日标制定水资调配置规则。在此规则下，进行外调水与受水区水

资源长系列联合调节计算，得到水资源配置方案。

12.3.3 与单独进行调入阪水资摞供需分析计算不同的是，进行

外调水与受水区水资游、联合调节计算时，需要将外调水水源工程

纳入受水区，将初拟的调水工程输水线路与受水区用水户联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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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建立涵盖外调水水源工程、受水区内水掘工程、用水户的供

用水网络图，模拟调水后的供用水关系进行计算。

供用水网络图由不同的符号表示供水工程、用水户、分水与

汇入等节点，由带箭头的线段表示河流、供水渠道、退水等，体

现用水与供水节点之间供、用、耗、排的水力联系，反映各分区

上下游之间、干流与支流之间、各水源工程与用水户之间、用水

与退水之间的关系，箭头方向为水流方向。各分区用水户 4般可

归并为城乡生活、工业、农业灌溉及生态环境等用水户。水资源

联合调节计算中需要考虑各用水户退水对径流的影响。

12.3.4 调水过程线是调出区与受水区水资源联合调节计算后得

到的成果，不是简单的可调水与需调水的过程匹配。外调水与受

水区水资源长系列联合调节计算成果需要满足各用水户供水设计

保证率要求。

12.3.6 调水工程各级输水系统的设计流量计算时需要考虑下列

因素:

1 调水工程与受水区内水源工程联合向用水户供水时，各

级输水工程设计流量为联合调节计算后满足各用水户设计供水保

证率要求相应的流量，并计入各级输j}(系统的输水损失量。

2 直接向水厂供水的输水渠(管)道设计流量，可以在上

述计算值基础上考虑水厂以下用水户日变化系数的影响作为设计

流量。

3 由于用水户需水增长与水资源配置方案的差异导致分水

口门水量有可能增加时，需要研究水量增加与输水工程设计流量

增加之间的关系，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受影响的总干渠(管)

分段设计流量。

4 各级输水系统设计流量的计算中，需要考虑受水区内水

库调蓄作用。受水区中有位置低于输水总干渠(管)的水库、湖

泊时，需要分析其作为外调水反调节水库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受

水区中有位置高于输水总干渠(管)的水库、湖泊时，需要分析

其作为补偿水库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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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流量计算中还需要验算输水总干渠(管)进行全线

检修时受水区供水量的保证程度。当总干渠(管)检修期间受水

区供水量低于受水区用水量时，需要适当加大总干渠(管)设计

流量，使外调水在检修前向受水区内的调蓄水库提前加大充水，

从而满足总干渠(管)检修期间受水区基本用水量的要求。

12.3.7 分水口门设计流量首先要满足该分水口门以下各用水户

供水保证率的要求。分水口门直接向水厂供水时，分水口门设计

流量要考虑日变化系数影响;有调蓄水库时，还要考虑水库充水

时对分水口门设计流量的要求。

12.3.8 调水工程水利计算巾，输水工程控制点设计水位是指与

水资源配置用户相关的供水水位，包括与调蓄水库远用水位相关

的输水工程控制点水位，以及部分输水工程末端控制点设计水

位。控制点设计水位需要结介输水工程布置和设计，进行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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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水库群水利计算

13.0.1 近几十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多个大型水库群，对流域

径流过程及时空分布改变较大。一方面，水库规划设计工作中工

程规模和运行方式的确定越来越需要考虑水库之间的关系;另一

方面，大规模的水量时空调配对各方面产生的影响需要通过水库

群联合水利计算才能反映。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对水

资源和电力需求越来越大，开展水库群优化调度可提高整体防洪

效益，增加流域的供水量和发电茧，而水库群的优化调度就需要

通过水库群的水利计算来实现。

13.0.2 以防洪、供水为主的水库群水利计算，主要考虑有水力

联系密切的相关水库;对于以发电为主的水库群水利计算，除考

虑水力联系，还要考虑电力联系。实际的计算范围一般根据具体

情况和要求合理拟定。

13.0.3 水库群按照各水库的位置关系分为串联型、并联型、氓

联型三类，按照工程开发任务分为水力发电本库群、防洪水库

群、灌溉水库群、供水水库群和综合利用水库群等五类。进行水

库群水利计算时，需要满足水库群中各水库规划设计中已经确定

的任务的要求。

13.0.8 水库群补偿调节计算目前通常的做法是:

(1)根据计算目标，将各水库划分为补偿水库和被补偿水库

两大类。一般把调节性能较低、规模较小，或综合利用要求复杂

的水库划分为被补偿水库;把调节库容大、调节性能好、综合利

用约束条件较少的控制性水库划分为补偿水库。往往仅针对补偿

水库进行联合运行计算，以达到降维日的。

(2) 水库群水利计算的常规方法是不改变各水库原定的各自

调度方式，自上而下逐级进行计算，考虑 t游对下陈水库的调蓄

或者拦洪作用。

126 



(3) 水库群优化计算方法很多，大致分为纯数值优化和具有

一定物理意义寻优两种。纯数值优化的代表性算法有动态规划

法、遗传算法等，其特点是只能获取最优结果，但无法有效指导

水库运行调度。具有一定物理意义寻优算法的代表性算法主要是

与蓄供水控制线相结合的判别式算法，其特点是寻优后，可以优

化出水库调度控制线，能够指导水库实际调度，参见《水工设计

手册》第二卷第 5 章。

13.0.9 梯级水库群补偿调节计算可以自上而下依次进行，下→

梯级水库入库流量等于上游梯级各水库调节后的下泄量和区间来

水量之和;对于相距较远的间断梯级，上→梯级水库下泄量和区

间来水量可以考虑分别进行水流演进后再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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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水库及河道水力学计算

14.1 一般规定

14. 1. 1 计算河段的划分和断面布设，是水力学计算中一项十分

重要的基础工作。本条对水库县河道水力学计算河段的划分和断

面布设提出了一些共性的原则要求，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计算精

度和提高计算效率，使计算成果尽可能符合实际。

14. 1. 2 水库及河道水力学计算中糙亘在的选取直接影响计算成果

的精度。糙率反映河流阻力的一个综合性系数，多年实践经验证

明，较可靠的方法是根据实测的河道水面线率定。当实测资料不

足时，一般采用沿程历史洪水(特别是近代的)的调查资料，并

注重各调查洪水成果(水位和流量)的合理性分析，拟定调查洪

水水面线，以此作为率走河段糙率的依据。~实洲和调查水面线

资料都缺乏时，一般根据问道地形、地貌、河床组成等实际情况

或对照类似河道的资料分析选用。

当问道较长，各河段的实际情况差异较大时，需分段确定问

道的糙率。对于同一个断面，不同水位条件下的河床组成差异较

大，布条件时需研究不同水位(流量)条件下的糙率。对于复式

断面，一般要分别确定主槽和滩地的糙率。

14.2 水库回水

14.2.1 水库田水曲线是库区淹没实物指标调查的依据，不同淹

没对象的设计洪水标准可见 SL 290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

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中的规症。

14.2.2 移民安置规范 SL 290 规定水库移民安置迁安的洪水标

准为 20 年一遇。故当水库承担下游的防拱任务小于等于 20 年一

遇时，一般按下游的防洪要求进行水库调洪计算，据以推求用于

田水计算的坝前水位。当水库承担下游的防洪任务高于 20 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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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洪标准时，需研究水库因承担下游较高防洪标准的防洪任务而

增加的临时淹没对库仄移民的影响，分析增加临时淹没的概率、

班回和实物指标，经比较论证后选择用于田水计算的坝前水位。

14.2.5 流量的沿程变化，通常可以按下列方法进行计算:

(1)坝址流量减去库区有流量资料的所有支流流量和库尾断

面流量后的差值(以下简称流量差值) ，按下列兰种情况进行各

断面之间下游断面流量增加值的计算:

若库区水面宽度沿程变化不大，则两断面间距与库区长度的

比值乘以流量差值为两断田间下游断面的流暨增加值。

若河宽沿程变化较大，则两断面间水面面积与全库区水面面

积的比值乘以流量差值为两断面间下游断面的流量增加值。本方

法中的水面面积不包括支流水面面积。

若沿程水库槽蓄量变化较大，则两断面间的模形库容与全库

区模形库容的比恒乘以流量差值为两断面间下游断面的流量增

加值。

(2) 两相邻计算断面间有支流汇入，下游断面的流量值等于

上游断面流量、支流流量与断面间流量增 JJU值三者之和;两相邻

计算断面间无支流汇入，则下游断面的流量值等于上游断面流量

与断面间流量增加值两者之和。

14.2.6 多沙河流特别是淤积影响严重的水库，不同淤积水平年

的淤积量和沿程田水水位均有较大的变化，库区淹没处理也可能

采用分期处理方案，因此需要做几个不同水平年的淤积回水计

算。泥沙龄积严重的水库，回水计算采用的糙率一般通过对类似

河道上已建工程的实测或调查资料分析确定。

14.2.8 一般可以用实测和调查洪水水面线与推算的建库前天然

水面线进行对比，分析所用资料及计算方法的合理性，并根据回

水计算成果，点绘回水水面线，分析检查各种坝前水位及库区流

量组合条件下的回水曲线变化趋势的合理性，以下是归纳的一般

规律可供检查时参考:

(1)建库后，库区回水位应高于天然情况下同一流量的水

129 



位，而水面比降则相对平缓。

(2) 同一坝前水位，较小流量的水面线应低于较大流量的水

面线。同一坝前水位，流量愈大，坡降愈陡，回水末端距坝愈

近;流量愈小，坡降愈缓，回水末端距坝愈远。

(3) 同一流量，坝前水位较高的水面线应高于坝前水位较低

的水面线，且坡降较缓、回水末端距坝较远。

(4) 同一流量、两个不同坝前水位时，距坝愈远，两种水面

线的水位差愈小。

(5) 同一坝前水位和流量时，回水水面线愈近坝址愈平缓，

愈远离坝址愈急陡。

14.2.9 由于水库回水和天然水面线是无限渐近的关系，加上水

文资料、河道断面、糙率、计算方法等都影响回水计算的精度，

所以本条规定了回水末端的截止范围。对于淹没处理中如何确定

回水末端位置，按有关的规定执行。一般来说，回水末端需位于

计算范围内，否则需增加向上游的计算范围和断面。

14.3 水电站日调节下游非恒定流

14.3.1 水电站日调节下游非恒定流计算，是确定堤岸、取水口

高程，论证发电、航运、供水、灌概等安全运行的根据，需要考

虑到各种较恶劣的组合情况拟定计算条件。

(1)为分析对下游航运的影响，一般选择设计水平遭遇枯水

年份，水电站担任最大工作容量月份的典型日负荷和月平均出力

最小月份的典型日负荷作为依据，以分别求得下游航道受非恒定

流影响范围及变幅的最大值和下游航深的最小值。

(2) 为分析对下游引水渠首的影响，一般选取引水量最大月

份及水电站月平均出力最小月份的典型日负荷为依据。

为了分析可能遭遇的极限情况，一般以正常蓄水位和死水位

作为日调节计算所采用的水位;当水库调节能力为年调节或多年

调节时，可以不考虑日调节中库水位的变化，对于仅有日调节能

力的水电站，需要考虑日调节库水位变化对下泄量的影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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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逐时流量过程的计算，可以依据典型日负荷给定的电站日出力

过程和库水位，按水电站出力计算公式推求;当需考虑库水位变

化、下游水位顶托或降落影响时，需要进行试算求解。

14.3.3 计算条件直接影响非恒定流计算结果的精度，需要慎重

分析选取。

(1)断面间距的选取，一般情况下，近坝段可以按 0.1~

2km 选取，远坝段可以按 1~3km 选取，视具体情况与要求

而定。

(2) 一般情况下，水位低时糙率随着水位变动有较大的变

化，为力求计算结果的合理、准确，需要分析河段糙率随河段水

位(流量)变化而变化的关系。

14.3.4 对计算成果，需要进行合理性检查，并且分析是否满足

影响范围内堤防安全、航运、引水渠首等的要求。若不能满足要

求，可以研究采取降低水电站日调峰幅度或其他工程措施。当影

响河段水力因素复杂，电站日负荷变化剧烈且有关部门对河段内

局部流态或瞬时极限流态要求较高时，需要进行模型试验并与计

算成果相互校验。

14.4 水库溃坝洪水

14.4.1 根据水利部印发的《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编制导

则(试行)>> (水建管 (2007J 164 号) ，溃坝是水库大坝突发事

件之一，溃坝后果分析是应急预案编制的重要内容。

溃坝风险可以采用洪水风险图进行评估，洪水风险图可按照

SL 483-2010 <<洪水风险图编制导则》中的相关要求进行绘制。

14.4.2 瞬时溃决，一般发生在重力坝或拱坝，其溃决时间很

短γ重力坝溃决原因以基础破坏为多，其溃口形状呈矩形;拱坝

破坏最初发生在基岩地质薄弱处，继而导致全部溃决;连拱坝一

般由于支墩不起支撑作用时而全部溃决。逐渐溃决一般发生在土

石坝，主要由管涌和漫顶的冲蚀引起。根据有关调查，发生的横

坝事件中，土石坝约占 1/2 ，重力坝约占 1/4 ，拱坝等其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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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塑占 1/4 。

关于溃口的形状大都根据经验确定。对于土石坝的溃门宽

度，有铁道科学研究院推荐的经验公式、黄河水利委员会经验公

式、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经验公式等供参号选用，详见 SL

451-2009 ((堪塞湖应急处置技术导则》附录 A。

14.4.3 若惯决原因由洪水引起.一般根据洪水与溃坝量级的比

较，分析愤坝后是否要ìt入上游来水;若溃坝原因不是由洪水引

起，溃坝流量可以不计入上游来水。

14.4.4 溃门水流条件模拟是溃坝洪水计算的重要内容。计算中

口门水流流态有临界流和淹没流两种情况.各个时段需要根据上

游、下游水位与流量进行流态判别，然后分别进行计算。

水库溃坝洪水计算→般采用数学模型法，若资料缺乏时可以

采用简单公式法。坝址溃门最大流量计算的经验公式较多;溃口

流量过程线的计算有概化流量过程线法和模型法，目前大多采用

模型方法，概化流量过程线法根据渍口最大流量、璜坝前下泄流

量和可泄库容将流暨过程线概化为四次抛物线。上述具体的计算

方法可以参考武汉大学主编的《水力计算子册(第二版)>> (中国

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目前解决水库榄坝洪水问题有数学模型、溃坝模型试验以及

两者相结合等三种途径。数学模型法具有简捷、经济的优点，并

能近似地解决水库坝体横决后的有关问题，因此是目前常用的方

法。水工模型试验一般能得到较可靠的成果.而正态模型试验成

果又较变态模型试验更接近实际情况，但所需要的场地和l费用较

多。清坝模型试验的方法、条件等可参考 SL 164 ((溃坝洪水模

拟技术规程》及 DL/T 5360 ((水电水利 r程愤 tý!洪水模拟技术

规程》中的相关规定。

14.5 河道洪水演进

14.5.1 河道洪水演进计算主要解决洪水向下游传播过程中的变

形问题，即由人流断丽的流量过程，考虑沿程河道形态变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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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水工程、分;其王程、涵闸等对水流的影响，求解河道内沿程流

量(或水位)过程;当洪水演进存在明显的二维特征时，需要求

解平面上水位、流速的分布情况。河道洪水演进计算成果可以作

为防洪工程规划设计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防洪工程体系调度方

案研究中的重要依据。洪水演进计算也是洪水风险分析计算的主

要于段之一。

14.5.2 河道洪水演进计算本质上属于明渠非恒定流计算问题。

水文学方法是圣维南方程组的简化求解方法，主要是依据已有实

测洪水资料，分析其变化规律，建立数学模型并推算相关参数求

解，如马斯京根法、连续平均法、特征河长法、汇流曲线法等;

一维水力学方法本质上是通过各种数值计算方法求解圣维南方程

组;二维洪水演进模型方法是对流速平向平均的 Navier - Stokes 

方程进行数值求解。

水文学方法具有概括性强、较直观、易于掌握等优点;水力

学方法模拟结果更精细，但资料要求高，糙率取用的难度大，其

计算精度取决于观测资料的精度。目前随着数值计算技术的快速

发展和地形、水文等资料的积累，水力学方法已得到大量应用。

计算方法的选择，一方面要考虑河边特性和依托资料的精

度，另一方面要考虑计算成果的要求及计算结果的口I靠性。

14.5.3 由于平面二维水力学模型计算量随着网格个数增加而成

倍增加，所以网格剖分需要根据计算目的和精度的要求，考虑到

计算工作量(效率)和计算精度之间的平衡。

14.5.4 计算时段的选取需要考虑洪水特征，洪水过程变化剧烈

时，计算时段应尽量短;洪水过程变化平缓时，计算时段可以长

一些，但一个计算时段不能跨越涨水和退水过程。

14.5.5 采用水文学方法时，可能出现部分控制断面初始条件缺

乏的情况，→般根据对以往洪水过程的分析，合理推算确定，但

所有计算断田初始条件应满足同时性。采用水力学方法时，当缺

乏吁靠的初始值时，可以采用初始时刻边界条件进行恒定流计算

的水位和流速结果作为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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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 ~可道洪水演进模型的适用性及其计算精度的提高，有赖

于实测资料的技验。一般采用汛期的实测水位过程线和整编流量

过程线进行校验，资料缺乏时也可以采用控制站的水位流量关系

进行检验。校验的主要参数包括洪水过程的一致性、洪峰水位

(流量)的误差、洪峰出现时间的误差、洪水过程中时段洪量的

误差等。当误差出现系统性偏差时(沿程均偏大或偏小) ，需要

检查模型概化是否合适，必耍时需对概化方法进行改进。

14.6 感潮河段7.1<力学

14.6.1 感潮河段水力学计算的内容一般有:

(1)模拟潮沙、潮流和径流在河段内的运动和分布，研究潮

波运动特性。

(2) 复演计算河段内的潮位、流量、流速、潮量、汉道分流

比等水力要素过程，反映水力要素的规律。

(3) 计算河道整治、码头等水利工程对河段水力要素的

影响。

(4) 顶报和插补水力资料，为规划和设计提供水力学参数。

14.6.2 感潮河段非恒定流计算数学模型、计算方法及需要的专

用资料说明如下:

(1)各种数学模型的适用对象为:①一维模型一般用以求解

河段内水力要素的纵向分布和治理工程或其他水工建筑实施后河

道内水力要素的沿程变化，计算结果可以提供各断面的潮位和流

量过程;②二维模型用以解决一维不能或难以反映的水力学问

题，可以求解水力要素的平面分布，分析治理工程或其他水工建

筑物实施后河道内水力要素在平面上的分布变化，提供各网格点

(或单元)的水力要素过程;③一维、工维联解模型用以同时求

解河口及其上游河段或河网的水力要素，一般在河口地区按二维

计算，在上游河段或河网按一维计算，一二维模型连接处需要进

行水量和动量交换。

(2) 感潮河段非恒定流计算方法，可以根据不同的计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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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选择:①一维模型常用的计算方法有显式差分法、隐式差分

法和特征线法等;②二维模型常用的计算方法有显式差分法、隐

式差分法、交替方向隐格式法 (ADI 法)和特征线法等;③在

有涌潮发生的感潮河段一般优先采用特征线法;一维感潮河网计

算中一般采用四点隐式差分格式;④当计算河段存在侧向旁流

时，需要在连续方程中考虑旁流量的影响;对于分汉河段和河网

计算，需要在汇流点和汉点补充潮位、流量相容方程，一般可以

按水位相等、水流连续考虑;⑤对某些特殊情况的计算，也可以

采用其他水力学计算方法。

(3) 感潮河段非恒定流计算要求的资料较多，除本标准第 3

章中的相关规定外，另外需要的专用资料如下:①地形资料:三

维数学模型需要具有与研究时段同期的河道地形图，其范围应包

括数学模型的计算区域，两岸范围需要包括最高潮位之下区域，

计算边界基本不受规划设计工程实施的影响。地形图的比例尺可

以根据要求的计算精度和河流的大小、数学模型的网格尺度选

定，一般可以采用 1 : 1000~1 : 25000 ，计算范围越小，比例尺

度越大。②水文资料:需要有能反映感潮河段水文特征的若干

站、各测流断面的同步潮位、断面流速、流向、流量过程及汉道

分流比，并需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③气象资料:计算区域范围

同步的风、降雨、蒸发过程。

14.6.3 感潮河段非恒定流计算的时间、空间步长一般根据计算

方法、计算精度要求等确定。

1 空间步长:一维计算中相邻河段长度之比一般应小于 5 ; 

二维计算中允许采用不等边的矩形网格，也可以采用不等距网

格，网格长宽比一般小于 5 ;同方向相邻大、小网格边长之比→

般小于1. 5 ;任意三角形、四边形网格应避免网格角度过小、网

格畸形等情况。

2 时间步长:以能正确反映潮波的传播变化为宜。显式差

分法在满足柯朗条件下，时间步长宜尽量加大以提高计算效率。

4 边界条件不能全部采用流量或流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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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 感潮河网内河道复杂，在进行非恒定流计算时常需加以

概化，但需要注意不能忽略主要的部分。;可网槽蓄曲线是计算中

应用的重要数据，概化时需要使其与实际的槽蓄曲线基本一致，

这也是模型验证的重点。

14.6.5 通常情况下，验证不少于两组水文组合，并包含与计算

目的相同或相类似的水文条件，模型验证精度采用:

(1)潮位 z 相位误差小于潮沙周期的 1/12 或 1h ，峰谷值误

差不大于 10~20cm，单站检验合格率不低于 85% 。

(2) 流速 z 相位误差小于潮沙周期的 1/8 或1.比，峰谷值

误差绝对值一般不大于涨落潮最大流速绝对值之和的 10%~

20% ，单站检验合格率不低于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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